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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學生事務  

3.1  錄取學生   

1.  為維持幼稚園界別靈活和多元的特性，同時讓家長自由選擇學校，幼稚園收

生繼續以校本處理。就此，所有幼稚園須確保收生機制公平、公正、公開，

為所有兒童 (不論其種族、性別、能力 )提供平等入讀幼稚園的機會，並遵守

本港現行法例，包括有關平等機會的法例 (即《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

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 )。此外，幼稚園在處理收生

事宜上，須遵從《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及《防止賄賂條例》等的規定處理，

並應參閱由廉政公署編訂的《幼稚園運作防貪指南》及《幼稚園校董及職員

行為守則範本》。  

2.  考慮到年幼兒童的身心發展，教育局認為學童不應同時入讀上午班及下午班。

在幼稚園教育計劃 (本段下稱計劃 )下，家長須以「幼稚園入學註冊證」 (下稱

「註冊證」 )/「幼稚園入學許可書」 (下稱「入學許可書」 )作幼兒班 (K1)註冊

留位之用。教育局會為每名可在本港接受教育的兒童發出一張「註冊證」/「入

學許可書」，合資格接受計劃資助的兒童會獲發「註冊證」，如兒童不符合資

格接受計劃的資助，則會獲發「入學許可書」，兒童可憑「入學許可書」註冊

並入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惟其家長須按註冊入讀之幼稚園的收費證明書繳

付未扣減計劃資助前的全額學費。原則上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只可錄取持有「註

冊證」 /「入學許可書」的兒童。如家長已向一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提交其子

女的「註冊證」 /「入學許可書」和註册費並已完成註冊手續，而該家長欲讓

其子女同時入讀第二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但沒打算放棄已註冊的幼稚園學位，

因而未能向第二所幼稚園提交「註冊證」/「入學許可書」，即使家長願意繳付

全額學費，有關幼稚園也不可錄取其子女。簡單而言，所有參加計劃的幼稚

園，不論任何班級，只可錄取持有「註冊證」 /「入學許可書」的兒童。  

3.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遵守教育局發出的指示、收生安排指引及教

育局每年就收生安排 (特別是 K1)發出的通函，包括：   

a.  訂定校本收生機制，包括於收生前已制訂申請及面見程序及甄選準則、

面見申請學童的數目等；  

b.  不應限制派發 /收取申請表的數目；  

c.  透過有效的方法 (例如 :入學申請表格須知、學校收生指引 /單張、學校網

頁等 )預先通知家長索取表格及遞交入學申請的安排，包括派表及收表的

日期、報名手續及費用 (如適用 )等，以及校本收生機制的詳情，並將有

關資料連同《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內顯示其學校資料的版

面 的 網 頁 連 結 及 教 育 局 幼 稚 園 幼 兒 班 (K1) 收 生 安 排 的 網 頁 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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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b.gov.hk/k1-admission_tc) 一併上載學校網頁，方便家

長瀏覽和下載。為方便非華語兒童家長獲得有關資料，學校應在網頁的

主頁當眼位置設置圖標、簡單的英文提示或英文網頁連結，讓非華語家

長在瀏覽網頁的主頁時能即時取得英文版的資料。幼稚園亦應在學校網

頁的當眼位置 (例如：學校網頁的主頁 /提供英文版入學資料的頁面等 )，

同 時 提 供 教 育 局 幼 稚 園 幼 兒 班 (K1) 收 生 安 排 的 英 文 網 頁 連 結

(http://www.edb.gov.hk/k1-admission_e) 及《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概覽》內顯示其學校資料的版面的英文網頁連結，方便家長瀏覽相關

資訊；  

d.  提供中、英文版的入學申請表格、有關申請安排的資料及收生準則等；  

e.  設立有效的溝通渠道，並盡量為非華語兒童及家長提供協助，以及在網

頁列明學校對非華語兒童的支援措施，並提供為非華語兒童家長而設的

查詢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及  

f.  如有學位空缺，應繼續錄取不同背景和需要的學童。  

相關指引及常見問題等資料已上載教育局網頁。  

4.  幼稚園可從教育專業、家校合作、兒童利益和幼兒照顧等角度作多方面考慮，

以訂定校本收生準則。為釋放本地的潛在勞動力以配合人口政策，全日制 /長

全日制學額獲政府額外增撥資源，幼稚園在考慮入讀全日制 /長全日制班級

的申請時，應優先考慮需要這類服務的家庭。具體來說，這些家庭包括雙職

家庭，以及基於特殊情況需要全日制 /長全日制服務的家庭 (例如 :須在家照顧

殘疾人士的家庭 )。相關條件應包含在幼稚園公布的收生準則內。  

5.  幼稚園須為所有兒童 (不論其種族、性別、能力 )提供平等的入讀機會，包括

因應非華語兒童的文化習俗與本地並不盡相同而妥善處理他們的入學申請。

幼稚園應確保參與收生程序的人員均清晰了解處理非華語兒童和家長入學

申請的安排，並予以落實執行，例如為非華語兒童家長提供英語版本的申請

表及學校收生指引。  

6.  如幼稚園的收生程序設立面見，幼稚園必須尊重兒童的發展規律，不應要求

兒童回答需要技能或知識才能解答的問題，或進行超出其年齡層在智能、體

能及情緒發展等方面的活動。如幼稚園選擇不面見全部申請兒童，必須預先

列明篩選面見申請兒童的準則。  

7.  在面見非華語兒童時，學校應按需要為申請人安排傳譯及 /或翻譯服務，例如

善用由民政事務總署資助營辦的「融匯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CHEER)」

提供的傳譯及 /或翻譯服務；學校亦應接納家長和兒童由懂中文的親友陪同

會面，協助溝通。幼稚園應在學校網頁列明上述面見安排，讓非華語兒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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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知悉學校可以提供相關協助。同時，幼稚園應設立有效的溝通途徑，並

儘量為非華語兒童及家長提供協助。  

8.  所有負責甄選兒童的人員，均須申報利益衝突 (例如與申請人有親屬關係 )，

有關文件須妥善保存。若有成員申報有利益衝突，學校須考慮安排其他人進

行面見。  

9.  有關收生準則、申請人資料 (如申請人提交的申請表格或身份證明文件等 )、

面見的紀錄 (如評核及遴選的結果等 )等有關文件須妥善存檔。幼稚園亦須適

時解答家長有關收生安排的疑問，以及處理相關投訴。  

3.1.1  幼兒班 (K1)收生安排   

1.  幼稚園 K1 入學年齡的準則方面，一般三歲的幼兒，身體及心智發展達一定

成熟程度，故兒童足三歲才入學，是比較理想的安排。但由於社會人士一般

都希望兒童入讀幼稚園和小學的年齡可以互相配合，故由 2001/02 學年起，

所有在九月入讀幼稚園的兒童的最低年齡放寬為兩歲八個月，幼稚園在此原

則下可按校本收生機制錄取兒童。詳情可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43/2000 號。  

2.  幼稚園須透過其學校網頁及其他有效的方法 (例如：入學申請表格須知、學校

收生指引 /單張等 )提醒家長，須於 9 月至 11 月期間向教育局申請下一個學年

的「註冊證」。同時將有關資料連同教育局相關的網頁連結一併上載學校網頁。

如學童在特殊情況下未能出示「註冊證」 /「入學許可書」 (例如學童已獲發

「註冊證」，並正就讀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K1 班，該學童的「註冊

證」會由其就讀的幼稚園保管。如因特殊情況家長欲安排學童再次申請於下

學年入讀 K1 班 (包括於原校重讀 ) )，則家長須申請「臨時註冊信」以作辦理

K1 臨時註冊之用。然而，家長必須於其子女正式入讀有關幼稚園首天或之前，

向該幼稚園提交其子女有效的「註冊證」 /「入學許可書」，該幼稚園才可讓

有關學童入讀。  

3.  幼稚園每年可由 11 月起陸續邀請家長攜同子女進行下一個學年的 K1 入學面

見，並須在同年 12 月下旬或之前公布下一個學年的 K1 收生結果。  

4.  幼稚園須確定有足夠學位才向申請兒童發出取錄通知，取錄通知不應採用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機制，以避免家長輪候或引起誤會。  

5.  幼稚園不應於「統一註冊日期」前要求家長完成註冊手續，又或以任何形式

收取註冊費或其他費用 (例如代辦校服、茶點等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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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統一註冊日期」後，幼稚園可錄取候補的兒童或仍未覓得學位的兒童以

填補空缺。如幼稚園在「統一註冊日期」後錄取兒童，應通知家長按幼稚園

訂定的日期到校辦理註冊手續，但仍須以「註冊證」/「入學許可書」作註冊

留位之用。  

7.  如家長在註冊後打算轉校，須到原先註冊的幼稚園取回註冊文件。幼稚園應

儘快向家長退回註冊文件；如家長取回註冊文件，即代表該幼稚園不會再為

該兒童保留學位，學校一般亦不會退還註冊費。  

8.  教育局會在「統一註冊日期」約一星期後透過電腦平台收集幼稚園 K1 學位

的空缺資料，按分區顯示的 K1 學位空缺資料將上載教育局網頁，以協助家

長為尚未獲得學位的子女向個別幼稚園申請入學。幼稚園須按照教育局收集

有關資料的日程，適時透過電腦平台輸入資料。  

3.1.2  錄取由教育局轉介的兒童   

1.  在特別情況下，若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仍有學位空缺，而個別兒童

(包括有發展遲緩危機兒童及非華語兒童 )在申請入學時遇到困難，區域教育

服務處或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會作適當的轉介。在一般情況下，參

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錄取有關兒童，讓他們接受資助幼稚園教育。

教育局已向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供配套措施，以照顧學童的多元

需要，詳見本手冊第 2 章。  

3.1.3  學生資料紀錄   

1.  幼稚園應設立完善的學生紀錄制度。幼稚園應備存適當的學生紀錄，並須適

時將紀錄更新，及以方便提取的方式保存。處理學生個人資料時，學校須確

保收集資料的目的和方式、資料的使用、資料的保安及查閱等方面，均符合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  

2.  幼稚園應將學生每天的出席及缺課情況，詳細地記錄在學生點名冊內。根據

《教育規例》第 90 條的規定，學校須將每一班級學生的出席情況按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所批准的形式，正確地記錄在點名冊，並將該冊備存。   

3.  幼稚園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獲發的資助以合資格學生的就讀紀錄計算。參加

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在學年初指定時間內呈報該學年 8 月 (若 8 月

開課 )或 9 月份更新的合資格學生資料 (例如新生、退學、轉課程或更新註冊

證 )。至於在學年期間學生資料的變動 (包括整月缺課 )，幼稚園須在個案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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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7 日內透過「統一登入系統」 (如有需要，使用標準表格 )向教育局呈報，

詳情可參閱教育局發出的有關通告 /指引。教育局亦會不時派員到學校查核

幼稚園所呈報的學生資料，是否與就讀學生相符，例如查核幼稚園為學生保

管的「幼稚園入學註冊證」的正本、查閱學生出席紀錄冊及點算各班學生。 

4.  一般而言，如學童整月缺課 (即缺席某月的所有上課日 )，教育局不會發放該

學童該月的資助，幼稚園可向家長收取其「收費證明書」上未扣減幼稚園教

育計劃資助前的該月學費 (該月全額學費 )。幼稚園應與家長保持溝通，讓家

長知悉整月缺課的學費安排。如有特殊情況 (例如因病而整月缺席 )，在家長

向學校提供充分的理據和有效的證明文件 (必須包括該月的所有上課日 )後，

學校可向教育局提出申請發放該月資助，教育局會按個別情況考慮酌情處理。

但如學童整月缺課涉及旅遊的因素，這類個案一律不作考慮。  

5.  持有「入學許可書」的學生並不符合資格獲發資助。為準確記錄參加幼稚園

教育計劃的幼稚園的學生資料，幼稚園亦須向教育局呈報持有「入學許可書」

的學生的就讀資料。  

3.1.4  學生資助計劃   

1.  為確保兒童不會因經濟困難而未能接受幼稚園教育，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

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會繼續根據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學費減

免計劃 )，為有經濟需要而成功通過入息審查的家庭提供學費減免 (設有 100%、

75%或 50%三種減免幅度 )。  

2.  除了減免學費，政府亦為通過入息審查並符合學費減免計劃資格的幼稚園學

童提供就學開支津貼 (設有 100%、 75%或 50%三種資助幅度 )，以支付學童的

幼稚園教育和學習開支。津貼額與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下為幼稚園學生提供的

就學開支 (例如課本、文具、校服、雜項及一筆過的小額開支 )的津貼額一致。

為方便家長申領學前學生資助，學生資助處已經將兩個學前學生資助計劃在

申請表內合併為一個選項，家長只須選擇一個選項便可按申請資格獲發相關

資助。學生資助處已公布學費減免計劃和就學開支津貼的相關安排，並會請

幼稚園協助轉告家長有關資料。  

3.  按照現行做法，學生資助處會向在本學年五月一日或以前獲發學前學生資助

的家庭，發出新學年的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紙本預填表格及 /或用以於網

上開啟預填電子表格的登入碼。至於其他學童 (即在來年入讀幼稚園幼兒班

(K1)或升讀幼稚園低班 (K2)和高班 (K3)但沒有在本學年五月一日或以前獲發

學前學生資助的學童，學生資助處會邀請幼稚園協助向他們派發綜合申請表

格及相關文件，申請人亦可選擇利用電子申請表格經網上遞交申請。有關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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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參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網頁。  

4.  另外，政府為幼稚園學生提供每年 2,500 元的學生津貼，以減輕家長在教育

支出方面的財政負擔。學生津貼不設資產審查。每年申請的詳情可參閱教育

局「學生津貼」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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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健康及安全  

1.  提供一個安全、健康和安排妥善的校園環境，讓兒童可以在輕鬆愉快的氣氛

下學習，是優質幼稚園教育的重要一環。  

3.2.1  健康事宜    

1.  幼稚園應致力建立一個健康的學習環境，透過各方面的妥善安排，讓兒童有

良好的體格，從而促進及確保他們健康地成長、發展及學習。因此，幼稚園

應與家長及有關人士共同制訂政策、採用及推行各種有效的措施和安排，以

達至這個目標。  

2.  幼稚園應密切留意兒童的健康、身心發展情況和行為表現。幼稚園可參閱《學

前機構辦學手冊》第 4.1段「健康檢查」、第 4.2段「健康紀錄」及第 4.3段「疾

病的處理」。  

3.  幼稚園應保持校舍環境的衞生，培養兒童注重衞生的習慣，營造健康的學習

環境，讓兒童健康地成長。幼稚園可參閱《學前機構辦學手冊》第 5.1段「園

舍環境的衞生」、第 5.2段「個人衞生」及第 5.3段「食物衞生」。  

4.  兒童須要吃營養均衡和分量足夠的食物才能夠健康地成長。幼稚園可參閱

《學前機構辦學手冊》第六章「營養和膳食」。幼稚園為兒童提供膳食時，應

注意營養標準、食物安全措施和避免浪費的原則，詳情可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7/2009號「學校膳食安排」及教育局通告第 3/2016號「學校環保午膳及減少

廚餘的安排」。  

3.2.2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   

1.  學生缺課的通報機制：如幼稚園學生連續七個上課天無故或在可疑情況下缺

課，學校必須在該生缺課的第七天填妥「幼稚園學生缺課通報表」(即教育局

通告第 19/2025號「幼稚園學生缺課的通報機制」的附件一 )向教育局通報  (可

參考附錄 3.1流程圖 )。學校須在通報後七個工作天內，填妥上述通告的附件

二，呈報跟進個案的情況。  

2.  如發現或懷疑兒童遭受虐待，例如發育不良、容易疲倦、情緒不穩和行為異

常等，幼稚園須按教育局通告第 15/2025號「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及家庭暴力個

案」的指示，立即根據社會福利署 (社署 )所發出的《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

業合作程序指引》 (《保護兒童指引》 )處理或聯絡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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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服務課 (服務課 )尋求協助。處理教職員涉嫌為性侵犯者時須注意的程序，

可參閱上述教育局通告第 15/2025號。  

3.  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學校在處理有關虐待兒童個案時，首要關注兒童的

安全及其最佳利益。在教學或活動時經常與學生接觸的學校人員 (包括校長、

教師、學生輔導人員、學校社工等 )，應時常保持警覺，留意學生是否有受虐

待或受家庭暴力影響而可能出現的徵象，及早識別個案和即時介入，以免有

關學生受到更大的傷害，甚至死亡。學校人員可參閱《保護兒童指引》第二

章「虐待兒童的定義及類別」及第四章有關兒童受虐待可能出現的徵象，以

識別有可能受到虐待的學生，無論學生是否如常返回學校上課、持續或斷續

地缺課，也應儘快作出適當行動。學校人員亦應留意《保護兒童指引》第一

章至第十三章關於不同階段的處理程序，及其附件「教育服務的角色」和「初

步與可能受傷害 /虐待的兒童或其家長接觸注意事項」。  

4.  學校應遵照有關的法例 (包括《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條例》))、參考《保

護兒童指引》、《強制舉報者指南》(《指南》)、教育局通告第 15/2025號等文件

處理。接受社署學前單位社工服務的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亦應參閱社

署就該服務發出的執行指引所載的有關程序。  

5.  學校人員如透過初步識別及搜集基本資料，懷疑學生受到虐待，應按《條例》

及《保護兒童指引》的程序處理個案。有關識別及通報懷疑虐兒個案的流程，

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5/2025號附件一。以下就嚴重虐兒個案的舉報及其他

虐兒個案概述有關的處理程序和注意事項：  

(A)  舉報嚴重虐兒個案  

 

a. 為配合《條例》於 2026年 1月 20日起生效，政府已建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

機制，通過強制社會福利界、教育界和醫療衞生界的指明專業人員舉報

嚴重虐兒個案，確保及早識別和介入有關個案，為兒童編織全面而有效

的保護網。按《條例》規定，指明專業人員 1如在工作的過程中察覺有合

理理由懷疑兒童「正遭受嚴重傷害」或「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

險」 (《條例》附表 2已列出構成嚴重傷害的元素 )，須儘快作出舉報。學

校的指明專業人員應參考《指南》內羅列在不同情境下是否必須作出舉

報的考慮因素，以掌握保護兒童的原則及識別必須舉報的個案。  

 
1   幼稚園、小學、中學、特殊學校及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的指明專業人員包括： 

- 校長、副校長及教師； 

- 專業人員，包括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療師、護士、物理治療師、職業治療師、聽力學家； 

- 幼兒工作員或主管；以及 

- 寄宿學校的舍監。 

 (詳見《條例》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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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履行法定責任，學校的指明專業人員應依照《指南》第三章所述的指

明的方式作出舉報。在緊急情況下，例如學生需救援、治療及 /或執法，

應儘快致電 999警方緊急熱線作緊急舉報或尋求即時協助；就非緊急情

況而須舉報的情況下，應透過電話聯絡或親身前往任何一間警署或社署

服務課，並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依照指定方式完成舉報，例如透過「舉

報平台－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提交所需資料。  

c.  如多於一位學校的指明專業人員同時發現相同的個案 2，他們可以團隊舉

報方式作出舉報。  

d.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應制定校本機制及流程，協助學校人員就懷

疑嚴重虐兒個案作出舉報及跟進。過程中，任何人士不得故意阻止 /阻礙

指明專業人員作出舉報，或披露作出舉報的指明專業人員的身分。  

e. 舉報後的處理及跟進，學校可參考以下 (B)(b)至 (B)(k)項的程序。  

 

(B)  其他虐兒個案 (非《條例》所規定的嚴重虐兒個案 )的通報及處理  

 

a. 學校人員若有理由相信有關學生已經遭受虐待或正面對受虐的危機，首

位接觸懷疑受虐學生的人員應即時通知校長。在處理懷疑虐兒個案時，

學校人員切勿隱瞞事件或延誤通報。  

b.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應立即啟動校本應急機制 /危機處理小組，並

應委派學校社工 (如有 )及專責人員 (如指定教師或學生輔導人員 )初步了

解學生的情況，並遵照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原則及程序跟進。在處理過

程中，應避免有關學生重複描述被虐事件。  

c.  當懷疑有學生受到虐待時，經專責人員初步了解學生的情況，如學生並

非學校社工跟進的個案，但專責人員得知該學生 /其家庭屬社署或非政

府機構的「已知個案」3，學校應儘快通知有關單位的負責社工進行初步

評估。如該學生 /其家庭並非學校社工、社署或非政府機構的「已知個案」，

學校應盡可能在辦公時間內把個案通報服務課 (服務課辦事處聯絡資料

請參閱社署網頁 )，提供有關學生的資料，由服務課社工進行初步評估。

如在辦公時間以外，亦可經社署熱線 4 (電話號碼 :2343 2255)通報懷疑虐

兒個案，當值人員會聯絡社署負責處理虐兒個案的外展工作隊，由外展

工作隊進行初步評估。  

 
2  根據《條例》第 4 條，相同個案即兒童所遭受的相同(或大致相同)嚴重傷害或相同(或大致相同)嚴重傷害的實際

風險。 
3 「已知個案」是指各類由不同服務單位處理的個案，包括社署及非政府機構有提供個案服務的單位。詳情請參閲

《保護兒童指引》附件 – 福利機構「已知個案」定義。 
4 社署熱線全日 24 小時運作，熱線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及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公眾假

期除外)接到的來電，由部門熱線服務組處理；而在上述時段以外接到的來電則由東華三院營辦的熱線及外展服

務隊處理。 

https://lwfiles.mycourse.app/630f91fe70e7826017235e0f-public/publicFiles/20250718%20Guide%20for%20Mandated%20Reporters_Chi_Full%20Version.pdf
https://www.swd.gov.hk/tc/pubsvc/family/cat_familyandc/familyand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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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註冊社工是由非政府機構聘用，他 /她可

按社署所發出的《保護兒童指引》第四章所述的程序通報其「已知個案」

予服務課，由服務課進行初步評估。他 /她亦可根據《保護兒童指引》第

四至八章，就其「已知個案」作出初步評估及保護兒童調查，惟須先取

得學校、非政府機構及社署三方的同意。學校的專責人員亦可視乎需要，

先徵詢服務課意見 (有關進行初步評估、即時保護兒童行動及調查的流程，

請參閱《保護兒童指引》第三章 )。  

e. 當學校懷疑有學生可能受到虐待時，應儘快處理。可以先以電話通報予

負責「已知個案」的單位 /服務課，如欲附以書面通報以作紀錄，可在其

後填妥《保護兒童指引》內有關的「通報表格」，傳真至負責「已知個案」

的單位 /所屬地區服務課，並確認收妥回覆，以確定個案已得到相關單位

跟進。如認為情況緊急而急需採取即時保護兒童行動，例如把受傷的兒

童送院檢查 /要求警方即時介入以保護有關兒童，亦可先採取行動，再通

報予負責「已知個案」的單位 /服務課。如學校只是諮詢服務課的意見，

則不需要使用此表格。  

f . 當學校把懷疑虐兒個案通報予負責「已知個案」的單位 /服務課 /社署外

展隊，該學校亦應與該單位 /服務課 /社署外展隊社工商討是否需要即時

採取行動以保護有關學生。專責人員亦應把通報一事告知學生的父母 /

監護人；不過，如學生的父母 /監護人懷疑虐待兒童，學校無須 5先徵得

有關學生的父母 /監護人的同意作出通報。在評估過程中，學校如需要聯

絡父母 /監護人，亦可就處理方法先諮詢有關單位 /服務課社工的意見或

尋求協助。  

g. 如學校認為有關學生需要醫療服務，便應安排該學生前往公立醫院進行

醫療檢驗 /治療。服務課亦可協助聯絡醫院管理局虐兒個案統籌醫生，以

安排有關學生入院接受醫療檢驗。如有需要，可在警方的協助下進行。 

h. 如情況顯示個案可能涉及刑事罪行，為了保障有關學生的安全及利益，

應儘快向警方舉報。在任何情況下，懷疑受虐的學生不需親自前往警署

舉報。如個案非緊急，學校可填妥《保護兒童指引》內有關的「報案表」

及「書面日誌」，以書面方式向虐兒案件調查組舉報，由警方安排合適

單位進行調查。服務課亦可協助把表格轉交虐兒案件調查組。  

i . 若懷疑傷害有關學生的人為學校教職員，有關學校必須通知所屬區域教

育服務處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的學校發展主任 /服務主任，及

諮詢服務課，共同商討合適的處理方法，並務必保持中立，以及避免任

何利益 /角色衝突。專責人員在處理懷疑虐兒個案時，彼此應保持緊密的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第 58 條，如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是為罪行的偵測或防止，或不合法或嚴

重不當的行為、或不誠實的行為或舞弊行為的防止、排除或糾正(包括懲處)，而且第 3 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的適

用相當可能會損害上述目的，有關資料可獲豁免而不受第 3 保障資料原則(個人資料的使用)所管限。 

https://www.swd.gov.hk/tc/pubsvc/family/fcw_info/fcwprocedure/fcwp_mdc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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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並應恪守保密的原則。他們應按「需要知道」的原則，儘快把懷

疑虐兒事件收集得到的資料提供給有關人士 (例如校長、負責社工及警

方 )。  

j .  所有紀錄都應統一由校長 /專責人員保管，在校內查閱有關紀錄須受限

制，而且必須登記。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學校都不應將上述紀錄與有關

學生的一般紀錄一併存檔。如有關學生的家長提出查閱資料的要求 6，應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處理 (有關共用資料及保密原則詳情，請參

閱《保護兒童指引》附件 )。  

k. 負責保護兒童調查的單位會召開多專業會議，以便為有關學生制訂跟進

計劃。有關的學校人員應出席會議，並應擬備書面報告，以促進會議討

論。  

6.  處理懷疑兒童性侵犯個案：  

a. 對於處理懷疑兒童性侵犯個案，無論有關學生是否如常返回學校，學校

人員應參閱《保護兒童指引》附件「與懷疑被性侵犯的兒童接觸時應注

意事項」及附件「通報懷疑性侵犯事件須知」。  

b. 如懷疑侵犯者是兒童的家庭 /家族成員或受委託照顧有關兒童的人，或

受害人涉及多名兒童，由於此等個案較為複雜及敏感，在聯絡家長前，

學校應先致電聯絡服務課，商討合適的處理方法，服務課社工會聯絡警

方虐兒案件調查組，作出聯合調查。如學校有疑問，可向警方的學校聯

絡主任或服務課社工諮詢意見或尋求支援。  

c.  在處理懷疑兒童性侵犯個案時，如懷疑侵犯者是學校的教職員，學校須

嚴格遵循教育局通告第 15/2025號附件三所列的程序，使專責人員 (如學

校社工 /學生輔導人員 )、校方、教育局及其他有關政府部門之間能維持

有效的溝通。學校除了為懷疑受性侵犯的學生採取適當的保護行動外，

亦應加強措施，保障校內其他學生的安全。幼稚園的校長應把事件儘早

通知所屬地區的學校發展主任。至於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校長應儘早通

知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d. 教育局鼓勵幼稚園透過不同的方式，提高學生的自我保護意識，例如教

授學生認識身體與保護自己的相關課題，設計相關的學習活動，運用故

事時間、早會、午會、周會、班主任課及講座等，進一步加強性教育，

並就與性有關的問題推行預防性和發展性的輔導活動，幫助學生學會保

護自己的身體，拒絕別人的冒犯，以及教導學生在有需要時向教師、長

輩、學生輔導人員或相關機構尋求協助。此外，教育局亦鼓勵學校在提

 
6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1)條及保障資料第 6 原則，任何個人或代表一名個人的有關人士可提出要求，

包括(a)要求資料使用者告知他該使用者是否持有該名個人屬其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b) 如該資料使用者持

有該資料，要求該使用者提供一份該資料的複本。 

https://www.swd.gov.hk/tc/pubsvc/family/fcw_info/fcwprocedure/fcwp_mdco/index.html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501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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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輔導服務時，多運用教育局提供的學與教資源，例如與防範性侵犯相

關的性教育動畫資源及教案，並加強相關的家長教育，提醒家長防範其

子女被性侵犯。  

e. 為了加強對兒童的保護，學校須在聘任過程中採用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機制。學校可參閱警務處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網頁及教育局發出的有關

通告 /指引。  

3.2.3  安全事宜   

1.  校舍安全：幼稚園應確保校舍和所有設備均屬安全，為兒童提供一個安全的

學習環境。幼稚園可參閱《學前機構辦學手冊》第三章有關「樓宇安全」、「消

防安全」、「氣體安全」、「電器裝置」、「地面及牆壁」及「傢具及設備」的指

引。  

2.  看管兒童及保安：在任何時段和任何情況下，幼稚園須安排足夠員工看管兒

童，並應妥善安排家長 /接送者每天交收兒童。此外，幼稚園應按需要在校舍

安裝足夠的保安設備和制訂合適的保安措施，包括防止未經授權人士擅自進

入校舍，以確保兒童及員工的安全。詳情可參閱《學前機構辦學手冊》第 3.10

段「看管兒童及保安」。  

3.  上課及學校活動的安全：幼稚園可參閱《學前機構辦學手冊》第 3.7段「體力

遊戲」和第 3.9段「戶外活動」，以及「幼稚園參考資料 –體力遊戲」。  

4.  意外和急救：  

a. 如發生意外，幼稚園應迅速採取行動，以保障學生的安全。幼稚園須密

切觀察學生的情況，並盡可能為受傷學生施行急救，直到該學生的情況

明顯改善或已轉交醫護人員治理。  

b. 如學生的傷勢嚴重、情況惡化或需進一步的治療，幼稚園應啟動危機的

應變措施，以決定適當的跟進行動。一切決定應以學生的安全為首要考

慮。跟進行動包括立即致電 999要求緊急援助或代召喚救護車服務，以

及：  

⚫  確保有教師照顧受傷學生，包括陪同學生乘坐救護車前往醫院急救

及把學生情況和受傷原因及經過報告醫護人員；確保有職員作人群

管理及照顧其他學生；  

⚫  立即把意外事件通知有關家長，同時須通知幼稚園所屬地區的高級

學校發展主任 /高級服務主任，並提交書面報告，闡述意外詳情。  

c.  幼稚園可參閱《學前機構辦學手冊》第 4.5段「急救」。  

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scrc.html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about-preprimary-kindergarten/Operation_Manual_chi.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about-preprimary-kindergarten/Operation_Manual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phy-act-in-kg.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about-preprimary-kindergarten/Operation_Manual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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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傳染病：   

a. 除了每天當學童返抵幼稚園時進行的健康檢查之外，幼稚園在其他時間

也須密切留意學童身體狀況的變化。當發現學童有病徵或懷疑學童染病

時，應立即安排他與其他學童隔離，在員工的照顧下休息，並通知家人

接他回家。  

b. 若幼稚園有爆發傳染病的跡象，或學童 /員工因身體不適而未能上課或

上班的數字有所上升，並呈現類同傳染病的症狀時，應盡速通知衞生署。

幼稚園可參閱衞生署及衞生防護中心提供的「學校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

兒中心 /幼兒中心預防傳染病指引」、教育局《學前機構辦學手冊》第 4.3

段「疾病的處理」，以及教育局「預防傳染病在學校傳播」網頁內載有的

指引 /實用資料。  

c.  幼稚園宜委任專責人員，以協調感染控制措施，減低傳染病的散播。專

責人員應負責統籌及監督預防及控制傳染病的工作 (可參閱「學校 /幼稚

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幼兒中心預防傳染病指引」附錄十四 )，並留意以

下幾點：  

⚫  如發現學童或員工出現疑似 /證實傳染病個案或爆發情況，應盡早

通知衞生防護中心的有關部門和教育局。  

⚫  妥善保存學童個人健康紀錄，定期檢查及記錄體溫，以助及早察覺

問題所在，減低傳染病蔓延機會。  

⚫  妥善保存員工病假紀錄。  

⚫  鼓勵員工熟讀及遵守預防傳染病指引。  

⚫  確保校內有足夠的潔手設施及個人防護裝備，以及將最近有關預防

傳染病的訊息及指引發放給員工及家長。  

⚫  與家長 /監護人保持緊密聯繫，以獲取他們的協助，採取適當的預防

傳染病的措施。  

d. 保持手部衞生是最有效預防傳染病傳播的方法。若雙手被病原體污染，

尤其是接觸呼吸道分泌物或糞便後而沒有洗淨，便會很容易傳播疾病，

如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等。一般情況下，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可保

持手部衞生。當雙手有明顯污垢或可能被體液、糞便污染後，應用梘液

和清水徹底洗手。幼稚園員工不但需要注意個人衞生，而且應給學童指

導，協助他們建立良好的衞生習慣。有關正確潔手方法，幼稚園可參閱

「學校 /幼稚園 /幼兒中心預防傳染病的指引」附錄六。  

 

http://www.chp.gov.hk/files/pdf/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schools_kindergartens_kindergartens_cum_child_care-centres_child_are_centres_chi.pdf
http://www.chp.gov.hk/files/pdf/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schools_kindergartens_kindergartens_cum_child_care-centres_child_are_centres_chi.pdf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index.html
http://www.chp.gov.hk/files/pdf/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schools_kindergartens_kindergartens_cum_child_care-centres_child_are_centres_chi.pdf
http://www.chp.gov.hk/files/pdf/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schools_kindergartens_kindergartens_cum_child_care-centres_child_are_centres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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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惡劣天氣：  

a. 幼稚園須特別留意遇有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時的不同安排。有關不同情

況下應採取的行動，如「熱帶氣旋」、「持續大雨」、「新界北部水浸特別

報告」、「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山泥傾瀉警告」等，可參閱教育局通告

第 5/2022號。學校須留意電台、電視台或手機應用程式「香港政府通知

你」的公布，按教育局相關指示作出合適安排。  

b. 如教育局並未宣布學校停課，而個別學校因區內的天氣、道路、斜坡或

交通情況惡劣而認為有停課的必要，則該校可在徵詢所屬地區的學校發

展組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的意見後決定停課，並立即按應急

計劃啟動所需措施，以及根據既定程序通知有關人士。  

c.  校長必須確保學校已制訂並實施下列安排：  

⚫  學校須預先制訂一套應急計劃，以應對在惡劣天氣下學校可能面對

的各種情況 (例如停課 )。應急計劃的涵蓋範圍必須全面 (包括聯絡機

制、教職員的工作安排、午膳供應及校車服務等 )。各項應急措施應

切實可行，並確保各有關人士清楚了解情況。因此，學校在制訂應

急計劃時，應先諮詢教師、家長、校車營辦商、飯盒供應商及其他

有關人士的意見，以期獲得他們的通力合作，避免出現誤會或爭議。

此外，學校制訂應急計劃時，亦須考慮有關人士的安全。應急計劃

須包括的項目請參閱上述通告的附錄。  

⚫  如學校舉辦的活動在惡劣天氣下有可能會延期或取消，學校便應預

先把應急措施告知所有有關人士。  

⚫  如教育局在上課前已公布停課，校長便應實施應急措施，確保校舍

開放及有合適的人手以照顧可能返抵學校的學生，並作出安全及恰

當的安排，以及在適當時候讓學生回家。  

⚫  如教育局在上課時間內公布學校須立即停課，學校亦應實施應急措

施，確保學生留在學校，直至已作出安全及恰當的安排，在適當時

候讓學生回家。教育局公布學校停課，並不表示校方須安排所有學

生立即回家。  

⚫  學校應告知家長，如天氣惡劣，他們可自行決定應否讓子女上學。

假如他們認為區內天氣、道路、斜坡或交通情況仍未完全恢復正常，

便應讓子女留在家中。  

⚫  學校應發出通告 /函件，確保教職員、學生、家長和有關人士清楚明

白上述安排及有關的應急計劃。  

⚫  學校應向校車和學校私家小巴的司機及跟車保母提供聯絡電話號

碼，供惡劣天氣下遇有緊急事故時作通訊用。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05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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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氣體洩漏：若校內出現氣體 (包括不明氣體 )異味時，幼稚園應迅速採取適當

行動，包括致電 999向提供緊急服務的機關求助、給予學生適當照顧、通知家

長及有關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高級服務主任。校長應保存受影響的班級及

人數、事發日期、地點及時間等詳細紀錄。有關詳情，可參閱「校內出現氣

體 (包括不明氣體 )異味時應採取措施的指引」。  

8.  危機處理：  

a. 學校危機 (例如自然災害、嚴重受傷或懷疑學生受虐等 )往往突如其來，

影響幼稚園的正常運作，故此幼稚園需要迅速應變，避免造成嚴重的後

果。  

b. 在危機發生時，幼稚園須按事發的情況，因事制宜，以員工和學生的安

全為首要考慮，作出專業判斷和決定。如學生身體嚴重受傷、命危或需

要即時支援，幼稚園應採取適當行動，包括立即致電 999要求緊急援助；

至於其他非緊急求助 (例如非嚴重受傷 )，幼稚園可致電各區警署或召喚

救護車服務。有關召喚救護車的詳情，請參閱消防處發出的指引。  

c.  學校不時或需因應各種緊急情況 (例如傳染病爆發、天災和交通服務突然

中斷等 )採取應變行動。幼稚園須制訂一套應急計劃，以應付因緊急情況

而須作出包括停課的特別安排。有關詳情可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9/2015號

「學校處理緊急情況的安排」。幼稚園可參閱《幼稚園危機處理 –危機善

後介入工作及心理支援參考資料冊》，就危機事件的類型，以及員生、家

長和學校的需要，制定支援計劃。    

3.2.4  校巴服務  

1.  幼稚園可為學童提供校巴服務，包括學校私家小巴、學校巴士或學校租用的

汽車服務。學校應妥善選擇和監管服務的質素。  

2.  幼稚園可參照由運輸署提供的「學童乘搭校車的安全指引」擬定指引，供學

校、學童、家長 /監護人、學校巴士服務營辦商、跟車保母及司機遵守，並確

保該指引能切實執行。  

3.  根據「客運營業證」的發證條款規定，所有運載幼稚園學童的 非專營巴士 及學校

私家小巴，每輛車上必須提供一名跟車保 母。詳情請參閱「學童乘搭校車的

安全指引」。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ch-safety/measures%20to%20be%20taken%20in%20case%20of%20incidents_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ch-safety/measures%20to%20be%20taken%20in%20case%20of%20incidents_c.pdf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contact_us.html
https://www.hkfsd.gov.hk/chi/fire_ambulance_services/fire_information.html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5009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5009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ement/kindergarten/crisist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ement/kindergarten/crisistc.pdf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afety/sch-bus-servic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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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 幼稚園學生缺課通報機制  流程圖  

 

 

幼稚園學生缺課通報機制流程   

 

 

 

 

 

 

 

 

 

 

 

 

 

 

 

 

 

 

 

 

 

 

 

 

 

 

 

 

 

 

 

 

 

  

⚫ 學校填妥「幼稚園學生缺課

通報表」 ( 教育局通告第

19/2025 號附件一)，向教育

局 (學校發展組/幼稚園及幼

兒中心聯合辦事處)通報。填

報通報表時，參考該生日常

行為和表現，以及教師與家

長日常接觸的情況。[可參閱

第 3.2.2 節,第 1 段] 

[教育局收到通報後，會聯絡
學校了解詳情，與校方商討
處理辦法。] 

⚫ 因應情況，學校可向社會福

利署(或負責「已知個案」的

單位)諮詢或尋求協助。 

學校在通報個案後 7 個工作天

內，呈報跟進個案的情況 (教育

局通告第 19/2025 號附件二)。  

學生無故或在可

疑的情況下缺課

已達連續 7 個上

課天，但學校未能

確定學生是否被

虐 
 

學校可按一貫

的校本安排處

理學生缺課。 

無論學生如常回校上

課、持續或斷續地缺

課，學校應按教育局通

告第 15/2025 號儘快

作出適當行動。 [可參

閱第 3.2.2節,第 3-6段] 

 
在處理懷疑兒童性侵

犯個案時，如懷疑侵犯

者是學校的教職員，校

長應把事件儘早通知

教育局 (學校發展組 /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

合辦事處 )。學校須嚴

格遵循教育局通告第

15/2025 號所列的程

序。[可參閱第 3.2.2 節,

第 6 段] 

學生缺課  

若家長/監護人(統稱家長)沒以任何方式告假，學校應即日主動聯絡家

長，關心學生，了解缺課原因。 

情況並

無可疑 

留意到學生身
體、行為或情
緒等方面有受
虐的表徵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5019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5019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5015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501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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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公署《幼稚園運作防貪指南》、《幼稚園校董及職員行為守則範本》  

⚫  教育局  「幼稚園幼兒班 (K1)收生安排」網頁  

⚫  融匯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CHEER) 網頁  

⚫  教育局通告第 43/2000 號「放寬幼稚園的入學年齡」  

⚫  教育局  統一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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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學生資助處  「學前教育」網頁  

⚫  教育局  「學生津貼」網頁  

⚫  教育局《學前機構辦學手冊》  

⚫  教育局通告第 17/2009 號「學校膳食安排」  

⚫  教育局通告第 3/2016 號「學校環保午膳及減少廚餘的安排」  

⚫  教育局通告第  19/2025 號「幼稚園學生缺課的通報機制」  

⚫  教育局通告第  15/2025 號「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及家庭暴力個案」  

⚫  社會福利署《保護兒童免受虐待 –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  

⚫  社會福利署「保護兒童網上課程  – 資源角」網頁  載有與保護兒童有關

的法例 (包括《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 )及《強制舉報者指南》  

⚫  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網頁載有各區辦事處名單  

⚫  香港警務處  「性罪行定罪紀錄查核」網頁  

⚫  教育局「幼稚園參考資料 –體力遊戲」  

⚫  衞生署「學校 /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幼兒中心預防傳染病指引」  

⚫  教育局  「預防傳染病在學校傳播」網頁  

https://cpas.icac.hk/files/tc/kgtoolkit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20/460c26fd-baca-46a6-8f8f-683083aa5175.docx
http://www.edb.gov.hk/k1-admission_tc
https://hkcscheer.net/hk/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ADMC/AD00043C.PDF
https://clo.edb.gov.hk/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4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4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Guidance_Notes_on_Subsidy_Disbursement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Guidance_Notes_on_Subsidy_Disbursement_c.pdf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reprimary/index.htm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student-grant/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about-preprimary-kindergarten/Operation_Manual_chi.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09017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6003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5019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5015C.pdf
https://www.swd.gov.hk/tc/pubsvc/family/fcw_info/fcwprocedure/fcwp_mdco/index.html
https://www.childprotectiontraining.hk/resource-corner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2024/23!zh-hant-hk
https://lwfiles.mycourse.app/630f91fe70e7826017235e0f-public/publicFiles/20250728%20Guide%20for%20Mandated%20Reporters_Chi_Full%20Version.pdf
https://www.swd.gov.hk/tc/pubsvc/family/cat_familyandc/familyandc/index.html
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scrc.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phy-act-in-kg.pdf
http://www.chp.gov.hk/files/pdf/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schools_kindergartens_kindergartens_cum_child_care-centres_child_are_centres_chi.pdf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index.html


3 - 19 
 

⚫  教育局通告第 5/2022 號「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   幼稚園及日校適用的

安排」  

⚫  教育局「校內出現氣體 (包括不明氣體 )異味時應採取措施的指引」  

⚫  各區警署聯絡電話  

⚫  消防處「召喚救護服務應提供資料」  

⚫  教育局通告第 9/2015 號「學校處理緊急情況的安排」  

⚫  教育局《幼稚園危機處理 –危機善後介入工作及心理支援參考資料冊》  

⚫  運輸署「學童乘搭校車的安全指引」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05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05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ch-safety/measures%20to%20be%20taken%20in%20case%20of%20incidents_c.pdf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contact_us.html
https://www.hkfsd.gov.hk/chi/fire_ambulance_services/fire_information.html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5009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ement/kindergarten/crisistc.pdf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afety/sch-bus-servic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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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學校財務 

4.1 學校收入   

4.1.1 基本原則   

1. 教育局向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直接提供資助。基本上，教育局會按學生人

數，以單位資助形式提供資助，並會按學校情況提供額外資助，以照顧個別參加幼

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或學童的特殊情況。 

2.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必須確保幼稚園教育計劃的資助不會用於任何不屬

本地非牟利幼稚園教育範疇的活動，例如為零至三歲兒童提供的幼兒服務、非本地

課程班級、收費的興趣小組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若獲准營辦這些班級

/服務，須確保沒有以本地幼稚園班級的金錢或實物補貼這些班級/服務，而本地課

程不同上課時間(即半日、全日及/或長全日制)的資助亦不得互相補貼。  

3. 除教育局通告第 7/2016 號及其附錄外，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根據教育

局不時訂明的幼稚園教育計劃條款以及透過通告、信函等提出的規定調撥資助。  

4.1.1.1 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的各項資助  

1. 單位資助  (包括半日制單位資助及全日制和長全日制額外資助)：  

a. 「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按學生人數發放，涵蓋教學人員(包括校長)薪酬、支

援人員薪酬及其他營運開支。  

b.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而提供全日制/長全日制學額的幼稚園，會獲得額外資助，

資助額的計算以政府與家長共同承擔為基礎。全日制學額的額外資助為基本半

日制單位資助的 30%。至於長全日制幼稚園，考慮到服務時間較長和上學日數

較多，人手需求和其他營運成本亦相應增加，每個長全日制學額的額外資助定

為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的 60%。由 2018/19 學年起，單位資助(半日制、全日制

及長全日制)的教學人員薪酬部分會根據每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按學年予

以調整，而支援人員薪酬及其他營運開支的部分會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每

年調整。 

c. 資助額由教育局訂明，按持有由教育局發出的有效「幼稚園入學註冊證」(「註

冊證」)而入讀該幼稚園本地課程幼兒班(K1)、低班(K2)或高班(K3)班級的學生

(「合資格學生」)人數計算，而「註冊證」只會在其訂明的有效期內持續有效。  

d. 單位資助涉及的使用範圍廣泛，不同幼稚園可針對本身的實際需要而適當運用。

一般可以由「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支付的項目列載於附錄 4.1，以供參考。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600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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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租金資助計劃： 

a.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通過租金資助計劃獲發租金資助，以減輕幼

稚園在租金方面的財政負擔。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如沒有租金開支或

並非根據租約繳交租金，則不會獲得租金資助。  

b. 用途：除非教育局另有訂明，租金資助只可用於本地課程幼稚園分部/班級合

資格學生的租金開支。任何非學校部分的租金支出不應包括在內。  

c. 會計安排：參加租金資助計劃的幼稚園須另設獨立的分類帳，以記錄租金資助

和支出，並須在提交予教育局的經審核周年帳目內，呈報這些收入及開支。校

方須備存租約及租金收據等文件，在有需要時提交教育局。按照慣例，資助的

相關紀錄須保存不少於七年。教育局會根據經審核周年帳目收回未用的租金資

助。  

d. 以下是合資格申領租金資助的各類別幼稚園： 

⚫ 獲提名屋邨幼稚園   

在教育局管理的幼稚園校舍分配或提名機制下獲分配校舍的屋邨幼稚園，

如繳交按香港房屋委員會評定並在租約訂明的優惠租金 (約為巿值租金的

50%)，可符合資格領取全額租金資助(視乎校舍使用率而定)。租金資助計

劃下的租金資助並不適用於同一校址內不符合上列條件的其他註冊校舍。  

⚫ 前身屬社會福利署轄下的資助幼兒中心目前獲全額租金發還，會繼續符合

資格獲全額租金資助。  

⚫ 其他幼稚園   

◼ 租金資助會設「雙重上限」，即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巿值租金的 50%；

或幼稚園教育計劃下所有合資格學生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的 15%，兩

者以金額較低者為準。  

e. 計算租金資助額：在租金資助計劃下，資助額會按下列各項釐定(如適用)：  

⚫ 校舍使用率(適用於「獲提名屋邨幼稚園」) 

上午或下午上課時段的幼稚園學生總人數(以人數較多時段計算) 

÷ 容額證明書訂明的課室容額  x 100% 

校舍使用率  租金資助  

50%或以上  全額 

25%至50%以下  50% 

25%以下  25% 

附錄 4.3 載有不同情況下計算校舍使用率的示例，以供參考。新的獲提名

屋邨幼稚園在租約首三年期間，不論校舍使用率為何，均符合資格獲取全

額租金資助。  

⚫ 「雙重上限」(適用於「其他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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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兩者以金額較低者為準：   

◼ 租約訂明租金的一半，或差餉物業估價署所評估市值租金的一半  (以

金額較低者為準)；或   

◼ 幼稚園教育計劃下合資格學生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的 15%  

⚫ 差餉物業估價署所評估的巿值租金  

◼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合資格幼稚園如不是香港房屋委員會或香港

房屋協會轄下的「出租單位」/「郊區公共房屋」租用校舍，便須由差

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租金。   

◼ 該署所評估的市值租金(包括在租金資助計劃推行前所作的評估)，會

用作計算整段租賃期內的租金資助。其後只有在訂立新租約時，才再

由差餉物業估價署進行租金評估。  

⚫ 劃分的租金開支  

◼ 按學校部分及非學校部分  

只有學校部分(即校舍範圍內註冊為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部分)

才符合資格申領租金資助。倘租金同時涵蓋學校部分及非學校部分(例

如教堂、小學或中學)，會由差餉物業估價署評定學校部分所佔的租金

金額。  

◼ 合資格學生及不合資格學生  

如校內有合資格學生及不符合資格學生，便須按合資格幼稚園學生人

數佔幼稚園/幼稚園本地課程的學生人數  註的比例劃分。 

◼ 按課程(本地及非本地課程) 

= (本地課程的幼稚園學生總人數÷幼稚園學生總人數) 註 x100% 

◼ 按分部(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班級)  

= (幼稚園學生總人數÷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學童總人數) 註 x100% 

註：租金資助額以有關學年九月的錄取學生人數計算。 

f. 發放資助安排詳情見下文 4.1.1.2 節第 1b 點。  

g. 配合學費調整：幼稚園申請調整有關學年的學費時提交的預算收生資料，須與

申請租金資助時提交的預算收生資料相同，並在相關附表內填報預計的租金資

助額。在審批學費時，會否認可實際租金開支和租金資助之間的差額，會視乎

情況而定，各情況概述如下：   

審批幼稚園分部學費時  

會/不會認可有關差額  
備註  

基於下列因素以致實際租金開支與租金資助出現的差額：  

(i) 校舍使用率偏低 ✓ 實際租金開支與租金資助之間的差
額可由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及/或學
校經費支付。  

(ii) 「雙重上限」 ✓ 

(iii) 租金開支的劃分  
 由幼兒中心分部/非本地課程承擔的

租金開支，應記入相關分部/課程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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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內。  
(iv) 實際租金開支與差餉

物業估價署所評估租
金的差額  

 
有關差額不得以幼稚園教育計劃資
助及學費支付，幼稚園應以學校經
費(學費除外)支付有關開支。  

h. 租金資助計劃的申請程序，載於「租金資助計劃電子申領租金資助程序指引」，

幼稚園可於統一登入系統戶口下載該份指引。 

3. 差餉及地租：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合資格幼稚園均可就學校部分獲發還差餉及地

租。幼稚園可按載列於教育局通告第 5/2017 號的安排申請。  

4. 校舍維修資助：  

a.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如在自置或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所置的校舍營辦，

無須繳交租金或只須繳交象徵式租金，可申請校舍維修資助，以減輕幼稚園向

業主支付維修和保養的財政負擔。有關維修和保養須屬業主負責的範圍，而資

助只涵蓋幼稚園的範圍。若個別幼稚園可獲其他政府資助/資源或其他公共資

源(如獎券基金)作校舍維修用途，在避免重複資助的原則下，這些幼稚園不會

獲得校舍維修資助。如幼稚園已/擬申請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的租金資助，也不符

合資格申請校舍維修資助。  

b. 合資格幼稚園可運用校舍維修資助，支付為註冊幼稚園校舍而屬業主責任所進

行的維修保養工程 (涵蓋在校舍內和校舍外進行的工程 )。如幼稚園只佔有關處

所的一部分，則校舍維修只可用於幼稚園所需承擔的部分，而幼稚園須確保其

承擔的部分合理。  

c. 資助額按每年九月的實際合資格學生人數計算。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應預早制訂有關維修計劃，特別是大型工程的開支，應攤分數年支付。 

d. 校舍維修資助不涵蓋的工程項目未能盡列，一般而言，不包括室內裝飾及修葺、

房間間隔、更改房間用途、擴建校舍、清拆及重建校舍、購置家具和設備等。 

e. 校舍維修資助的申請資格、用途、發放安排、累積盈餘上限及每學年申請程序

的詳情，見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 

5. 炊事員資助： 

a.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如在校舍內設有符合政府規

定並獲教育局認可的廚房，而廚房是用作為全日制/長全日制班級的合資格學

生烹調膳食，可申請炊事員資助，金額與一名炊事員建議薪酬範圍的中點薪金

相若。  

b. 炊事員資助必須用於聘請全職/兼職炊事員，為其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班級的學

童烹調膳食。幼稚園須確保資助只用於支付炊事員的薪酬及與其薪酬相關的開

支，不得作其他用途，例如向外間膳食供應商購買膳食、購置煮食用具和維修

https://clo.edb.gov.hk/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70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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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等。  

c. 炊事員資助的申請資格、用途、發放安排、累積盈餘上限及每學年申請程序的

詳情，見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 

6. 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為加強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對其非華語學童的支

援，教育局會按學校錄取的合資格非華語學生人數，提供分為五個層階的資助。幼

稚園可調撥這些額外資源，聘請額外教師、教學助理或購買服務，為教師提供人力

支援及專業培訓，以制訂有效策略，幫助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同時提升教師的文

化敏感度，以期教師在教導非華語學童時，更敏於體察他們的文化和宗教，以及加

強與非華語學童家長的溝通。第一層階的資助，會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每年調

整。至於第二至第五層階的資助，會根據每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按學年予以調

整。有關這項資助的資格、用途、發放安排及累積盈餘上限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

通告第 14/2019 號。  

7. 代課教師津貼：由 2018/19 學年起，教育局為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供代

課教師津貼，以便學校安排教師參加由教育局提供的有關照顧有發展需要的學童及

支援非華語學童連續 3 天或以上的指定課程。有關代課教師津貼的相關安排詳情，

載於教育局通告第 8/2018 號。  

8.  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為鼓勵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為其合

資格教職員(即根據《僱傭條例》獲有薪產假的僱員)提供 14 星期的有薪產假，教育

局由 2019 年起提供相關代職人員津貼。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以實報實銷

形式向教育局申請發還聘請代職人員的開支。有關詳情見教育局通告第 17/2018 號。 

9. 幼稚園推廣閱讀津貼：由 2019/20 學年起，教育局為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提供「幼稚園推廣閱讀津貼」，以進一步推廣閱讀。有關詳情見教育局通告第 21/2019

號，以及教育局幼稚園推廣閱讀津貼網頁。 

10. 幼稚園活動津貼：由 2023/24 學年起，教育局每學年為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

園發放「幼稚園活動津貼」，以進一步鼓勵幼稚園舉辦更多在課室外進行的體驗式學

習活動。有關詳情見教育局通告第 8/2023 號。  

11.  幼稚園聘任代課教師支援津貼：由 2023/24 學年起，教育局每學年為參加幼稚園教

育計劃的幼稚園發放幼稚園聘任代課教師支援津貼，讓幼稚園可聘任代課教師暫代

放取少於 30 日病假教師的職務，以維持學校的暢順運作及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幼稚

園教育。有關詳情見教育局通告第 12/2023 號。  

12. 教育局會每年發出通函，更新以上各項資助額。每學年涉及教學人員薪酬部分的資

助額，會根據每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的加權平均數予以調整。  

13.   教育局亦為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供特定用途的一筆過津貼，例如：校舍

裝修津貼和搬遷津貼(教育局通函第 119/2021 號和第 112/2023 號)、教師專業發展

津貼(教育局通函第 17/2022 號)、家長教育津貼(教育局通函第 18/2022 號) 等。詳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14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14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08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17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21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21C.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promotion-of-reading-grant.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08_2023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23012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1119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3112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M172022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M18_2022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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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參閱相關的通函。 

4.1.1.2 資助的發放 

1. 發放資助的具體安排如下：  

a. 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學額的額外資助，會根據幼稚園每月

的實際合資格學生人數發放。基於幼稚園界別的多元特性，幼稚園的新學年不

一定由九月開始，有關資助的發放會配合幼稚園的個別安排。 

b. 租金資助會在有關學年按月發放。由於這項資助的計算與學生人數有關，八月

或九月至十二月的「暫定租金資助」金額，會按幼稚園分部、幼兒中心分部及

/或非本地課程班級推算的九月份學生人數發放(有關資料由幼稚園通過「租金

資助計劃系統」提供)。一般情況下，教育局會核實合資格學生的人數和比例；

然後計算整個學年的「實際租金資助」金額，並在有關學年的一月及其後月份

按這金額發放資助。在八月/九月至十二月少付的租金資助，會在翌年一月加以

調整；至於多付的租金資助，教育局會扣減其後發放的資助，或要求幼稚園退

回款項。有關新訂租約及每學年的安排，請參閱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 

c. 校舍維修資助會分兩期發放，第一期在八月或九月發放，第二期在翌年四月發

放。第一期的暫定資助額，會以六月幼稚園預計的合資格學生人數計算。經核

實幼稚園在九月實際合資格學生人數後，教育局會按需要調整已發放的資助。

如幼稚園在開學月份後才符合所有申請資格，資助額會以符合資格的月份起按

比例計算(全額資助為全年 12 個月資助)。每學年的安排，請參閱教育局每年發

出的相關通函。  

d.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於到期日或之前繳付差餉及地租，並只可以在

悉數繳付款項後，方可向教育局申請發還費用。發還差餉和地租的詳情，載於

教育局通告第 5/2017 號。  

e. 炊事員資助會分兩期發放，第一期在八月或九月發放，第二期在翌年四月發放。

如幼稚園在開學月份後才符合所有申請資格，資助額會以符合資格的月份起按

比例計算(全額資助為全年 12 個月資助)。同樣地，若獲得資助的幼稚園在開學

後不再符合資格(例如所有合資格全日制/長全日制班級的幼稚園學生已離校)，

教育局會按比例調整該學年發放的資助。為了讓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有充分時間靈活調配/安排人手，有關調整只會在幼稚園持續一個曆月或以上

不符合資格才會生效。每學年的安排，請參閱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 

f. 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會分兩期發放，第一期在八月或九月發放，第二期在翌

年四月發放。兩期的資助額分別以幼稚園於該學年的指定月份所屬的資助層階

計算。所有幼稚園(不論開學月份)，均以在九月中指定日期(即該學年學生人數

統計調查參照日期)所錄取的合資格非華語學生人數而定第一期的資助層階。

第二期的資助層階，以幼稚園於四月中錄取的合資格非華語學生人數而定。若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70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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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期的資助層階不同，第二期的資助會以較高的資助層階計算。若非華語學生

人數於四月減至零，幼稚園不會獲發放第二期資助。此外，如學校在十月或以

後才符合資助資格，資助層階會以該月月中錄取的非華語學生人數而定，而資

助額則會以符合資格的月份開始按比例計算(全額資助即為 12 個月資助)。詳情

見教育局通告第 14/2019 號。  

g. 代課教師津貼是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獲發還。所有申請必須於有關學年的 8 月 31

日前遞交教育局，申請詳情載於教育局通告第 8/2018 號，申請表格可在教育

局網頁下載。 

h. 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是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獲發還。參加幼稚園

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以實報實銷形式向教育局申請發還為合資格放取有薪產

假的職員而聘請的代職人員的開支。有關詳情見教育局通告第 17/2018 號。 

i. 一般而言，每所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每年可獲發的「幼稚園推廣閱讀

津貼」金額，是根據每年  10 月 3 日(如該天為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則按

下一個上課日幼稚園的學生總人數訂定津貼金額)「幼稚園教育計劃系統」所儲

存每所幼稚園已取錄持有有效入學註冊證的總學生人數而訂定，並於 11 月發

放。若幼稚園合資格學生人數有所調整，已獲確定的津貼額會維持不變。教育

局會參考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按年調整津貼金額。有關詳情見教育局通告

第 21/2019 號。  

j. 一般而言，教育局會按該學年 10 月份「幼稚園教育計劃系統」所儲存合資格

的幼兒班、低班及高班的總學生人數(持有有效「幼稚園入學註冊證」 )訂定每

所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獲的津貼額，並於 11 月發放幼稚園活動津

貼。若幼稚園合資格學生人數其後有所調整，該學年已獲確定的津貼額會維持

不變。教育局也會參考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按年調整津貼金額。有關詳情

見教育局通告第 8/2023 號。  

k. 幼稚園聘任代課教師支援津貼會於每年 1 月發放予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

稚園。津貼額將根據第一次資助調整的計算結果，按個別幼稚園於該學年 11 月

合資格獲發放資助的學生人數為基礎(半日制學生則把數目除以二)，計算幼稚

園按師生比例 1:11(校長不計算在內)規定所需的教師人數而釐定；而有關日薪

率將會按學年根據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予以調整。有關詳情見教育局通告第

12/2023 號。  

2. 幼稚園如有違規，或沒有遵守相關條款及條件(包括接納教育局因應幼稚園在幼稚園

教育計劃下已使用的資助而調整其學費，以及遵守教育局通告第 7/2016 號附錄及

教育局不時發出的通告/指引所載有關師生比例、教師資歷與薪酬、管治透明度及財

務管理等的規定)，在教育局予以通知和合理時間讓其補救後，仍未能修正不當之處，

教育局會採取行動，包括發出警告信，以及撤銷其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資格。教

育局會因應情況停止向有關幼稚園發放計劃下的任何資助，並收回已發放的資助。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14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08C.pdf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4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4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17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21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21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08_2023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23012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23012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6007C.pdf


4 - 10 

4.1.1.3 資助的盈餘或赤字  

1.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遵守教育局就各項資助累積盈餘的上限和退回資

助安排所訂明的規定。  

2. 在單位資助(包括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及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額外資助)中，60%會劃

為教學人員薪酬部分，必須用於教學人員薪酬和相關開支(例如強制性公積金、長期

服務金等)。幼稚園可調撥其餘 40%資助的任何部分，支付教學人員薪酬和相關開支，

但反之則不行。為鼓勵學校善用資助以支付教學人員薪酬，教學人員薪酬部分累積

盈餘超出上限的餘額，須退回教育局。有關累積盈餘上限的詳情可參閱下文第 4 至

7 段。  

3. 因應學校個別需要而提供的各項特定資助，例如租金資助、校舍維修資助、炊事員

資助及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等，分別有其適用範圍，不得作其他用途，亦不得互

相補貼。 

4. 累積資助盈餘上限：教育局鼓勵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善用資助，以提供優質

幼稚園教育，因此並不預期這些幼稚園會有大額盈餘。這些幼稚園亦應避免出現赤字。

幼稚園應審慎運用政府資助/津貼，確保每項支出均屬合理和有確實需要。至於盈餘，

幼稚園或有需要保留若干盈餘應急，以及在人手調配及支援學生方面，按需要調整策

略。在任何情況下，幼稚園不得把政府資助及學校經費作投機性投資。幼稚園可將毋

須即時動用的盈餘，存入持牌銀行的定期存款帳戶或儲蓄帳戶。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

的幼稚園如能提供免費半日制服務，並把全日制/長全日制服務的學費維持於合理水

平，可累積有關資助的盈餘，但以一年的撥款額為上限(租金資助、獲發還的差餉、地

租、代課教師津貼、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校舍維修資助，以及幼稚

園聘任代課教師支援津貼除外)。其中涉及﹕ 

a. 教學人員薪酬和相關開支(例如強制性公積金、長期服務金等)的資助，即單位

資助(包括半日制資助、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額外資助)的相關部分(即 60%)； 

b. 單位資助(包括半日制資助、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額外資助)的其餘 40%。  

5. 在計算有關資助的盈餘上限時，於 2017/18 至 2020/21 年度的經審核周年帳目下，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分別累積單位資助的 60%部分(即上述第 4(a)段)及

單位資助的 40%部分(即上述第 4(b)段)的盈餘，並分別以該部分的一年撥款額為上

限。 

6. 為讓幼稚園更靈活調撥資源，由處理 2021/22 年度的經審核周年帳目開始，在計算

累積盈餘上限時，單位資助的 60%部分及 40%部分(即上述第 4(a)及(b)段)會合併計

算，即以整項單位資助計算盈餘上限。具體而言，如整項單位資助的累積盈餘不超

出一年撥款額，即使其中一部分(例如 40%部分)的盈餘超出這部分的上限，有關盈

餘不會被收回，即：  

a. 若 40%部分超出盈餘上限，60%部分未達上限，而這項資助的總盈餘亦未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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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超出上限的盈餘不會被收回。按現時原則，這些盈餘可用於教師薪酬；  

b. 若 60%部分超出盈餘上限，而 40%部分未達上限，而這項資助的總盈餘亦未達

上限：超出上限的盈餘不會被收回，但這些盈餘必須用於教師薪酬；  

c. 若兩部分均超出盈餘上限，單位資助的盈餘總額自然亦超出上限，超出上限的

盈餘會被收回。  

7. 在上述第 6 段的優化安排下，單位資助盈餘仍會按不同學制(半日制、全日制及長全

日制)分別計算。為保障教師薪酬，單位資助的 60%部分須劃為教學人員薪酬開支，

40%部分的餘額可用於教學人員薪酬，但反之則不行，這基本原則維持不變。  

8. 為進一步支援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持續發展及提供優質幼稚園教育，於

2021/22 至 2025/26 會計年度，就單位資助盈餘上限會作出特別安排。即使單位資

助累積盈餘多於該年度的 12 個月撥款額，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在相應

會計年度保留整項單位資助累積盈餘至該年度的 18 個月撥款額。換言之，如參加幼

稚園教育計劃幼稚園的單位資助累積盈餘於 2021/22 至 2025/26 會計年度多於該年

度的 12 個月撥款額，只有超出該年度 18 個月撥款額的盈餘才會被收回，讓參加幼

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善用計劃下的彈性，靈活調撥資源，以配合校本需要。有

關詳情見教育局通函第 1/2025 號。為確保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在獲提升單位資助盈餘

上限後有效運用資源，有關幼稚園須提交一份獨立的盈餘使用報告。若有關幼稚園

未能按要求提交相關的盈餘使用報告，或保留太多而沒有特定預計用途的餘款，他

們或未必符合資格在續後會計年度獲提升盈餘上限至該年度的 18 個月撥款額。 

9. 以下是各項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累積盈餘上限的安排：  

a. 租金資助計劃：原則上租金資助不會有盈餘，因此累積資助盈餘的安排，並不

適用於租金資助計劃。  

b. 差餉和地租：差餉和地租是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獲發還，因此累積資助盈餘的安

排並不適用於差餉和地租。  

c. 校舍維修資助：可累積的資助盈餘，以該年撥款額的 500%為上限。當累計盈

餘達該年撥款額的 500%上限時，教育局便會暫停發放資助，及根據同年經審

核的周年帳目收回該年超出上限的盈餘，並會收回該年以後已多發放的撥款額。

在停止發放校舍維修資助後，教育局仍會根據有關學生人數及資助額計算每學

年「理論上」的校舍維修資助額。當日後學校經審核的周年帳目的校舍維修資

助累計盈餘下降至該會計年度「理論上」資助額的 100%以下時，教育局便會

重新發放資助。停止發放期間所計算的「理論上」資助額，只用作計算何時可

恢復重新發放校舍維修資助予有關幼稚園，即教育局不會補發任何停止資助期

間計算出來的「理論上」資助。 

d. 炊事員資助：可累積的資助盈餘，以該年撥款額為上限。教育局會根據該年經

審核的周年帳目收回該年超出上限的盈餘。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50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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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可累積的資助盈餘，以該年撥款額為上限。教育局會

根據經審核的周年帳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餘。  

f. 代課教師津貼：代課教師津貼是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獲發還，因此累積資助盈餘

的安排並不適用於代課教師津貼。  

g. 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是

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獲發還，因此累積資助盈餘的安排並不適用於這津貼。  

h. 幼稚園推廣閱讀津貼：可累積的津貼盈餘，以該年撥款額為上限。幼稚園須根

據經審核的周年帳目，把超過上限的餘款退回教育局。  

i. 幼稚園活動津貼：可累積的津貼盈餘，以該年撥款額為上限。幼稚園須根據經

審核的周年帳目，把超過上限的餘款退回教育局。  

j. 幼稚園聘任代課教師支援津貼：可累積的資助盈餘，不得超過該會計年度全年

撥款額的三倍。教育局會根據經審核的周年帳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餘。  

10. 在計算各項資助的累積盈餘上限方面，「該年撥款額」是指幼稚園於有關會計年度實

際收到的資助額，包括資助調整。  

11. 由於各學制(即半日制、全日制/長全日制)之間不得互相補貼，幼稚園須將單位資助

的教學人員薪酬部分(即 60%部分)、單位資助的其他營運開支部分(即 40%部分)和校

舍維修資助分拆至相關學制，以計算累積盈餘上限。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幼稚

園活動津貼及幼稚園聘任代課教師支援津貼以整校為基礎發放，因此毋須分拆。而

炊事員資助只適用於全日制/長全日制。 

12. 各項資助的盈餘/虧損須獨立計算，當有關資助的盈餘累積至上述的上限時，教育局

有權調整向幼稚園發放的資助，即根據經審核周年帳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餘時，教

育局會從下一筆將會發放的資助款項中扣除超出上限的盈餘，或要求幼稚園直接退

回款項。  

13. 至於單位資助，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以使用單位資助的其他營運開支部

分(即 40%部分)的盈餘(如有)補助教學人員薪酬及其他資助如校舍維修資助/租金資

助，而補助的金額亦只限於這些資助當年虧損的數目，如單位資助的其他營運開支

部分亦出現虧損，或其盈餘不足以全數補助指定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的虧損，差額

須由學校經費承擔。  

14. 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發放的其他資助，如出現赤字而需以單位資助的其他營運開支部

分(即 40%部分)的盈餘填補，補助的金額亦只限於有關資助當年虧損的數目。以下

是各項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有關赤字的詳情： 

a. 租金資助計劃：在以下情況，部分幼稚園獲得的租金資助未能全數支付租金的

開支：(i)校舍使用率偏低；(ii)「雙重上限」；及/或(iii)繳付的租金超出差餉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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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署評估的市值租金。就(i)和(ii)，實際租金支出和租金資助之間的差額，可

由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的資助或學校經費支付。至於(iii)，如幼稚園繳付的租金超

過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市值租金(有關金額會適時通知幼稚園 )，有關差額不

得以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的資助支付，教育局在審批學費時亦不會認可有關差額，

幼稚園應以學校經費(不包括學費)支付有關開支。  

b. 差餉和地租：差餉和地租是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獲發還，因此差餉和地租發還不

會出現赤字。  

c. 校舍維修資助：如大型工程未能以這項資助支付全數開支，有關餘額須由以下

兩種經費的其一，或兩者同時承擔： (1)單位資助(包括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及

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額外資助 )中的其他營運開支部分(即 40%部分)的盈餘(如

有)；及/或(2)學校經費。  如單位資助的 40%部分的盈餘(如有)不足以全數彌補

這項資助的虧損，差額須由學校經費承擔。有關開支須於學費調整申請中以大

型修葺及保養工程費用入帳，並按年期攤分，以減低對計算學費調整的影響。

而於會計帳內，由於修葺保養工程費用並不屬於固定資產類別，故有關開支須

以整筆費用入帳，按年期攤分的做法並不適用。  

d. 炊事員資助：如出現赤字，有關款額須先由學校的膳食費收入承擔。若膳食費

收入的盈餘不足以全數承擔赤字，餘額須由學校經費承擔。  

e. 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如出現赤字，可先由單位資助的其他營運開支部分(即

40%部分)的盈餘(如有)填補，若仍有不足之數，由學校經費承擔。 

f. 代課教師津貼：代課教師津貼是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獲發還，因此代課教師津貼

不會出現赤字。  

g. 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是

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獲發還，因此代職人員津貼不會出現赤字。  

h. 幼稚園推廣閱讀津貼：如津貼出現不敷之數，幼稚園可因應情況，調撥幼稚園

教育計劃下單位資助的非教學人員薪酬部分以支付有關開支，但須考慮學校的

整體財務狀況及調撥資源的合理性。如填補後仍出現不敷之數，幼稚園則需以

學校經費/非政府經費補貼。  

i. 幼稚園活動津貼：如津貼不敷應用，幼稚園可因應情況，使用幼稚園教育計劃

下單位資助的其他營運開支部分(即 40%部分)填補津貼的開支。如填補後仍出

現不敷之數，幼稚園則需以學校經費補貼。  

j. 幼稚園聘任代課教師支援津貼：如津貼不敷應用，幼稚園可使用單位資助的其

他營運開支部分(即 40%部分)填補津貼的開支。如填補後仍出現不敷之數，幼

稚園則需以學校經費補貼。  

15. 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有一些根據實際支出發還的津貼(例如：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

代職人員津貼、代課教師津貼等)，幼稚園須在每年向教育局提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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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出津貼的收入與開支。這些津貼因根據實際支出發還，所以並不會有盈餘。如

學校在該會計年度有符合有關津貼規定的開支，但因為有關津貼在下一個會計年度

發放而有暫時性的虧損，這些虧損會轉帶至下一個會計年度與收取的有關津貼相互

抵銷，而毋須在該會計年度以其他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或學校經費填補。 

16. 有關資助的盈餘或赤字及退回資助/津貼的詳情，請參閱幼稚園教育計劃  財務事宜

– 問與答  (三)。

4.1.2 學校經費  

4.1.2.1 學費  

1. 幼稚園必須遵守《教育規例》及教育局通告內有關學費和其他收費的規定。任何調

整或新增收費必須事先獲得教育局書面批准。

2. 原則上，政府資助足以讓幼稚園提供優質的半日制服務。因此，參加幼稚園教育計

劃的幼稚園不應就半日制服務收取學費。幼稚園應有效調撥資源(包括幼稚園教育計

劃資助和學校經費)，提高服務質素，例如改善師生比例，並同時提供免費的半日制

幼稚園教育。如幼稚園申請收取學費，必須提交財務預算及充分理由及數據支持，

證明有關開支是必要的 (例如政府資助未能全數支付的認可租金)，教育局會按個別

情況考慮。即使個別幼稚園收生人數偏低，亦應有效調撥資源及適當地聘任和調配

人手，以確保所提供的幼稚園教育質素，包括根據幼稚園教育計劃的規定把師生比

例維持於 1:11。然而，如個別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有特殊的情況，可向教

育局提出，以作個別考慮。

3. 至於全日制/長全日制幼稚園，雖然在政府與家長共同承擔的原則上，家長須支付部

分的額外成本，但由於有政府的額外資助，學費應處於低水平。這些幼稚園收取學

費的申請，亦須具備充分理據支持。原則上，只有直接關乎學與教、學校運作和維

持全日/長全日服務的開支，才會獲得考慮。舉例來說，由於長全日制幼稚園的運作

時間較長，這些幼稚園可能要在 1:11 的師生比例以外增聘教師、增設主任、調整校

長職級，又或需要聘請較多校工安排學童午睡等，在審批學費時，教育局會因應其

個別情況，考慮有關開支。例如學校在考慮增加人手時，是否建基於現時的人手安

排，並在盡力減輕家長負擔的大前提下，方按需要聘請額外教師，以及特別處理一

般不會全體學生出席的額外上課時段的人手安排(例如在上午 8 時至 9 時、下午 4 時

至 6 時、星期六等時段，一般需要較少的人手)。

4. 原則上，無論是半日制、全日制或長全日制幼稚園，收取的學費和其他收費應直接

用於學與教、學校營運及維持教育服務。幼稚園應審慎運用學費收入和其他收費，

並確保每項支出均合理、切合需要和符合上述原則。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FAQs(3)%20-%20Financial%20matters%20(Chi)_2024.11.06_final.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FAQs(3)%20-%20Financial%20matters%20(Chi)_2024.11.06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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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只有獲委任在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執行相關指定職務 (即非一般校監職務 )的

校監，其酬金才作支出項目以計算學費。若學校有此情況，無論採用簡易程序或一

般程序提交申請，均須附上有關職務的說明。學校有責任向教育局證明有確切需要

及充份理由，須由校監執行一般校監職務以外的指定職務，以解釋支付予他/她的酬

金作為支出項目。校監執行一般應由校監、校董或校長執行的職務，不應收取酬金。

此外，對於一般透過採購程序採購的服務，應遵循合適的採購程序。  

6. 教育局亦會參考單位資助額，為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校設定學費上限。 詳情見

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 

7. 若學費收入有盈餘，應保留在學校經費的帳目內，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捐贈及饋贈)

轉撥至任何人士或其他機構(包括辦學團體/營辦機構)。 

4.1.2.2 報名費和註冊費  

1. 幼稚園應按教育局通告第 6/2017 號「幼稚園收取報名費和註冊費、招生及資料提

供」所載的規定收取報名費和註冊費。簡單來說，報名費上限為 40 元，而半日制和

全日制幼稚園的註冊費上限，分別為 970 元和 1,570 元。教育局不會批准參加幼稚

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收取超過上述核准上限的報名費和註冊費。學童如已繳付註冊

費並其後在該幼稚園就讀，校方必須在收取第一期學費後，於有關學年的第一個月

內，退回註冊費予該學童。如幼稚園不收取學費，校方仍須於有關學年的第一個月

內退回註冊費予該學童。  

4.1.2.3 商業活動   

1. 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和學費(如有)應足以支付與教學和營運的所有開支，包括所有

學童均需參加的常規校內及校外學習活動的開支。  

2. 為達到提供優質及易於負擔的幼稚園教育的目標，幼稚園向家長售賣的教育用品或

收費服務應盡量減至最少，並須遵守教育局通告第 16/2013 號「幼稚園收取費用、

售賣教育用品及提供收費服務」所載的指導原則，並注意以下重點： 

a. 家長購買用品或採用服務與否純屬自願。  

b. 須分項列明單項收費及數量，讓家長可選購部分需要的物品或服務。  

c. 須在有關學校通告或函件內清楚註明：「請各家長注意，選購教育用品或服務

純屬自願。家長可按個別需要向校方選購，或可選擇透過其他途徑購買或取得

有關教育用品/服務。」，並在每項教育用品旁提供方格選項，以便家長在選購

時可在相應方格內填上‘✓’號。就此，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在準備此類

通告或函件時，可參閱附錄 4.4「代辦項目價目表  樣本」。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7006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7006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16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1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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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得從售賣課本獲取任何利潤；以及售賣教育用品和提供收費服務 (如有)所得

的利潤，不得超過向供應商購貨成本的 15%。  

3. 商業活動所得的全部利潤，均須撥回幼稚園作學校營運和提供幼稚園教育服務之用。 

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應把代辦商業活動的收支及性質/內容提供予幼稚園，及退還盈

餘款項。  

4. 幼稚園對一切出售及購買的各類教育用品及收費服務，必須保存詳盡的帳目紀錄。 

5. 幼稚園須把商業活動 (包括由幼稚園營辦或由辦學團體 /營辦機構代辦的商業活動 )

的收入/支出分項記錄在「學校帳」，並在每年提交給教育局的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內

獨立填報。  

6. 為提高透明度，並讓家長更充份掌握學校教育用品或提供收費服務的情況(包括由幼

稚園、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或外間營辦商所出售予學生的教育用品或提供的收費服

務)，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把有關資料(包括上學年收費額的一覽表)上載

其學校網頁，供家長參閱。  

7. 幼稚園一般為家長代辦的項目須詳列在教育局出版的《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概覽》內，以便家長參考。  

8. 幼稚園須定期進行具競爭性的報價/招標程序以甄選營辦商/供應商，至少每三年一

次為宜。  

9. 幼稚園不應索取或接受營辦商/供應商的捐贈或任何形式的利益。  

4.1.2.4 籌款活動   

1. 根據《教育規例》第 66 條，若學校要為學校本身需要籌款，必須獲得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的書面准許。為符合《教育規例》第 66 條的規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已於 1999

年 9 月給予學校批准進行指定的籌款活動，其中包括為學校本身需要的籌款活動。 

2. 幼稚園擬為學校本身進行籌款活動，須經校董會批准，並記錄存案。  

3. 有關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已給予學校批准的其他籌款活動，可參閱教育局發出的「學

校籌款活動」指引。  

4.1.2.5 接受利益及捐贈  

1. 校董會負責學校管理，亦為其屬下教職員的僱主，有責任就學校、校董(包括校監)和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fund-raising/guidelinfundraising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fund-raising/guidelinfundraising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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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接受利益和捐贈事宜，制定政策及發出清晰指引，確保學校在採購物品和服

務、接受捐贈命名，以及收生、招聘及擢升員工等行政事務上，廉潔治校。 

2. 在接受利益和捐贈方面，學校須審慎考慮。原則上，學校接受任何利益和捐贈，必

須獲校董會批准。校董會在決定應否接受利益和捐贈時，必須衡量有關利益和捐贈

對學校各方面的影響，包括會否令學校陷於必須向捐贈者作出回報的處境，或造成

最終須把部分/全部捐贈的成本轉嫁給家長的情況，甚或使學校聲譽受損等問題。如

有損學生利益和校譽，則學校不應接受有關利益和捐贈。幼稚園須遵從教育局通告

第 3/2022 號「學校及其教職員收受利益和捐贈事宜」，以及參閱廉政公署出版的《幼

稚園運作防貪指南》及《幼稚園校董及職員行為守則範本》，制定校本守則。 

3. 學校接受的任何捐贈只可用作學校和教育用途。有特定用途的捐贈只可用作指明用

途，除非得到捐贈者事先同意。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應在經審核帳目內

的有關報表/附註中填報捐款。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03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03C.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20/61288a84-f0d3-4528-9f7f-098dc8447fa4.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20/61288a84-f0d3-4528-9f7f-098dc8447fa4.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fin-management/notes-sch-fin/ref-donation-acceptance/Conduct_KG_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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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會計及財務監管  

4.2.1 法例規定   

1. 根據《教育規例》第 64 條，每間學校的管理當局均須 

a. 備存適當的帳目；   

b. 在任何合理的時間內，提供帳目及與帳目有關的任何憑單予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或任何督學查閱；及   

c. 保留帳目及憑單不少於 7 年。  

4.2.2 會計帳目   

1.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分開帳目以記錄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幼稚園計

劃帳」)及學校經費(「學校帳」)的收支。所有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發放予幼稚園本

地課程的資助及下文第 5 段獲認可的開支須記錄在「幼稚園計劃帳」內。至於「學

校帳」，則記錄(a)提供非本地課程的幼稚園分部的帳目；(b)幼兒中心分部的帳目；

(c)提供本地課程的幼稚園分部的其他收支項目，例如學費、不被認可的支出及分攤

到不符合資格接受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的學童的支出。  

2. 幼稚園在擬備財務報表時，須先將整校共同收入及所有開支項目按學生人數比例或

其他訂明規則分拆至幼稚園本地課程、幼兒中心及/或幼稚園非本地課程，如有關收

入或支出難以客觀及具體的準則分拆數額，應按學生人數分拆。其中，整體教學人

員的總薪酬及相關開支 (包括校長及教學人員)須按照實際職務分配的比例分拆至幼

稚園本地課程、幼兒中心及/或幼稚園非本地課程。 

3. 分拆後，幼稚園本地課程的所有支出必須按學生人數及學生單位成本的比例  (每名

半日制學生與每名全日制/長全日制學生單位成本的比例為  1：1.6 至 1：2) 分攤到

半日制及全日制/長全日制課程，從而計算出各分部和各課程的盈餘/虧損。「學校帳」

下的幼兒中心及非本地課程沒有分攤半日制及全日制/長全日制開支的要求。  

4. 「幼稚園計劃帳」下的收入會計帳目包括： 

a. 單位資助的 60%，即單位資助用以支付教學人員薪酬和相關開支的部分；  

b. 單位資助的 40%，即單位資助用以支付其他營運開支的部分；  

c. 租金資助/校舍維修資助；  

d. 獲發還的差餉及地租，並按學生人數比例分攤到幼稚園本地課程的款項；  

e. 其他按學校發放的資助，包括炊事員資助、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幼稚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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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閱讀津貼、幼稚園活動津貼及幼稚園聘任代課教師支援津貼；和 

f. 按學生人數比例分攤到幼稚園本地課程的其他整校共同收入，包括銀行利息等。 

5. 「幼稚園計劃帳」下的支出會計帳目包括： 

a. 按照實際職務而分拆到幼稚園本地課程的教學人員 (包括校長在內)薪酬和相關

開支；  

b. 按學生人數比例分攤到幼稚園本地課程的其他日常開支，如非教學 /支援人員

薪酬、水電煤等；  

c. 按學生人數比例分拆到幼稚園本地課程的校舍租金 (上限為差餉物業估價署評

估的巿值租金)或維修開支；  

d. 按學生人數比例分攤到幼稚園本地課程的差餉及地租；  

e. 其他按學校發放的資助/津貼的相關開支；和  

f. 記錄在「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下並獲教育局認可的固定資產而分攤到幼稚園

本地課程的相關折舊費用。  

而不能以「幼稚園計劃帳」支付的開支項目例子載列於附錄 4.2，以供參考。  

6. 「學校帳」下的收入會計帳目包括：  

除上文第 4 段以外的所有其他收入，包括來自家長的學費、報名費、被沒收的註冊

費、商業活動的收入、捐款收入、膳食費、幼兒中心資助計劃的津貼、優化幼兒服

務人員津貼等，也包括按學生人數比例分攤到幼兒中心及幼稚園非本地課程的其他

整校共同收入，例如銀行利息和就學校部分獲發還的差餉及地租款項等。  

7. 「學校帳」下的支出會計帳目包括：  

除上文第 5 段以外的所有其他開支，主要包括  - 

a. 按照實際職務而分拆到幼兒中心及幼稚園非本地課程的教學人員 (包括校長在

內)薪酬和相關開支；  

b. 按學生人數比例分攤到幼兒中心及幼稚園非本地課程的其他日常開支；  

c. 按學生人數比例分拆到幼兒中心及幼稚園非本地課程的校舍租金或維修開支； 

d. 按學生人數比例分攤到幼兒中心及幼稚園非本地課程的差餉及地租；  

e. 記錄在「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下並獲教育局認可的固定資產而分攤到幼兒中

心及幼稚園非本地課程的相關折舊費用；  

f. 記錄在「學校帳」下並獲認可的固定資產的相關折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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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商業活動的相關開支；   

h. 所有不獲教育局認可的幼稚園本地課程支出，例如  - 

⚫ 在教學人員薪酬相關資助及其他營運資助的補助 (如有 )不足以支付教師

薪酬和相關開支的情況下，因教師數目超出教育局認可的師生比例而多聘

的教師的薪酬和相關開支；  

⚫ 個別教師薪酬超出有關建議範圍上限的部分；  

⚫ 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巿值租金與實際租金支出的差額；和 

i. 不符合資格接受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的學童的幼稚園本地課程支出。  

而不能以「學校帳」支付的開支項目例子載列於附錄 4.2，以供參考。  

8. 所有幼稚園教育計劃下各項資助/津貼收入均須以教育局發出的發放資助或調整摘

要上的實際付款日期入帳。教育局亦會於幼稚園每個會計年度後經統一登入系統發

放年度發出資助/津貼摘要，各項資助/津貼的年度總資助額將載於該摘要內並分拆

至相關學制(即半日制、全日制或長全日制 )，以便幼稚園將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的資

助/津貼正確地記錄在幼稚園的經審核周年帳目內。  

9. 凡需按學生人數比例或其他訂明規則分攤的其他整校共同收入及所有開支項目，例

如非教學/支援人員薪酬及水電煤等，因難以逐次分拆，建議幼稚園先分類以整筆開

支入帳，待擬備財務報表(例如周年帳目)時才拆帳。  

10. 幼稚園可按校本需要，選擇每一年度以全年實際平均人數拆帳一次，或每月以當月

實際學生人數作基礎拆帳。如幼稚園已採用每月拆帳方法，則毋須於年結時再作調

整。幼稚園須在經審核周年帳目清楚披露其採用的拆帳機制。  

11. 幼稚園在記錄資產、負債及儲備項目時，須將「幼稚園計劃帳」和「學校帳」下特

定的資產(如適用)及累計盈餘分開記錄，但無需進一步按不同分部、課程和上課時

間細分。按上述原則，幼稚園需開設的資產負債表相關會計帳目概述如下– 

a. 儲備  

⚫ 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各項資助的累計盈餘 (包括單位資助、校舍相關資助

及其他按學校發放的資助/津貼) 

⚫ 「學校經費」的累計盈餘/虧損 

b. 資產  

⚫ 固定資產及其累計折舊  

⚫ 在「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及「學校經費」下(如適用)的銀行帳戶結存  

⚫ 其他資產，包括流動資產(如存貨、按金、應收帳項等)，以整校為報告基

礎，無需按「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及「學校經費」分類  

https://clo.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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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負債  

⚫ 流動負債(如預收學費及應付款項等 )及非流動負債(如長期借貸)均以整校

為報告基礎，無需按「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及「學校經費」分類  

12. 幼稚園從其他政府部門、機構或基金收到的資助及其相關開支，如屬以計劃項目形

式撥款，例如優質教育基金、社會福利署整筆撥款津助、政府部門的津貼如綠化校

園、道路安全計劃、家校合作等，  幼稚園應盡可能以「幼稚園計劃帳」以外的銀行

帳戶處理這些資助的收支，並在「幼稚園計劃帳」及「學校帳」以外開設獨立帳目

作紀錄，以便提交報告，並按個別撥款規定把活動的餘款退回有關的政府部門、機

構或基金，或撥作幼稚園其他收入，不足之數則由學校經費承擔 (除了教育局另有訂

明/認可外)。如幼稚園因開戶困難而需以幼稚園的銀行帳戶處理這些資助的收支，

幼稚園須就個別計劃項目於「學校帳」內開立特定的應付帳項記錄每個項目的收入

及支出，並按相同原則把項目餘款退回有關的政府部門、機構或基金或撥作「學校

帳」的其他收入，或把不足之數撥作「學校帳」的其他支出(除了教育局另有訂明/認

可外)。 如有關資助屬一次性的活動津貼，如表演津貼、派出教師合作項目所收到的

津貼等，幼稚園不須提交收支報告，亦不用配對相關的開支，可直接把收入記錄在

「學校帳」內的其他收入。 

13. 有關會計分類帳、開支的分拆及入帳的詳情和示例，請參考幼稚園財務管理簡介會

投影簡報、幼稚園教育計劃財務事宜–問與答及幼稚園教育計劃財務事宜–問與答 

(二)。  

4.2.3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前的盈餘、赤字、資產、負債及儲備  

1. 盈餘或赤字：  

 在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時，無論加入幼稚園教育計劃前的結餘是盈餘或赤字，幼稚

園都必須把結餘轉帶至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該學年的「學校帳」內(可參閱上文 4.2.2

節)，教育局不會將此數目計算入資助盈餘中。如有赤字，辦學團體/營辦機構須確

保幼稚園能持續有效運作。教育局不會對幼稚園過渡到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首個

學年的累積盈餘設上限，但教育局一向鼓勵幼稚園善用資源，不預期幼稚園累積大

額盈餘。在處理幼稚園的學費調整申請時，教育局會考慮幼稚園的累積盈餘是否屬

於合理水平，若幼稚園累積過多盈餘，教育局會調整其申請的收費或凍結其學費水

平。 

2. 資產：  

a. 幼稚園須自行決定將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前購入的固定資產納入「幼稚園計劃

帳」或「學校帳」內，除非獲得教育局事先批准，學校不得調撥已納入「幼稚園

計劃帳」的固定資產到「學校帳」。 經納入「幼稚園計劃帳」或「學校帳」的固

定資產，其相關的折舊費用只可以記錄在對應的「幼稚園計劃帳」及/或「學校

帳」；即經納入「幼稚園計劃帳」的固定資產，其相關的折舊費用會分攤到至幼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Briefing%20on%20Financial%20Management%20in%20KGs_2025.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Briefing%20on%20Financial%20Management%20in%20KGs_2025.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FAQs_%20Financial%20matters%20(Chi%20ver)_2024.11.06_final.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FAQs(2)%20-%20Financial%20matters%20(Chi)_2024.11.06_final.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FAQs(2)%20-%20Financial%20matters%20(Chi)_2024.11.06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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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園本地課程、幼兒中心及/或非本地課程。經納入「學校帳」的固定資產，其

相關的折舊費用只可記錄在「學校帳」內，及分攤到幼兒中心及/或非本地課程。  

b. 幼稚園須備存獨立的固定資產登記冊，以顯示在「幼稚園計劃帳」、「學校帳」及

一筆過啟動津貼(如有)下固定資產的分類。  

c. 所有固定資產必須根據以下類別分類： 

- 校舍 

- 校舍改良 

- 家具/設備/裝置/器材  

- 電腦硬件及軟件  

- 上網電價計劃下的可再生能源設施  

d. 以一筆過啟動津貼購置的固定資產，其開支已全數計入津貼下，不能再計算折

舊費用在「幼稚園計劃帳」或「學校帳」內。  

e. 其他資產應納入「學校帳」內。  

3. 負債：  

a. 一般而言，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前的負債(包括長期/短期負債)不應被納入「幼

稚園計劃帳」內。  

b. 學校可以選擇納入「學校帳」內由學校經費承擔。  

4. 其他儲備：應納入「學校帳」內。  

4.2.4 籌款活動  

1. 為學校需要的籌款活動： 

a. 收集捐款時，應使用註有編號的收據/籌款票。  

b. 每項籌款活動籌得的款項及有關的各項開支，須妥善記錄在學校帳目內，並在

幼稚園經審核的周年帳目捐款收入報表內報告。  

c. 每筆超逾港幣 5,000 元的捐款，均應予記錄存案。  

d. 幼稚園應就每項籌款活動編製財政報告，並應在學校報告板或校舍內的顯眼處

展示一段合理時間，以供教師及家長查閱，然後妥為保存，以備核數之用。  

2. 為外間機構的籌款活動：  

a. 幼稚園應將收到的款項妥善記錄，並向有關慈善機構取得正式收據。這些文件

應在學校報告板或校舍內的顯眼處展示一段合理時間，以供教師及家長查閱，

然後妥為保存，以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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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需要從收到的款項支付籌款活動所涉及的費用，則幼稚園應編製財政報告

並在校內展示，然後將財政報告保存以備核數之用。  

4.2.5 商業活動   

1. 幼稚園對一切出售及購買的各類教育用品及收費服務，必須保存正確的帳目紀錄。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把商業活動 (包括由幼稚園營辦或由辦學團體/營辦

機構代辦的商業活動)的收入/支出分項記錄在「學校帳」，並在每年提交給教育局的

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內獨立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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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擬備財務預算   

1. 財務預算所載列的資料，有助幼稚園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亦方便校董會/校長管理學

校的開支。 校長在使用其管轄的經費時，除了要顧及是否運用得宜外，亦應考慮如

何運用，才能達到最佳的經濟效益。  

2. 幼稚園擬備預算及考慮如何將收支分項時，可參考過往經審核帳目的分項臚列相關

的收入和支出。 

3. 幼稚園應有完善的財政計劃及良好的預算，並確保每項支出均使用得宜及切合需要，

務求在已擬備的預算範圍內，作出適當的調配，以支付幼稚園的各項開支。  

4.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在經審核的帳目/財務預算內，分項列出不同分部

(幼稚園和幼兒中心)、課程(本地和非本地課程)及上課時間(半日制、全日制和長全日

制)的收支，以及經營盈餘/虧損。以分部和課程學生人數按比例分拆開支的做法，與

現時處理周年學費調整的做法大致相同。整體教學人員的總薪酬及相關開支(包括校

長及教學人員)須按照實際職務分配的比例分拆至幼稚園(本地課程)、幼稚園(非本地

課程)及幼兒中心(如適用)。在半日制和全日制/長全日制班級方面，每名半日制學生

與每名全日制/長全日制學生的開支比例，原則上應約為 1:1.6 至 1:2 之間(並只限一

個小數位)。 

5. 幼稚園須在每學年的學費調整申請中填寫該學年的修訂預算、下一學年的預算，及

上一學年在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內呈報的實際收支，供教育局審核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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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內部財務監管  

4.4.1 主導原則   

1. 有效的會計制度有助減少疏忽，並確保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得到妥善運用。會計制

度能否有效運作，則取決於內部監控程序是否妥善。幼稚園有責任因應本身的情況，

釐定學校的會計及內部監控制度，以確保學校的管理符合有關條例和規定。幼稚園

亦須遵從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或校方核數師所建議的內部監控程序。  

4.4.2 會計職務的分配   

1. 在分配會計職務方面，如幼稚園實際運作情況許可，可參考以下原則，以確保會計

工作妥善恰當：  

a. 應盡可能將計算、查核和記錄幼稚園應收或應付款項的職務，和收取或發放這

些款項的職務分由不同的員工執行，以加強內部監控及減低出現人為故意操控

或錯誤的可能性。  

b. 檢查和核對任何銀行帳戶及所有經費現金結存的工作，應交由並非參與日常管

理這些帳戶的員工去執行。   

c. 每次由一名員工將款項交予另一員工時，應由收取款項的員工簽署作實，而該

等紀錄須予保存，為期與現金紀錄的保存時間相同。   

d. 所有往來帳目應取得有關負責人的授權或批准。  

4.4.3 銀行帳戶的使用和支票簽署  

1. 教育局的任何資助只會發放予以幼稚園名義開設的銀行帳戶內。參加幼稚園教育計

劃的幼稚園須持有與幼稚園名稱相符的銀行帳戶，以用作收取資助，此帳戶的收支

須與幼稚園營運相關。  

2. 上文的銀行帳戶可同時處理與幼稚園營運相關的「學校經費」收支，但幼稚園須確

保「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與「學校經費」在會計帳內分拆並以分類帳方式妥善記

錄。  此帳戶的任何支出(不論以紙張還是電子模式安排)須由兩名或以上獲校董會委

任的授權人聯名批核或簽署。一般而言，其中一位獲授權人士為該校校監。  

3. 幼稚園的任何收支不可經其他非幼稚園名義的銀行帳戶處理。教育局明白由辦學團

體/營辦機構中央統籌各幼稚園的部分工作如採購、人事及財務等，可能會帶來一定

的成本經濟效益，故此教育局接受由辦學團體/營辦機構中央處理轄下各幼稚園的開

支，然後再由幼稚園定期清付費用予辦學團體/營辦機構，並記錄有關開支在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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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內，以供查核。  

4. 負責監控和處理幼稚園銀行帳戶的原則：  

a. 校內只可保留合理數量的現金，以隨時應付小額款項的支出。  

b. 幼稚園應每月製備銀行對帳表，未兌現的支票之發出日期應記錄在銀行對帳表，

以便在對帳過程中發現任何誤差或不當情況(例如未獲授權付款)時，可迅速採

取行動展開調查。  

c. 擬備及查核銀行對帳表的工作應由不同人員負責。經覆核後，查核人員(建議是

校監或校長)應在每月製備的銀行對帳表上簡簽並註明查核日期，以作核實證

明。  

d. 收到支票簿時，應立即檢查支票簿是否完整，及記錄在登記冊上。在發出支票

時，必須記下領取人的姓名和收取日期，並要求領取人簽署作實，以作紀錄。 

e. 所有支票均不應預先簽署，只可在收到獲妥當授權的文件時才可簽署。支票必

須畫線並標明「只存入收款人帳戶」。除了用作補充校內零用現金外，幼稚園亦

應避免發出現金支票。  

f. 所有未經使用或尚未用完的支票簿，均應妥善鎖好。 

g. 註銷的支票上應蓋上或註明「註銷」或「Cancelled」字樣，並釘附在存根，以

防重複發出。  

h. 幼稚園應密切監察久未清帳的支票，並應盡快處理 6個月以上仍未兌現的支票。 

4.4.4 收入的處理  

1. 為了維護幼稚園和政府的利益，幼稚園須將所有收入，不論來自政府或其他來源，

均以風險最低的辦法存放。幼稚園亦須將全部收入用於核准的教育用途或購置學校

設施上。在處理收入時，幼稚園須參照以下指引：   

a. 將毋須即時動用的盈餘，存入持牌銀行的定期存款帳戶或儲蓄帳戶。幼稚園應

把款項分開存放在數間不同的持牌銀行，以減低風險，並為每間銀行的存款設

定上限，例如不超逾該款項總額的 50%。如幼稚園所管理的款項超逾港幣 500

萬元，則在任何一間銀行的存款應不超逾該款項總額的 20%1。存款所賺取的利

息，應積存在有關帳戶內。幼稚園亦應根據可行性公平地分配銀行利息到「幼

稚園計劃帳」或「學校帳」內。  

b. 幼稚園不應把經費(包括政府撥款)用作高風險的投資活動，例如：上市公司及

非上巿公司的投資和衍生工具。  

                                                     
1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就政府各政策局／部門選擇銀行事宜所發出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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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至於擬進行的投資，必須在校董會會議記錄中就投資活動的討論詳情 (包括風

險管理政策、投資活動背後的理據、投資策略、監控程序、專業意見 (如有)及

應變計劃)和議決作出記錄。校董會須密切監察投資活動的表現。投資虧損的相

關責任須由引致損失的校董會承擔，並須從其他資金途徑補償有關虧損。  

d. 應避免在校內存放大量現金。幼稚園在決定現金存量時，應考慮幼稚園的實際

運作需要和保安措施，設定限額(限額只是上限，並不意味幼稚園在任何情況下，

須持有達到指定上限的現金額)。幼稚園在收集現金後，應盡快存入銀行，以減

低現金遺失及存放或運送大量現金的風險。  

e. 不應接受期票。收到未經劃線支票時，應即時劃線並註明「只存入收款人帳戶」。  

f. 每當收款時，應製備收款憑單。憑單應預先印上編號，並記錄相關的收款日期

及金額、簡略的收款說明和所涉及的分類帳，批核人員在查核後應在收款憑單

上簡簽及註明日期。每張收款憑單亦應夾附相關的證明文件(如銀行入數紙、發

出的正式收據副本等)。 

g. 應使用預先印上編號的正式收據(一般註明：付款機構名稱/付款人姓名、日期、

收款項目、金額、收款人簽署/蓋章)，並順序發出。損毀或廢棄的正式收據亦

應即時註明「註銷」或「Cancelled」字樣，以防重複發出。任何未經使用或未

用完的正式收據簿均應鎖好。  

h. 所有幼稚園收入，包括學費、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及其他來源的收入，如租用

校舍或設施的收費、捐款等，均須存入以幼稚園名義開設的銀行帳戶內。幼稚

園在收到款項後，應盡速存入銀行。  

i. 校監及校長必須確保幼稚園具備完善和有效的內部管理制度，以防止詐騙/盜

用款項的情況出現。  

j. 應編製每日收款摘要，記錄收入的性質、金額、存入銀行的日期和收款日期，

以及所發出正式收據的編號等。收到的款項應盡速存入銀行。  

4.4.5 付款安排   

1. 所有開支均須獲得妥當授權才可付款。每次付款時應製備付款憑單。憑單應有連續

編號，並記錄相關的付款日期及金額、簡略的付款說明和所涉及的分類帳，批核人

員在查核後應在付款憑單上簡簽及註明日期。每張付款憑單亦應夾附相關的發票正

本及其他證明文件。  

2. 製備付款憑單和授權付款的工作應分開由不同人士負責。  

3. 付款前，查核人員應確保有關物品或服務已經收訖或已屆預先付款期限、校方證明

滿意物品/服務的質量、校方已經批核付款，以及發票上所列的款項先前從未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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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盡量避免預先付款。  

4. 所有已繳付的憑單及發票必須蓋上「已繳付」或「PAID」字樣，並且由付款的職員

加上日期，以防重複付款。 

5. 如以支票付款，應盡量以劃線支票支付。 

6. 如以自動轉帳或其他經銀行安排的支付模式付款，應先獲得收款方的書面同意。付

款完成後，應盡量提供付款通知書予收款方核實所收金額。  

4.4.6 幼稚園資產及其他貴重物品的保管  

1. 教育局並沒有為固定資產的歸類設定限額。幼稚園須因應校本需要，以合理及符合

一般會計準則的機制訂定固定資產類別項目起點金額，當添置服務年期超過一年的

有關資產時，如費用達至該起點金額，則該項目會被視為固定資產，並列入固定資

產紀錄。所有現金、其他貴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均應鎖好。 

2. 幼稚園應備存及適時更新「固定資產登記冊」，以記錄幼稚園所擁有固定資產的相關

資料(例如購入日期、固定資產的項目說明、位置、數量、款額等 )。學校應存有「固

定資產登記冊」，並分別獨立記錄「幼稚園計劃帳」、「學校帳」及一筆過啟動津貼下

的固定資產項目。附錄 4.5 載有「固定資產登記冊」的樣本。 

3. 「幼稚園計劃帳」下的固定資產會被視為政府財產，幼稚園如被撤銷參加幼稚園教

育計劃的資格、不獲批准繼續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自願退出幼稚園教育計劃或停

辦，記錄在「幼稚園計劃帳」下的固定資產(校舍除外)將須按教育局的指示處置，因

此學校必須清楚記錄有關項目及標籤有關物品，以資識別。除非教育局另有指示，

一般而言，如幼稚園需要註銷記錄在「幼稚園計劃帳」下的固定資產，必須取得校

監的批准。此外，幼稚園亦應定期(不少於每年一次)盤點各項固定資產，並將檢查結

果及紀錄妥善保留。如檢查時發覺數量與紀錄有所不符，則應進行調查並向校董會

報告。  

4. 所有現金、貴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均須妥善鎖好。校長應在年內不定期地突擊點算現

金，例如一年內進行三次突擊點算，以查察現金有否損失或遭人挪用。此舉亦可收

阻嚇之效。查核人員應在紀錄簿填上檢查日期和結果，然後簽署。如發覺數量有所

不符，應進行調查並向校監報告。 

5. 幼稚園應設立一本「器材外借紀錄冊」記錄有關資料，樣本請參閱附錄 4.6。  

6. 幼稚園須注意，除非得到教育局事先批准，幼稚園不得調撥已納入「幼稚園計劃帳」

下的固定資產到「學校帳」。  



4 - 29 

4.5 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及財務核數   

4.5.1 經審核的周年帳目的規定 

1.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在獲發放幼稚園教育計劃下資助的每個有關學年

完結後，或停辦、自願退出、不獲批准繼續參加或被撤銷參加資格而退出幼稚園教

育計劃後，按教育局的要求，以及指明的格式及日期，提交涵蓋整個學年，及截至

幼稚園停辦日、自願退出、不獲批准繼續參加或被撤銷參加資格而退出幼稚園教育

計劃日的經審核帳目(視乎何者適用而定 )。教育局每年會發出通告要求幼稚園提交

經審核的周年帳目以供核實，幼稚園必須遵守相關規定。  

2. 每套帳目均須由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 章)註冊的執業會計師審核，並須真

實而公平地反映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在已結束學年，或截至幼稚園停辦日、

自願退出、不獲批准繼續參加或被撤銷參加資格而退出幼稚園教育計劃日(如適用)

的財務狀況，包括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和各項資助帳的結餘。  

3. 幼稚園須以幼稚園名義向教育局提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並連同核數師報告一併提

交。教育局不會接受以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或其他團體名義提交的帳目及/或任何其

他帳目的核數師報告。所有與幼稚園活動有關的交易，包括但不限於收入和資產，

都應反映在幼稚園的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內。另一方面，只與所屬辦學團體/營辦機構

有關的交易則不應包括在周年帳目內。  

4.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按每項資助的指定範圍使用撥款，並須分別就「幼

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及「學校經費」開設獨立的分類帳。在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內，

須分開顯示運用單位資助 (包括半日制資助、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額外資助 )所支付

的教學人員薪酬開支(包括強制性公積金僱主供款，以及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如有))，

及分項列出不同分部 (幼稚園和幼兒中心 )、課程(本地和非本地課程 )及上課時間(半

日制、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收支，以及經營盈餘/虧損。 

5. 每份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分別所涵蓋的時段不應有任何重疊或遺漏。幼稚園須在經審

核的周年帳目內列出各項資助/津貼的盈餘及計算相關的可累積盈餘的上限，超過上

限的盈餘須記錄作「應付予教育局的款項」。教育局會根據幼稚園經審核的周年帳目，

收回超出上限的盈餘。  

6. 幼稚園核數費用可由單位資助支付。幼稚園選擇核數服務時，必須力求定期(最理想

是每三年一次)進行具競爭性的遴選程序，以確保所獲的核數服務物有所值。有關核

數師的聘用及應聘書，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5/2014 號「核數師的聘用和審計聘書」

所載指引。  

7. 幼稚園應就個別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及薪酬調整，在公平和合理的基礎上，設立適

當而明確的機制，亦應提高透明度。由 2017/18 年度提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開始，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4005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40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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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校須填妥一份主要人員薪酬及附帶福利的報表，由校監簽

署作實，並交回所屬區域教育服務處/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審視。  

4.5.2 預備經審核帳目的注意事項  

1. 經審核帳目必須由校監簽署，並蓋上學校印鑑。  

2. 幼稚園須於經審核帳目適當地披露所有與有關連人士或機構團體的交易及帳項結餘。 

3. 幼稚園應把教育局籲請學校提交經審核帳目的周年通告交給其核數師，以供參考，

並提醒他們必須嚴格遵守通告內「核數師須知事項」所載的核證規定，其中包括： 

a. 核數師應在經審核帳目內的核數師報告說明其意見，包括幼稚園有否按照教育

局的規定使用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及各項津貼帳的結餘在各重大方面是否正

確無誤。  

b. 經審核帳目中的每份報表均須由有關核數師蓋印，以資識別。  

c. 核數師在審核帳目期間，如發現幼稚園的內部監控有欠妥善的地方，應發信(查

核情況說明書)告知校監，並報告性質嚴重的項目及提出改善方法，及把該說明

書副本送交教育局。如有需要，教育局可能要求幼稚園及其核數師提供補充資

料。  

d. 核數師如認為幼稚園未有妥為備存帳簿紀錄，或發覺資產負債表及收支帳目與

帳簿所載者不符，又或未能取得就其所知及所信屬於審計工作必須的全部資料

及解釋，均應在核數師報告內加上適當評語。  

4. 如核數師就報告有任何保留意見，幼稚園應與核數師商議，盡快糾正問題。  

5. 如幼稚園曾於經審核帳目的「幼稚園計劃帳」內，記錄不被教育局認可的幼稚園本

地課程收支，應盡快糾正有關紀錄。  

4.5.3 財務核數  

1. 教育局會適時揀選一定數目的幼稚園進行稽核，並檢視其會計帳目/系統及內部監控

是否符合幼稚園教育計劃的要求。 

2. 教育局在進行財務核數的過程中，如發現幼稚園的會計程序及/或採購活動有不妥善

之處，有關幼稚園須盡力改善。如有需要，教育局在發給校監的核數函件中，或會

要求校方把函件副本寄交受聘審核該校周年帳目的核數師參閱，並將隨文信箋的副

本送交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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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會計紀錄的保存  

1.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在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有效期內及其後最少七年

內，妥善和適時地分開備存「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及「學校經費」的帳目及紀錄，

包括關乎幼稚園運作的所有收支和交易，以及所有資料和文件。幼稚園備存帳目及

紀錄的方式，應讓其能夠提交上文 4.5.1 節第 2 段所述的報表。  

2. 凡屬永久性質的紀錄，如固定資產登記冊、周年帳目、校具清單等，在幼稚園營運

期間，必須妥為保存，不可銷毀。不過，下述的紀錄在指定的保存期過後，則可予

銷毀：  

a. 保存不少於15年  

- 大型修葺/保養工程的證明文件 

- 於2017/18學年起新營辦幼稚園開辦費用的證明文件  

b. 保存不少於7年  

- 各類帳簿，即現金出納帳簿、分類帳簿等  

- 各種付款憑單、銀行存結單   

- 季度報表(副本)、薪金單(副本) 

- 學費單收據/學校點名冊 

- 接受捐贈紀錄  

3. 幼稚園應確保就會計紀錄的保存、儲存及銷毀訂有充足妥善的監控措施。在保存期

內，幼稚園應有系統地儲存這些紀錄，以方便在有需要時查閱。  

4.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在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有效期內及其後七年內，或停

辦後(視乎何者適用而定)，須確保在接獲合理通知後，政府及其授權代表(包括但不

限於教育局人員及其代理人和審計署署長及其代理人)可獲取所有或任何帳目、紀錄、

資料及文件，以作審核(包括衡工量值式審計)、查閱、核實、影印或其他用途，用以

管理及監察幼稚園教育計劃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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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物品及服務的採購   

4.7.1 主導原則   

1. 由於採購物品/服務的經費來自公帑，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為採購事務的

處理及相關的開支向公眾負責。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確保所採購的項目

符合各項幼稚園教育計劃下資助的指定用途。此外，幼稚園須按照教育局發出的「幼

稚園採購程序指引」，因應個別情況所需，就採購、聘任及競投制訂合適的程序，

並因應校本情況作出增補，確保以公平、公正、公開競爭的方式進行有關程序，並

妥善地保存有關報價和招標紀錄，以符合教育局會計及帳目呈報的規定。幼稚園運

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發放的資助購置物品或服務和進行各類校舍工程及經營商業

活動時，均須遵守「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處理採購事宜。 

4.7.2 採購規定   

1.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按照下列採購限額及相應安排進行採購：  

採購限額(港幣) 採購安排 

5,000 元或以下  無須為採購進行具競爭性的競投，可進行直接採

購，但須確保有關採購是必須的及價格公平合理  

5,000 元以上至 50,000 元  向最少兩名供應商索取口頭報價  

50,000 元以上至 200,000 元  向最少五名供應商索取書面報價  

200,000 元以上  邀請最少五名供應商投標  

 

2. 適當分工  

a. 為進行採購時有足夠的互相監察與制衡，必須訂立清晰的分工。幼稚園須委派

不同的職員負責採購過程中不同的工序，例如：邀請供應商報價/投標、驗收物

品及認收服務、確認付款等工序應由不同的職員處理。 

b. 邀請和批核報價單/標書兩項工作，必須由不同職級的職員負責。有關不同採購

限額的工作人員和批核人員的要求，請參閱「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 

c. 50,000 元以上至 200,000 元的書面報價，應由校監/校長考慮和批准書面報價

單。  

d. 200,000 元以上的標書，應成立兩個委員會，分別負責(1)開標及審核和(2)批核

標書。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會和標書批核委員會的成員，應由不同人士出任。

關於這兩個委員會的成員組合，請參閱「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Guidelines%20on%20KG%20Procurement%20(June%202023)_202306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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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平原則  

a. 幼稚園應盡可能透過具競爭性的競投方式採購物品及服務。  

b. 幼稚園應透過報價/招標文件，讓所有獲邀的供應商得知有關報價/投標的規定

及物品/服務規格的充分和同等資料。 

c. 幼稚園不得讓個別人士獲得額外的採購資料或通知。 

d. 報價/招標規格必須淺白易懂，訂明所需物品/服務的功能和特點。 

e. 避免指明物品或服務的商標/商號，以免偏袒某一供應商。  

4. 資料保密  

a. 有關報價/招標的資料須保密處理，並按知情需要限制有關人士取得資料。所有

與報價/招標有關的往來信函，由收到報價單/標書開始直至作出選擇的決定為

止，必須一概列作「限閱文件」處理。  

b. 幼稚園應要求所有參與採購的校董和職員簽署承諾書，承諾不會在未經授權下

披露有關報價/招標的資料。  

5. 慎防賄賂  

幼稚園不得容許其校董和職員向任何人士或公司 (包括供應商和承辦商)索取或接受

其提供的任何利益(包括佣金)。幼稚園亦應以書面形式知會所有供應商和承辦商，

如向幼稚園校董或職員提供任何與他們職責有關的利益均屬違法行為，而校方可在

訂單或報價/招標條款內加入這項聲明，以防止賄賂。  

6. 維護國家安全  

幼稚園應在其報價／招標文件中加入具體條款，列明基於國家安全而容許幼稚園取      

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關合約，詳情請參閱「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第七段。 

7. 利益衝突申報  

a. 幼稚園應要求所有參與採購的校董和職員簽署承諾書，承諾如得知其本人或家

人現正或將會與供應商有密切的連繫(例如親戚、僱主、股東等)，必須盡早向

校董會作出書面申報。 

b. 幼稚園應妥為記錄有關人員作出的書面申報及相關決定。  

c. 已作出書面申報利益衝突的人士應避免處理相關的報價/投標。 

8. 採購程序  

a. 邀請報價/投標前，應將同一類別的採購項目(例如傢俬及校具)歸類在同一報價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Guidelines%20on%20KG%20Procurement%20(Nov%202024)_Chi_edit_8.11.2024_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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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標書組別內。幼稚園不應藉著分期採購所需物品或服務，或藉著縮短一般合

約期，以避免遵照有關報價及招標款額上限的規定。  

b. 幼稚園只有在 12 個月內，採購項目的累積價值不超過 50,000 元及 200,000 元

的情況下，才可分別以口頭報價及書面報價方式重複採購同一類項目。  

c. 當幼稚園邀請供應商報價/招標時，視乎上一次獲批核的供應商/承辦商所提供

的物品質量或服務表現是否令人滿意，應同時邀請該供應商/承辦商進行競投。

為公平起見，幼稚園應邀請不同的供應商/承辦商，定期進行具競爭性的報價/

招標程序甄選供應商/承辦商，有關甄選以不超過三年進行一次為宜。

 
d. 在採購超過 50,000 元的項目時，如不能邀請足夠數目的供應商，幼稚園應於發

出邀請函前取得校董會的批准，並把詳情記錄在案。

 
e. 幼稚園應設定在一般情況下邀請書面報價/招標的日期與截止日期的相距時間，

例如一般應相隔最少三周，但若在緊急情況下，可經由校長批准，把邀請書面

報價/招標時間縮短至合理時間，而有關原因須記錄在案。

 
f. 如採購的物品或服務的質素十分重要而需採用評分制度，則須在邀請書面報價

/招標文件中清楚說明評分制度及預設的評審準則，以及評審中採用價格以外

的準則的比重，供有意競投者參考。

 
g. 應向供應商表明接受報價/投標的截止日期及時間。除非只有一個供應商獲邀，

否則不應考慮逾期書面報價單/標書。

 
h. 在採購 5,000 元以上至 50,000 元的項目時，如幼稚園無法邀請/收到所定至少

數目的供應商口頭報價(請參閱上文 4.7.2 節第 1 段的列表)，則應在「紀錄表

格」上加以說明。

 
i. 一般而言，應該接納符合規格而出價最低的書面報價單/標書。如不接納最低報

價單/標書時，應記錄不選取的理據。如使用評分制度，則一般應推薦接納獲最

高整體評分的書面報價單/標書。如不選取獲最高整體評分的書面報價單/標書，

應記錄不選取的理據。

 
j. 為確保服務質素，幼稚園不宜准許承辦商把服務/採購工作分判予第三者。

 
k. 一次採購指任何一次以一份採購單向一間公司訂購有關物品或服務。幼稚園應

在報價/標書有效期屆滿前向有關的供應商訂購物品或服務。

 
l. 幼稚園必須妥善備存所有採購紀錄，包括報價單/招標紀錄、所聯絡供應商的全

名、挑選他們的理由及所接獲的詳細報價/投標資料、不接納出價最低的個案及

其理據等，以供教育局審核。

 
m. 幼稚園應抽查口頭報價及書面報價/投標文件，以核實有關資料是否真確。

 n. 有關採購程序的規定，請參閱「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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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單一報價/招標

  1. 幼稚園應盡可能透過具競爭性的競投方式採購物品及服務。幼稚園應注意，只有具

備充份的理據，並在採用競投的報價/招標方法不能有效獲取所需物品及服務的情況

下，才能採用單一報價/招標程序。例如：

 
a. 有證據顯示所需物品及服務只由一位供應商提供；

 
b. 基於與保護版權或與技術問題有關的理由；

 
c. 所需服務須由公用事業機構提供；或

 
d. 專利或專門設備需要維修，而設備供應商憑藉設備保證書擁有提供維修服務的

獨有權利。

 
2. 幼稚園如欲採取單一報價/招標程序，須事先得到下列相關人員的批准，並將有關的

決定和理據妥為記錄。

 
a. 預算每次需費5,000元以上至50,000元的採購項目，須先得到校監的批准。

 
b. 預算每次需費50,000元以上的採購項目，須先得到校董會的批准。

  3. 幼稚園應依循與具競投性的報價/招標相同的採購程序辦理 (參閱「幼稚園採購程序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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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辦學團體/營辦機構參與幼稚園採購活動    

4.8.1 透過辦學團體/營辦機構取得物品及服務  

1. 辦學團體/營辦機構如獲校董會授權為幼稚園進行採購活動，除「幼稚園採購程序指

引」所述的校內相關工作人員和批核人員的要求外，必須依循與幼稚園大致相同的

採購程序。  

2. 所有授權安排須事先得到校董會的批准，並妥為存檔。   

3. 應保存所有相關的採購紀錄(包括發票及付款憑證，如有的話 )，以供幼稚園作審計

之用。校董會有責任確保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所進行的採購活動符合「幼稚園採購程

序指引」所列的採購要求。  

4.8.2 向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採購物品及服務  

1. 如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擬供應物品及提供服務予有關幼稚園，他們應被視為競投者

之一，並與其它競投者一樣，須經過競投及相同的甄選程序。   

2. 校董會應確保其它競投者與辦學團體/營辦機構獲得同等及公平的看待，並應特別留

意「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所列有關利益衝突的申報。  

4.8.3 以單一報價/招標的方法向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採購物品及服務 

1. 如幼稚園擬以單一報價/招標的方法向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採購物品及服務，須事先

得到校董會的批准。   

2. 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應提交有關物品及服務報價的價格分目，以便校董會決定是否接

納該報價單/標書。由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所提供的報價單/標書，經審核後，最終應

由校董會決定接納與否。校董會的決定及其理據均須妥為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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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1 可使用「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的一般營運開支項目 

 

 

 

可使用「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的一般營運開支項目 

   

1. 教學人員(包括代課教師)及支援人員的薪酬、公積金、強制性公積金及長期服

務金/遣散費 

2. 幼稚園校舍租金、管理費、差餉及地租 

3. 供學校使用作教學用途的家具及設備 

4. 教師及學生使用的圖書、參考材料和工作紙等教具  

5. 幼稚園校舍的修葺、保養及改善工程，包括安裝冷氣機、雙層玻璃及抽氣扇、

維修合約，以及確保消防、氣體、電力裝置及樓宇安全的檢查費用  

6. 水費、電費(包括冷氣費)，以及電話、傳真機及互聯網費用  

7. 清潔費用，包括清潔合約及提供給學生的清潔用品  

8. 教學活動所需的印刷、紙張、教師文具及其他消耗品費用  

9. 郵費及書刊開支 

10. 保險費、及急救工具和消防安全設備開支 

11. 核數費及其他關乎學校行政的服務費用 

12. 學校行政所需的交通費 

13. 所有學生均需參加的常規校內及校外學習活動支出(包括生日會、畢業禮、外

出活動、旅行及參觀支出) 

14. 學校運作所需的項目，例如學生手册、學習進度表、學生學習檔案、畢業證書

及學生證件 

15. 與教學活動、學校運作和維持教育服務水平有直接關係的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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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2 不能以「幼稚園教育計劃帳」和「學校帳」支付的開支項目例子 

 

 

 

不能以「幼稚園教育計劃帳」和「學校帳」支付的開支項目例子 

 

一般而言，幼稚園應確保營運開支與教學活動、學校運作和維持教育服務水平有直

接關係。下述列出幼稚園不能以「幼稚園教育計劃帳」和「學校帳」支付的開支項

目例子並非鉅細無遺，教育局會適時作出更新。 

 

1. 投機性投資的相關虧損； 

2. 商標專利權/與營辦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幼稚園没有直接關係的牌照費的開支； 

3. 捐贈； 

4.   購買禮物(如：花籃或現金優惠券)予其他學校/幼稚園/機構/人士；

  

5.   支付/退還不恰當使用的校監酬金； 

6.   紅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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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3 根據租金資助計劃計算校舍使用率示例  

 

根據租金資助計劃計算校舍使用率示例  

 

(1) 校舍使用率  

以校舍使用率釐定合資格幼稚園可獲的租金資助，詳情如下：  

校舍使用率  租金資助  

50%或以上 全額  

25%至50%以下 50% 

25%以下 25% 

 

(2) 計算基準  

計算校舍使用率時，以較多幼稚園學生的上課時段為準，計算方法如下：  

上午或下午上課時段的幼稚園學生總人數(以人數較多時段計算) ÷ 容額證明書訂明的

課室容額  × 100% 

 

(3) 示例 

示例 1 — 幼稚園(1) 

課室  

幼稚園學生總人數  課室容額  

計算用的
課室容額  上午班  下午班  全日班  

上午上課
時段  

(上午班+ 
全日班) 

下午上課
時段  

(下午班+ 
全日班) 

半日制  全日制  

1 18 22 0 18 22 30 15 30 
2 19 24 0 19 24 30 15 30 
3 20 25 0 20 25 30 15 30 
4 0 0 13 13 13 30 15 15 
5 0 0 14 14 14 30 15 15 
6 0 0 15 15 15 30 15 15 

總計     (A) = 99 (B) = 113   (C) =135 
 

幼稚園(1) 
校舍使用率(%)：  

(A)或(B)(註 1) 
x 100% = 

113 
x 100% = 84% 

(C) 135 

 

註：  

1. 上午上課或下午上課時段學生人數不同，以較多幼稚園學生的時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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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 幼稚園 (2) 

課室  

幼稚園學生總人數  課室容額  

計算用的
課室容額  

上午班  下午班  全日班  

上午上課時
段  

(上午班+ 
全日班) 

下午上課時
段  

(下午班+ 
全日班) 

半日制  全日制  

1 0 0 0 0 0 30 15 15 (註 1) 
2 0 0 0 0 0 30 15 15 (註 1) 
3 24 18 0 24 18 30 15 30 
4 23 15 0 23 15 30 15 30 
5 9 0 2 11 2 30 15 30 (註 2) 
6 8 0 2 10 2 30 15 30 (註 2) 

總計     (A) = 68 (B) = 37   (C) =150 

 

幼稚園(2) 
校舍使用率(%)：  

(A)或 (B)(註 3) 
x 100% = 

68 
x 100% = 45% 

(C) 150 

 

註：  

1. 空置課室會以較低課室容額計算。如空置課室的課室容額高於 30，則會以 30 作為課室容額計算。 

2. 同時容納全日班及半日班學生(即混合班)的課室，計算課室容額時以該課室的較高容額 (即半日制

的課室容額)為準。  

3. 上午上課或下午上課時段學生人數不同，以較多幼稚園學生的時段計算。  

 

示例 3 — 幼稚園 (3) 

課室  

幼稚園學生總人數  課室容額  

計算用的
課室容額   上午班  下午班  全日班  

上午上課時
段  

(上午班+ 
全日班) 

下午上課時
段  

(下午班+ 
全日班) 

半日制  全日制  

1 0 0 - 0 0 30 - 30 
2 0 0 - 0 0 30 - 30 
3 0 0 - 0 0 30 - 30 
4 15 10 - 15 10 35 - 30(註 1) 
5 13 8 - 13 8 35 - 30(註 1) 
6 12 6 - 12 6 35 - 30(註 1) 

總計     (A) = 40 (B) = 24   (C) =180 

 

幼稚園(3) 
校舍使用率(%)：  

(A)或(B)(註 2) 
x 100% = 

40 
x 100% = 22% 

(C) 180 

 

註：  

1. 在計算校舍使用率時，如課室容額超過 30 但在任何班制(包括混合班)的學生人數均為 30 人或以

下，則計算時可採用 30 作為該課室的課室容額；否則，應以容額證明書訂明該課室的實際課室容

額計算。  

2. 上午上課或下午上課時段學生人數不同，以較多幼稚園學生的時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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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 — 幼稚園 (4) 
 

課室  

幼稚園學生總人數  課室容額  

計算用的
課室容額   上午班  下午班  全日班  

上午上課時
段  

(上午班+ 
全日班) 

下午上課時
段  

(下午班+ 
全日班) 

半日制  全日制  

1 0 0 19 19 19 - 20 20 
2 0 0 20 20 20 - 20 20 
3 0 0 20 20 20 - 20 20 
4 20 0 10 30 10 30 20 30(註 1) 
5 20 0 10 30 10 30 20 30(註 1) 
6 15 0 10 25 10 30 20 30(註 1) 
7 - - - - - - -  0(註 2) 

101 20 - - 20 -   20(註 3) 

總計     (A) = 164 (B) = 89   (C) =170 

 

幼稚園(3) 
校舍使用率(%)：  

(A)或(B)(註 4) 
x 100% = 

164 
x 100% = 96% 

(C) 170 
 
 

註：  

1. 同時容納全日班及半日班學生(即混合班)的課室，計算課室容額時以該課室的較高容額 (即半日制

的課室容額)為準。  

2. 若雙重註冊的活動室/課室只供幼兒中心分部使用，該活動室/課室的課室容額不會計算。  

3. 在同時可容納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分部學生的雙重註冊活動室/課室(如有的話)上課的幼稚園學生，

上午上課或下午上課時段學生人數不同，在計算校舍使用率時，會以較多幼稚園學生總人數的時

段，作為該活動室/課室計算用的課室容額。  

4. 上午上課或下午上課時段學生人數不同，以較多幼稚園學生的時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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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4 幼稚園向家長售賣教育用品或收費服務的通告或函件  樣本  

XXX 幼稚園[幼稚園名稱] 
新界 XXX 商場 X 樓 X 號幼稚園[幼稚園地址] 

20xx/xx 學年上學期代辦項目價目表  

請各家長注意，選購教育用品或服務純屬自願。家長可按個別需要向校方選購，或可

選擇透過其他途徑購買或取得有關教育用品/服務。 

敬啟者:  

請 貴家長在下列之價目表內選取所需物品數量，並於[年/月/日]帶同已填妥的價目表到本
園辦理代辦手續及繳交所需費用。  

-----------------------------------------------------------------------------------------------------  
家長回條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委託  貴校代為訂購以下代辦項目，現附上金額$         。 

類別  項目  售價   數目  小計 ($) 全套  

A. 課本  

美好的學習  $58   $ 

$170  

救救白海豚  $40   $ 

Fly to the Moon  $42   $ 

A dog and a cat $30   $ 

總小計: $ 

B. 補充練習  開心學寫字  $40   $ 
$40  

總小計: $ 

C. 練習簿  單行簿  $2   $ $6  

(單行簿 x3) 總小計: $ 

D. 美勞用品  

蠟筆  $30   $ 

$180  

木顏色  $40   $ 

畫紙  (10 張) $6   $ 

水彩  $50   $ 

膠鉸剪  $42   $ 

膠水  $12   $ 

總小計: $ 

E. 文具  

鉛筆  $4   $ 

$15  
擦膠  $6   $ 

間尺  $5   $ 

總小計: $ 

F. 校服  

夏季校服  $200   $ 

$580  
冬季校服  $300   $ 

冷衫  $80   $ 

總小計: $ 

G. 書包  書包  $160   $ 

H. 小食  茶點  $380   $ 

  應繳總計: $ 

 請在適當的方格填上“”號   
學生姓名 :  
班    別 :  
家長簽署 :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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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5 固定資產登記冊 樣本  

固定資產登記冊 

*校舍地點： 
#「幼稚園計劃帳」  / 「學校帳」  / 一筆過啟動津貼 (#請刪去不適用者) 

項

目 

詳情 購買日期 購置成本

($) 

數量 位置 註銷日期及原因 校長簽署 備註 

         

         

         

         

         

         

         

         

         

         

         

         

         

 

校監覆核後 

簽署  :  

姓名 

(以正楷書寫) :  日期 :  

註：校監應定期(不少於每年一次)覆核固定資產登記冊上的項目，並應於每個會計年度(有關學年或財政年度)結束前在登記冊末最少加簽

一次。 

*每一校舍地點使用一份表格。  
#請使用獨立表格分別記錄「幼稚園計劃帳」、「學校帳」及一筆過啟動津貼下的固定資產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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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6 器材外借紀錄冊 樣本  

器材外借紀錄冊 

項目  器材資料  地點  借出日期  歸還日期  借用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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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7 財務管理錦囊 (本附錄為第 4 章的摘要，詳情可參閱第 4 章有關內容。) 

 

1. 內部監控  

內部監控  財務管理錦囊  

A. 採購活動  (1) 幼稚園須按照教育局發出的「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因應個別情

況所需，就採購、聘任及競投制訂合適的程序，並因應校本情況作出

增補，確保採購過程妥善進行及具問責性，並設有監察及制衡措施，

以防止貪污舞弊。幼稚園不得容許其校董和職員向任何人士或公司(包

括供應商和承辦商)索取或接受其提供的任何利益(包括佣金)。幼稚園

亦應以書面形式知會所有供應商和承辦商，如向幼稚園校董或職員提

供任何與他們職責有關的利益均屬違法行為，而校方可在訂單或報價

/招標條款內加入這項聲明，以防止賄賂。  

參考資料：  

(i) 廉政公署  -《防貪錦囊》- 學校管治與內部監控  

(ii) 廉政公署  -《幼稚園運作防貪指南》及《幼稚園校董及職員行為

守則範本》 

 (2) 幼稚園應要求所有參與採購的校董和職員，簽署承諾書，承諾如得

知其本人或家人現正或將會與供應商有密切的連繫(例如親戚、僱主、

股東等)，會盡早向校董會作出書面申報，並承諾不會在未經授權下披

露有關報價/招標的資料。 

 (3) 必須妥善備存採購紀錄。幼稚園須記錄有關詳情，包括報價單/招

標紀錄、所聯絡供應商的全名、挑選他們的理由及所接獲的詳細報價/

投標資料、不接納出價最低的個案及其理據等，以供查核。  

 (4) 不同層級的採購限額載列如下：  

採購限額(港幣) 採購安排  

5,000 元或以下  無須為採購進行具競爭性的競投，

可進行直接採購，但須確保有關採

購是必須的及價格公平合理   

5,000 元以上至 50,000 元  向最少兩名供應商索取口頭報價  

50,000 元以上至 200,000 元  向最少五名供應商索取書面報價  

200,000 元以上  邀請最少五名供應商投標  
 

http://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38
http://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36
http://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36
http://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36
http://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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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  財務管理錦囊  

 (5)職員必須訂立清晰的分工。邀請和批核報價單/標書兩項工作，必須

由不同職級的職員負責。50,000 元以上至 200,000 元的書面報價，應

由校監/校長考慮和批准書面報價單。  

(6) 200,000 元以上的標書，應成立兩個委員會，分別負責(1)開標及審

核和(2)批核標書。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會和標書批核委員會的成員，

應由不同人士出任。  

(7) 應向供應商表明接受報價/投標的截止日期及時間。除非只有一個

供應商獲邀，否則不應考慮逾期書面報價單/標書。一般而言，應該接

納符合規格而出價最低的書面報價單/標書。如不接納最低報價單/標

書時，應記錄不選取的理據。 

 (8) 只有具備充份的理據，並在採用競投的報價/招標方法不能有效獲

取所需物品及服務的情況下，才能採用單一報價/招標程序。並須事先

得到相關人員的批准，將有關的決定和理據妥為記錄，並應依循與具

競投性的報價/招標相同的採購程序辦理。  

B. 核數師的聘

用 

幼稚園選擇核數服務時，必須力求定期(最理想是每三年一次)進行具競

爭性的遴選程序，以確保所獲的核數服務物有所值。  

→教育局通告第 5/2014 號  

C. 付款及收款  

 

(1) 每當收款時，應製備收款憑單。憑單應預先印上編號，並記錄相關

的收款日期及金額、簡略的收款說明和所涉及的分類帳，批核人員在

查核後應在收款憑單上簡簽及註明日期。每張收款憑單亦應夾附相關

的證明文件。  

 (2) 應使用預先印上編號的正式收據(一般註明：付款機構名稱/付款人

姓名、日期、收款項目、金額、收款人簽署/蓋章)，並順序發出。損毀

或廢棄的正式收據應註明「註銷」或「Cancelled」字樣，以防重複發

出。 

 (3) 應編製每日收款摘要，記錄收入的性質、金額、存入銀行的日期和

收款日期，以及所發出正式收據的編號等。收到的款項應盡速存入銀

行。 

 (4) 所有收入均須存入以幼稚園名義開設的有關銀行帳戶內。  

 (5) 每當付款時，應製備付款憑單。憑單應有連續編號，並記錄相關的

付款日期及金額、簡略的付款說明和所涉及的分類帳，批核人員在查

核後應在付款憑單上簡簽及註明日期。每張付款憑單亦應夾附發票正

本及其他相關的證明文件。  

 (6) 製備付款憑單和授權付款的工作應分開由不同人士負責。  

 (7) 所有已繳付的憑單及發票必須蓋上「已繳付」或「PAID」字樣，並

且由付款的職員加上日期，以防重複付款。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40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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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  財務管理錦囊  

 (8) 當申請人獲發還所有用作購買物品的零用現金時，申請人應確認

已收取有關款項。  

D. 銀行帳戶

的操作 

(1) 幼稚園須持有與幼稚園名稱相符的銀行帳戶。此帳戶的任何支出

(不論以紙張還是電子模式安排)須由兩名或以上獲校董會委任的授權

人聯名批核或簽署。一般而言，其中一位獲授權人士為該校校監。  

 (2) 幼稚園須每月製備銀行對帳表，未兌現的支票之發出日期應記錄

在銀行對帳表，以便在對帳過程中發現任何誤差或不當情況(例如未

獲授權付款)時，可迅速採取行動展開調查。  

 (3) 擬備及查核銀行對帳表的工作應由不同人員負責。經覆核後，查核

人員應在每月製備的銀行對帳表上簡簽，以作核實證明。  

 (4) 註銷的支票上應蓋上或註明「註銷」或「Cancelled」字樣，並釘附

在存根，以防重複發出。  

 (5) 幼稚園應密切監察久未清帳的支票，並應盡快處理 6 個月以上仍

未兌現的支票。  

E. 帳目及文件

紀錄 

幼稚園應就個別津貼擬備獨立的分類帳目，以匯報所有收入和支出，

例如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的代職人員津貼、代課教師津貼等。 

詳情見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  

F. 捐贈收入  幼稚園接受利益和捐贈，必須經校董會批准。幼稚園接受的任何捐贈

只可用作學校和教育用途，並應在經審核帳目內的有關報表/附註中填

報捐款。  

→教育局通告第 3/2022 號  

G. 固定資產  (1) 幼稚園應備存獨立的「固定資產登記冊」，以分別記錄幼稚園在「幼

稚園計劃帳」、「學校帳」及一筆過啟動津貼下固定資產的相關資料

(例如購入日期、固定資產的項目說明、位置、數量、購置成本等 )，並

適時更新。  

 (2) 幼稚園應設立一本「器材外借紀錄冊」記錄有關資料。  

 (3)「幼稚園計劃帳」下的固定資產，可通過校監批核報銷。註銷「幼

稚園計劃帳」以外的固定資產前，應事先取得適當授權。  

 (4) 幼稚園亦應定期(不少於每年一次)盤點各項固定資產，並將檢查結

果及紀錄妥善保留。如檢查時發覺數量與紀錄有所不符，則應進行調

查並向校董會報告。  

H. 現金及其

他貴重物品的

保管 

所有現金、其他貴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均須妥善鎖好。校長應在年內不

定期地突擊點算現金，例如一年內進行三次突擊點算，以查察現金有

否損失或遭人挪用。查核人員應在紀錄簿填上檢查日期和結果，然後

簽署。如發覺數量有所不符，應進行調查並向校監報告。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0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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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  財務管理錦囊  

I. 商業活動  (1) 商業活動所得的全部利潤，均須撥回幼稚園作學校營運和提供幼

稚園教育服務之用。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應把代辦商業活動的收支及性

質/內容提供予幼稚園，及退還盈餘款項。  

(2) 幼稚園對一切出售及購買的各類教育用品及收費服務，必須保存

詳盡的帳目紀錄，把商業活動(包括由幼稚園營辦或由辦學團體/營辦

機構代辦的商業活動)的收入/支出分項記錄在「學校帳」，並在每年提

交給教育局的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內獨立填報。  

 (3) 幼稚園應定期進行具競爭性的報價/招標程序甄選供應商/承辦商，

有關甄選以不超過三年進行一次為宜。  

 

2. 經審核的周年帳目  

經審核的周年  

帳目 

擬備經審核帳目提交教育局錦囊  

A. 提交經審

核帳目 

(1) 幼稚園應在限期或之前，按指定的規格向教育局提交經審核帳目。 

(2) 幼稚園須以幼稚園名義向教育局提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並連同

核數師報告一併提交。  

(3) 所有與幼稚園活動有關的交易，包括但不限於收入和資產，都應反

映在幼稚園的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內。另一方面，只與所屬辦學團體/營

辦機構有關的交易則不應包括在內。  

(4) 幼稚園應把教育局籲請學校提交經審核帳目的周年通告(包括「核

數師須知事項」)交給其核數師，以供參考及遵從。  

 (5) 經審核帳目必須由校監簽署，並蓋上學校印鑑。此外，帳目中的每

份報表均須由有關核數師蓋印，以資識別。  

(6) 幼稚園應就「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及「學校經費」備存獨立的分

類帳目及按指定格式填交報表。而所有商業活動項目(包括售賣課本)的

利潤/虧損亦須獨立填報在報表上。 

B. 核數師報告  (1) 核數師應在經審核帳目內的核數師報告說明其意見，包括幼稚園

有否按照教育局的規定使用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及各項津貼帳的結餘

在各重大方面是否正確無誤。 

(2) 核數師在審核帳目期間，如發現學校的內部監控有欠妥善的地方，

應發信(查核情況說明書)告知校監，並報告性質嚴重的項目及提出改善

方法。如核數師有任何保留意見，幼稚園應與核數師商議，盡快糾正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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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稚園財務管理不應做的事項  

A. 核數師報

告 

不應在幼稚園的經審核帳目內引用只適用於資助小學 /中學/特殊學校

的「資助則例」。  

B. 採購活動  

 

(1) 負責批准及/或挑選供應商索取報價的人員，不應同時是在該次採

購工作中批准接納供應商報價的人員，以確保適當職責分工。  

 (2) 邀請報價/投標前，應將同一類別的採購項目(例如傢俬及校具 )歸

類在同一報價單/標書組別內。幼稚園不應藉著分期採購所需物品或服

務，或藉著縮短一般合約期，以避免遵照有關報價及招標款額上限的

規定。 

C. 收款 所有正式收據均不應預先簽署。  

D. 銀行帳戶

的操作 

(1) 幼稚園的任何收支不可經其他非幼稚園名義的銀行帳戶處理。教

育局明白由辦學團體/營辦機構中央統籌各幼稚園的部分工作如採購、

人事及財務等，可能會帶來一定的成本經濟效益。故此教育局接受由

辦學團體/營辦機構中央處理轄下各幼稚園的開支，然後再由幼稚園定

期清付費用予辦學團體/營辦機構，並記錄有關開支在幼稚園帳目內，

以供查核。  

(2) 不應以任何個人/幼稚園職員的名義開設及操作銀行帳戶。銀行帳

戶不應只由一名獲授權簽署人士操作。  

 (3) 所有支票均不應預先簽署。  

 (4) 除了用作補充校內零用現金外，幼稚園亦應避免發出現金支票。  

E. 盈餘款項  (1) 幼稚園不得把盈餘（包括政府資助及學校經費）作任何投機性的投

資(例如投資本港股票)，以免涉及財務損失的風險。至於擬進行的投資，

必須在校董會會議記錄中就投資活動的討論詳情和議決作出記錄。各

幼稚園校監及校長應注意，任何此類虧損均不得記入幼稚園的任何帳

目。投資虧損的相關責任須由引致損失的校董會承擔，並須從其他資

金途徑補償有關虧損。  

 (2) 參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非牟利幼稚園不得將盈餘轉撥 (不論以何種

形式)給所屬的辦學團體/其他機構/人士。  

→見教育局通告第  7/2016號(附錄1) 所載的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條

款及條件  

F. 固定資產  除非得到教育局事先批准，幼稚園不得調撥已納入「幼稚園計劃帳」

下的固定資產到「學校帳」。  

G. 零用現金  (1) 保管零用現金的人員不應負責批核任何發還零用現金申請，以確

保適當職責分工。  

(2) 保管零用現金的人員及負責批核發還零用現金申請的人員，不應

以申請人身份向零用現金申請發還開支。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600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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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稚園不應用個人銀行户口處理零用現金的收款及付款。  

H. 商業活動  (1) 學校不得在售賣課本中獲取利潤。  

→教育局通告第16/2013號  

(2) 學校在售賣習作簿、校服、文具、用具及其他物品(課本除外)所得

的利潤，不得超過向供應商購貨成本價15%的利潤上限。  

→教育局通告第16/2013號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16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1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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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參考文件 (第 4 章) 

⚫  教育局通告第  7/2016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教育局  統一登入系統  

⚫  教育局通告第  5/2017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發還差餉及地租」  

⚫  教育局通告第  14/2019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加強非華語學生的支援」  

⚫  教育局通告第  8/2018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提升幼稚園校長和教師的

專業能力」  

⚫  教育局通告第  17/2018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及代

職人員津貼」  

⚫  教育局通告第  21/2019號「幼稚園推廣閱讀津貼」  

⚫  教育局幼稚園推廣閱讀津貼網頁  

⚫  教育局通告第  8/2023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幼稚園活動津貼」  

⚫  教育局通告第  12/2023號「幼稚園聘任代課教師支援津貼」  

⚫  教育局通函第  119/2021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有關幼稚園校舍的優化

措施」  

⚫  教育局通函第  112/2023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2023/24學年搬遷津貼」  

⚫  教育局通函第  17/2022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加強幼稚園教師專業發展

的措施」  

⚫  教育局通函第  18/2022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一筆過家長教育津貼」  

⚫  教育局網頁  載有代課教師津貼申請表格  

⚫  教育局通函第  1/2025號「參加 2025/26學年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幼

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申請調整學費及膳食費」  

⚫  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計劃財務事宜  – 問與答  (三 ) 

⚫  教育局通告第  6/2017號「幼稚園收取報名費和註冊費、招生及資料提

供」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6007C.pdf
https://clo.edb.gov.hk/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7005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14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08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08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17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17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21C.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promotion-of-reading-grant.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08_2023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08_2023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08_2023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23012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1119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1119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3112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M172022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M172022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M18_2022_TC.pdf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4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5001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5001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FAQs(3)%20-%20Financial%20matters%20(Chi)_2024.11.06_final.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7006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7006C.pdf


4 - 52 

⚫  教育局通告第  16/2013號「幼稚園收取費用、售賣教育用品及提供收費

服務」  

⚫  教育局網頁  載有  「學校籌款活動」指引  

⚫  教育局通告第  3/2022號「學校及其教職員收受利益和捐贈事宜」  

⚫  廉政公署  《幼稚園運作防貪指南》、《幼稚園校董及職員行為守則範

本》  

⚫  教育局幼稚園財務管理簡介會投影簡報  

⚫  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計劃財務事宜  – 問與答  

⚫  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計劃財務事宜  – 問與答  (二 ) 

⚫  教育局通告第  5/2014號「核數師的聘用和審計聘書」  

⚫  教育局網頁  載有  「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  

⚫  廉政公署  《防貪錦囊》 –  學校管治與內部監控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16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16C.pdf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fund-raising/guidelinfundraising_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03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fin-management/notes-sch-fin/ref-donation-acceptance/Corruption_Prevention_Toolkit_KG_c.pdf
file:///C:/Users/cheungchokiu/Desktop/Conduct_KG_c.docx
file:///C:/Users/cheungchokiu/Desktop/Conduct_KG_c.doc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Briefing%20on%20Financial%20Management%20in%20KGs_2025.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FAQs_%20Financial%20matters%20(Chi%20ver)_2024.11.06_final.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FAQs(2)%20-%20Financial%20matters%20(Chi)_2024.11.06_final.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4005C.pdf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7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Guidelines%20on%20KG%20Procurement%20(June%202023)_20230613.pdf
http://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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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人事管理 

5.1 人手安排、專業階梯及薪酬   

1.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遵從有關人手安排的常規行政指令，包括但不限

於師生比例、教師及校長資歷、薪酬範圍等。  

5.1.1 人手安排  

1.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會獲提供基本資助(包括半日制單位資助及全日制或

長全日制額外資助)，資助涵蓋教學人員及支援人員的薪酬開支(按校長及文員建議薪

酬範圍的頂薪點及其他教學人員和支援人員建議薪酬範圍的中點薪金計算 )，以及其

他營運開支。  

5.1.1.1 教學人員  

1.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其整體師生比例的要求由 1:15(校長計算在內)，提升

至 1:11(校長不計算在內)。在學與教活動的安排上，這些幼稚園可有彈性維持現行的

做法，但教師人數須符合 1:11 的整體師生比例的基本要求1，讓教師有更多空間進行

各類專業活動，例如備課、發展校本課程、參與專業協作及發展活動、與家長溝通，

以及照顧學童的多元需要等，特別是與有關專家專業協作，照顧學童 (包括有特殊需

要或有發展遲緩危機的學童)的多元需要。就此，幼稚園需要聘請的教師人數，是按

九月中2所有班級的總學生人數計算(半日制則把數目除以二)，並向下調整至整數3。

如有需要，可聘請兼職教師，以配合校本需要。基於靈活、多元及幼稚園能彈性運

作的特點，如幼稚園能提供免費半日制服務和維持全日制學費在低水平，可有彈性

聘請額外教師、教學助理及其他支援人員。  

2. 幼稚園須按 1:15 的比例4，聘請足夠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以上學歷的教師。至於 1:15

與 1:11 之間的教師，原則上亦需符合這規定。然而，在新政策推行初期，教育局會

                                                      
1 現時，幼稚園在場當值的最少教師人數與在場學生人數的比例，規定為每 15 名學生(不足 15 名當 15 名計算)

須有一名教師在場當值。幼稚園校長可計算為其中一名教學人員，而每班須有最少一名教師在場當值。  
2 有關學年的所需教師人數，按九月中的學生人數計算。如學生人數其後有所增加，幼稚園應盡早調整教師人

數。 
3 假設幼稚園在九月中的上午班和下午班各有 180 名學生，須聘請的教師人數便為 16 名，當中包括主任及副校

長，但不包括校長。計算方法是(180+180)名學生÷11÷2 個上課時段= 16.4(向下調整至整數，即 16)。 
4 以 1:15 的師生比例，計算所需最少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以上學歷的教師的人數(即上午/下午上課時段的學生總和

÷15)。上午及下午上課時段的學生人數分別計算，須把小數進位至整數。只計算具備「幼兒教育證書資格」或以上

學歷的教師，校長可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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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幼稚園彈性，讓其聘請有經驗的在職合格幼稚園教師、持有非幼兒教育學位的

教師、為在校內營造豐富語言環境而聘請的教師等(以上所有教師必須為檢定教員或

准用教員)。教育局在 2019/20 學年檢視情況，經考慮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及實際情況

後，決定由 2022/23 學年開始，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必須按師生比例 1:11

的規定，聘用足夠持有幼兒教育證書資格或以上學歷的教師。若在 1:15 與 1:11 之間

的教師只持有非幼兒教育學位，他們必須在入職的兩年內成功報讀5認可的幼兒教育

課程6，並在入讀後三年內成功取得相關學歷7，否則不獲計算在 1:11 的師生比例之

內。學校如有特殊情況，可與教育局商討。詳情見教育局通告第 12/2020 號。  

3. 長全日制幼稚園可因應個別情況，運用額外資助和學費，適當地增聘教師。基於其

較長的服務時間，可增聘的教師上限為全日制幼稚園教師人數的 40%。長全日制幼

稚園須注意，在增加人手時，應建基於現時的人手安排，並必須考慮家長的負擔能

力，按需要並有秩序地聘請額外教師，以及特別處理一般不會全體學生出席的額外

上課時段的人手安排(例如在上午 8 時至 9 時、下午 4 時至 6 時、星期六等時段，

一般需要較少的人手 )。  

5.1.1.2 支援人員  

1.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應聘請足夠的支援人員，包括文員及校工，為學童提

供合適的學習環境及所需的行政支援。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如設有符合政府規

定的廚房，應聘請一名炊事員。一般而言，每所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應有

一名文員，而規模較大的幼稚園(例如設有一級校長的幼稚園 )，可能需要兩名文員。

校工方面，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考慮每 50 至 60 名半日制學生，聘請一

名校工。至於長全日制幼稚園，由於服務時間較長，應考慮本身情況，運用政府的額

外資助和學費，適當地聘請更多支援人員。幼稚園可參考教育局就文員、校工和炊

事員訂定的建議薪酬範圍，向支援人員支薪。  

2. 幼稚園也可以全職、兼職或購買服務形式，聘請教學助理、代課教師等其他支援人

員，協助處理各項工作，以便為教師創造專業發展空間，同時促進學校發展。個別參

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如認為有需要聘請其他支援人員，例如會計文員、為營

造豐富的語言環境而聘請以英語/普通話為母語的導師等，則須制訂校本政策，並確

保能繼續提供免費半日制幼稚園服務，以及把全日制學費維持在低水平。  

                                                      
5 由 2020/21 學年或在任教的幼稚園入職的學年開始計算，以較後者為準。換言之，在 2020 年 9 月 1 日入職的教

師，須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或以前成功報讀有關課程。 
6 認可課程列表已上載教育局網頁 
7 舉例來說，在 2021 年 9 月開始修讀相關課程的教師，須於 2024 年 8 月底或以前取得有關學歷。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0012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approved_course_list.pdf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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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教學人員的資歷  

1. 幼稚園教師的資歷要求(即持有幼兒教育證書)維持不變。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

園在聘任或晉升主任時，應優先考慮持有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的適合人選；

而有一名主任在支援非華語學童、有特殊需要或有發展遲緩危機的學童方面，曾接

受相關專業培訓，則較理想。  

2. 至於幼稚園校長的資歷要求，維持不變，即須持有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或具備同等學

歷，並在取得學歷後最少有一年相關工作經驗，以及在受聘前修畢一項校長證書課

程，或在特殊情況下，事先獲得教育局批准，於受聘的首年內完成該項課程 (詳情請

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0/2009 號)。在副校長方面，由於他們一般是校長的繼任人，亦

應持有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  

5.1.1.4 教職人員放取有薪產假及代職人員津貼   

1. 為鼓勵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為其合資格教職員(即根據《僱傭條例》獲有薪

產假的僱員)提供 14 星期的有薪產假，教育局由 2019 年起提供相關代職人員津貼。

如放取產假的原任幼稚園教職員的薪金來自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的資助或學費，參加

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以實報實銷形式向教育局申請發還聘請代職人員的開支。

有關詳情見教育局通告第 17/2018 號。  

5.1.2 專業階梯  

5.1.2.1 教師的專業階梯  

1. 幼稚園的教學人員架構，包括校長、主任和教師的三層人員，切合幼稚園所需。部分

幼稚園可能要設一名副校長，協助校長監督幼稚園的行政工作、課程發展和運作事

宜。  

2. 由於幼稚園界別的多元特性，幼稚園可按本身需要聘請不同職級的教師，以配合其

營運規模。幼稚園可參考以下安排：幼稚園可在五名教師當中，將一名提升為主任；

如有三名或以上的主任，其中一名可升為副校長。至於校長的職級，設有副校長的

幼稚園，可把校長職級設定為一級校長；若幼稚園的教師人數不多於三名 (即大概每

級一名教師)，其校長的薪酬範圍應與副校長相若；其他幼稚園的校長職級，可設定

為二級校長。附錄 5.1 載有一些示例。幼稚園在訂定其校本專業階梯時 (包括考慮主

任的數目)，須從資源調撥及持續發展的角度作長遠規劃，包括對未來數年開支的影

響。原則上，教育局不會接納幼稚園因聘請過多晉升職級的教師，作為收取半日制

課程學費的理由。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09010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1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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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全日制幼稚園有額外資助，並獲准收取學費，可聘任較多教師，因此可有較多主

任及調整校長職級，以應付較長服務時間所帶來的運作需要。在具體實施上，幼稚

園在增加人手時，應建基於現時的人手安排，並必須在減輕家長負擔的大前提下，

有秩序地逐步改善師生比例。

5.1.2.2 訂定校本聘任和晉升安排  

1. 在校本安排下，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在聘任和晉升員工方面繼續享有彈性。

2. 處理晉升事宜的要點：

a. 根據幼稚園的組織架構，明確界定各個專責職位的分工，並讓有關人員清楚知

悉；

b. 確保工作量公平和合理地分配；

c. 除基本條件及職責外，可視乎情況訂定其他要求，以應付幼稚園的需要；

d. 根據既定的甄選準則，挑選合適的人員擔任晉升職位；

e. 在晉升職位的生效日期前完成所需的程序 (包括校董會的批准)；及

f. 設立處理員工投訴的機制。

3. 員工甄選的原則和安排：幼稚園應就教師的聘任及晉升事宜，制訂校本指引和程序。

校方應根據有關工作要求而釐定晉升準則，就候選人在有關工作的表現和能力進行

甄選。有效的遴選制度一般符合以下基本原則：

a. 公平和公開

 幼稚園應根據公平公開的原則，訂立一套正式的甄選程序。

 視乎情況而定，校方須透過內部通告(適用於現職人員晉升)廣為傳閱，或將

職位空缺在報章上刊登廣告(適用於公開招聘)，所載的資料，不應存有任何

形式的歧視(包括種族、宗教、性別、婚姻狀況、懷孕、殘疾及家庭崗位等)。

 不論是進行初步篩選或後期評審，評審準則均應以有關工作的要求為基礎，

並且不存在偏見和歧視。

b. 書面紀錄

 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及評審結果均須記錄及存檔。所有個人資料均須根

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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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教學人員的職能  

5.1.2.3.1 校長和副校長  

1. 校長職能的基本要點：  

a. 管理與組織  

 與各主要持份者(校董會、員工、家長)緊密合作，共同策劃幼稚園政策，建

立妥善的行政系統，提高管理效能。  

 建立團隊協作文化，帶領同工面對轉變，邁向優質幼稚園教育。  

 透過員工的培訓及考績，提升個人的素養及促進幼稚園的發展；協助員工了

解自己的角色，彼此和衷協作，以提高工作成效。  

 策劃及監察財務和資源的調配，以實踐幼稚園的發展計劃；定期檢討和跟

進，以確保資源得以有效運用，並切合兒童的需要。  

 制訂明確的學校自評機制、策略和程序，積極鼓勵員工參與，通過「策劃—

推行—評估」循環周期學校的自評工作，促進幼稚園的持續進步。  

b. 學與教  

 配合香港幼稚園教育的目標和兒童發展的需要，並因應校本的情況，設計多

元化、靈活而連貫的課程。  

 以兒童為本的教學方法，透過各類遊戲活動，為兒童提供全面而均衡的學習

經歷。  

 為兒童提供安全且愉快、開放、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 訂定清晰的學習經驗評估政策，善用可信有效的方法，評估兒童的發展，並

利用不同的回饋，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c. 學校文化及給予兒童的支援   

 訂定清晰的關顧及支援政策，推動全校參與，有計劃地透過支援服務和活

動，幫助不同需要的兒童，使他們能了解自己、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信心。 

 與家長建立夥伴關係，保持良好溝通，鼓勵他們參與學校活動；與外間機構

保持緊密聯繫，善用社會資源，促進幼稚園的發展，並讓兒童透過參與活動，

豐富他們的生活經驗，發展潛能。  

 園內營造良好的人際關係與積極和諧的氣氛，建立全體成員的歸屬感和團

隊精神，彼此接納，各展所長。  

2. 如設有副校長，副校長應協助校長處理前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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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2 主任  

1. 主任職能的基本要點：  

a. 負責教學工作；  

b. 擔任專責的職務，例如：  

 統籌支援非華語學童、有特殊需要及有發展遲緩危機的學童；  

 統籌支援新入學及即將升讀小一的兒童的銜接和入學適應工作；  

 統籌家長教育的工作；  

 協助推動課程發展和教師專業發展，例如：  

 掌握課程發展的最新動態，並就課程和教學法，帶動教師分享知識和

經驗，探討問題；  

 規劃和統籌教師專業發展事宜；  

 加強教師之間的聯繫；以及  

 協助校長或副校長管理及靈活運用資源。  

5.1.2.3.3 教師  

1. 教師職能的基本要點：  

a. 負責教學工作；  

b. 照顧學童的不同學習需要；  

c. 參與課程的發展、推行和檢討；  

d. 與家長聯繫，保持家校溝通和合作；以及  

e. 參與培訓及與其他教師商討問題、分享知識和經驗，持續提升專業能力。  

5.1.3 薪酬  

5.1.3.1 建議薪酬範圍  

1. 為確保教學人員獲合理薪酬，教育局為各職級的教學人員釐定薪酬範圍。參加幼稚

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按相應職級薪酬範圍向持有相關資歷 (即幼兒教育證書或以

上學歷)的教學人員 (包括以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聘請的教師)支薪。此外，在單位

資助(包括半日制單位資助及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額外資助 )中，60%劃為教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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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部分，必須用於教學人員薪酬和相關開支 (例如強制性公積金、長期服務金等 )。

幼稚園可調撥其餘 40%資助的任何部分，支付教學人員薪酬和相關開支，但反之則

不行。有關教學人員及支援人員的薪酬範圍，請參閱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 

5.1.3.2 訂定校本安排  

1. 幼稚園應設立專業階梯及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以挽留和吸引優秀教師。由於員工

薪酬屬學校開支的主要部分，幼稚園必須就員工薪酬制訂政策，清楚訂明薪酬福利

條件及薪酬調整，會由哪些部門或人員批核。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的管理

層應就個別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及薪酬調整，在公平和合理的基礎上，設立適當而

明確的機制，亦應提高透明度，讓員工清楚了解薪酬調整機制，以期與員工維持良

好的僱傭關係和員工士氣。  

2. 幼稚園在釐定個別人員的薪酬時，可參考以下因素：  

a. 學歷、經驗(包括在目前任教的幼稚園及其他幼稚園的經驗 )、工作表現及專業

知識、試用期的薪酬安排等 (舉例來說，屬基本職級的教師，如在支援非華語

學童、有特殊需要或有發展遲緩危機的學童方面，曾接受認可專業培訓，並擔

當相關的額外職務，可考慮給予較高薪酬 )；以及  

b. 根據職責和工作時間按比例 (或以全職教師三分之二薪酬為上限 )向兼職教師

支薪。  

3. 在校本安排下，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雖然在聘任和晉升方面享有彈性，但

良好的管理需要有明確的領導及整體協調，教育局不鼓勵幼稚園把主任職位懸空，

然後由其他教師分擔有關職位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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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聘用教職員   

5.2.1 主導原則及相關規定  

1. 教學人員的資歷要求，見上文 5.1.1.3 節。學校在聘用教職員時，須遵守相關法例(例

如《僱傭條例》)的要求。  

2. 教育局一直透過教師註冊制度，確保只有符合既定資格及水平的人士才可成為檢定

教員或准用教員，保障學生的福祉。對曾干犯嚴重罪行，或作出違法或失德行為的

申請人，教育局會考慮拒絕其註冊申請；若這些人士現時為註冊教師 (包括「檢定教

員」和「准用教員」)，教育局會考慮取消其註冊。除了透過教師註冊制度做好把關

的工作，教育局持續實施多項措施，致力提升教師的質素及加強教師的專業操守，

有關措施包括：  

(i) 由 2021/22 學年開始，為所有註冊教師每三年進行一次刑事紀錄查核，以防有刑

事紀錄的註冊教師出現漏報或隱瞞的情況。  

(ii) 在 2022 年底公布《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歸納了八項教師專業操守準則，清晰說

明教師應有的專業操守及行為規範，鼓勵教師自覺遵守，保障學生福祉，守護教

育專業，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教育局會參考《教師專業操守指引》，處理

教師涉嫌違反專業操守個案。  

(iii) 由 2023/24 學年起，所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的新聘教師 (包括新入職

教師及轉校教師)均須在《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取得及格成績。  

(iv) 由 2023/24 學年起，學校如擬聘用已離開教育行業一年或以上的教師，必須向教

育局申報其刑事定罪紀錄。  

3. 學校作為僱主，必須配合政府的措施，在人事聘任及相關事宜上嚴格甄選，加強管

理和把關的工作，以防範不合適人士出任教師及非教學人員 (詳情可參閱教育局通告

第 14/2023 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的聘任」 )。學校必須

遵從下列的聘用程序，以確保聘用的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為適合及適當人選：  

a. 學校應要求應徵者在職位申請表及／或其他相關文件，作出以下申報，並提供

詳情：  

 是否曾遭取消／拒絕其教師註冊資格；  

 就其所知，教育局是否曾就其專業失德行為，發出譴責／警告／勸喻信；  

 就其所知，是否曾被／正被學校或教育局調查有關其專業失德的指控；  

 是否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以及  

 就其所知，是否涉及任何在進行中的刑事訴訟或調查 (包括但不限於被警方

逮捕或拘捕)。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14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1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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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校須了解應徵者的個人背景，並作審慎考慮，包括但不限於：  

 查閱應徵者的前任僱主發出的服務證明書，並在徵得應徵者同意後，向其

前任僱主查詢其工作表現，包括是否曾被或正被調查有關其專業失德的指

控；  

 獲得應徵者的同意後，向教育局申請將其教師註冊資料向學校發放 8。申請

表格可於教育局網頁下載(教育局網頁教師相關資格、培訓與發展資

格教師註冊)；  

 如發現應徵者有專業失德或違法行為，學校應向其查詢詳情和要求提供證

明。無論學校聘用與否，相關結果須經校董會討論並紀錄在案；以及  

 如應徵者不同意上述查詢或查核，而學校仍擬聘用該人士，必須向教育局

說明理由。  

c. 由 2023/24 學年起，學校在聘用教師前，必須查核該人士是否已在《基本法及

香港國安法》測試取得及格成績，並透過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向教育局呈交該

學年新聘教師的資料。如學校的新聘教師不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

要求，學校必須自行承擔有關教師的薪金。此外，由 2023/24 學年起，學校須

妥善保存新聘教師聘任紀錄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及格成績的副本，

存檔年期不少於兩年，以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時查核。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3/2022 號「新聘任教師《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要求」、教育局於 2023 年

5 月 18 日致學校的信函及相關網頁(教育局網頁學校行政及管理一般行政

有關學校教職員新聘任教師《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要求 )。  

d. 學校除需要考慮應徵者的學歷、專長、工作經驗、教學熱誠及是否已通過《基

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外，亦需考慮其在培育學生成為德才兼備、愛國愛家

及具國際視野等方面的能力，例如教師是否能夠正確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自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及公眾利益，履行社會

責任和公民義務，積極支持及推廣國民教育，培養學生正確的國家觀念。  

e. 如擬聘用未註冊為檢定教員的人士為教師，學校必須確保該人士上任前已根據

有關要求申請註冊為「檢定教員」或「准用教員」。教師註冊是法例要求，學校

應密切跟進每一位教師的註冊狀況，必須確保所有教師均已按照法例要求辦妥

註冊手續。有關教師註冊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網頁 (教育局網頁教師相關

資格、培訓與發展資格教師註冊)。  

f. 學校須仔細查閱應徵者的教師註冊證和其他資歷文件的正本，並將教師的檢定

教員證明書副本，以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成績副本存檔，以備查

                                                      
8 提供的資料包括：擬聘用教師的教師註冊是否有效、其教師註冊／申請曾否遭取消／拒絕、曾否就教師註冊收到

教育局發出的譴責／警告／勸喻信或教育局是否正在審視其教師註冊資格。學校須將有關回覆存檔，以備查核。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13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13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blnst/Circular%20letter_BLNST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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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g. 由 2023/24 學年起，如擬聘用的教師已在本港的中、小學或幼稚園離職一年或

以上9，學校須要求他／她申報是否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

並在徵得其同意後，向教育局提交資料以便教育局向政府相關政策局／部門作

核實及查證。資料申報表格可於下列網頁下載(教育局網頁教師相關資格、

培訓與發展資格教師註冊)。學校須在該教師的聘任生效日期前向教育局提

交，並將有關回覆存檔，以備查核。  

h. 在收集／查核新聘任員工的教師註冊資料時，學校必須遵守《個人資料 (私隱)條

例》的規定，並妥善保存教職員涉及刑事罪行及／或專業失德行為的資料，以

供教育局在有需要時查閱。學校應在職位申請表及／或其他相關文件列明，所

收集的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職位申請及評估應徵者是否適合該職位；應徵者應

按學校／教育局要求，提供／盡力取得所有相關資料，否則該申請可能不獲處

理。受聘者如有虛報資料／隱瞞重要事實，可能面對被刑事檢控，而學校亦可

能會將其解僱。  

i. 除非得到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的書面准許，被取消／拒絕教師註冊的人士不得進

入或逗留在任何學校。  

j. 在聘用程序的最後階段，學校必須要求準僱員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以確

定其申報的性罪行定罪紀錄屬實。學校可參考教育局相關網頁 (教育局網頁學

校行政及管理一般行政有關學校教職員聘任事宜 )及瀏覽香港警務處性

罪行定罪紀錄查核網頁（http://www.police.gov.hk/scrc），以了解該機制的實施

詳情，包括計劃守則及申請程序。  

k. 學校須要求擬聘用的教師細閱教育局公布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讓他們知道

教育局、學校以及社會對教師專業操守的期望。學校可參考《教師專業操守指

引》為非教學人員(包括專責人員)，訂定員工操守的要求，保障學生的福祉。  

l. 除上文第(c)至(g)及(i)項只適用於教師外，其餘各項同時適用於聘任教學及非教

學人員，包括專責人員、文書人員及校工等。  

 

5.2.2 校長及教師聘任  

1. 按《教育條例》第 53 和 57 條，校長的聘任須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准。  

2. 幼稚園應制訂甄選的原則和程序細節，例如，為確保遴選的決定客觀公正，篩選和

                                                      
9 計算離職時間由教師在本港中、小學或幼稚園離職的第一天至教師再次在中、小學或幼稚園任職的生效日期的前

一天計算。舉例來說，如教師於前一所學校任職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現獲一所學校受聘並於 2023 年 9 月 1 日

開始任職，其離職時間為一年，須另向教育局申報其刑事定罪紀錄。 

http://www.police.gov.hk/s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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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工作不應由一人單獨進行；如有任何利益衝突，不應參與遴選工作等。  

5.2.3 僱傭合約  

1. 根據《教育規例》第 77 條的規定，校董會須負責向所有教員發出聘書，其中須列明

服務條件、薪級及終止聘用的條件。校監亦須代表校董會在教師的聘書正本及所有

副本內簽署。  

2. 幼稚園擬備僱傭合約或聘書時，應注意《僱傭條例》第 70 條的規定。該條訂明僱傭

合約的條款，如有終止或減少《僱傭條例》所賦予僱員的權利、利益或保障的含意，

即屬無效。  

3. 幼稚園須參照各相關法例及現行教育局通告，擬定聘書的聘用條款及條件等。請參

閱教育局「聘任事宜」網頁內的私立學校教師服務條件樣本。  

5.2.4 服務證明書  

1. 幼稚園須為離職的教學人員發出「服務證明書」，列明該員工的相關聘任資料，以便

員工轉職至其他幼稚園任教時，供其新僱主參考，以加強對轉校教學人員的保障。

幼稚園可參閱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計劃」網頁內的「服務證明書」的範本，並按校本

情況，修訂範本的內容。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appointment/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appointment/Conditions%20of%20Service%20-%20Private_C.docx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5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Certificate_of_Service_Scheme_KGs_TC_(clean).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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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  

5.3.1 持續專業發展政策  

1. 幼兒教育的職前專業培訓，為幼稚園教師在幼稚園教育上建立穩固的基礎，而持續

專業發展，可幫助教師深化有關知識，擴闊視野，綜合不同領域的知識和經驗，提

升整體專業水平。為推動校長和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教育局由 2018/19 學年起推

行持續專業發展政策，重點如下：  

a. 持續專業發展時數的軟指標：參考其他地區/國家的持續專業發展政策，並考慮

到幼稚園界別多元的特性，作為起步點，軟指標訂定為在每三年的周期內，每

名幼稚園校長及教師應參加 60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由 2018/19 學年開

始實施(即首個周期為 2018/19 至 2020/21 學年)。  

b.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模式：可包括有系統的學習(例如修讀課程、參加研討會/

講座等)，以及其他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例如啟導其他教師、進行行動研究、義務

參與幼稚園教育相關的專業工作等)。校長和教師可按本身需要參與不同模式的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c. 校本推行：由校本訂定執行細節，例如計算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時數的準則、有

系統的學習與其他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比例、支援及跟進行動等。  

有關持續專業發展政策的詳情，可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8/2018 號「提升幼稚園校長和

教師的專業能力」。  

2. 由 2021/22 學年起，教育局為資深教師、主任或有志晉升較高職級的教師，提供較

長時間(例如數星期 )的幼稚園中層領導在職課程，並提供代課教師津貼。此外，為提

升幼稚園教師的能力和促進其專業發展，教育局在 2021/22 學年向參加幼稚園教育

計劃的幼稚園提供一筆過教師專業發展津貼，成功申請的幼稚園，已獲發 10 萬元至

20 萬元的津貼。幼稚園可善用這筆津貼，加強教師專業發展。有關該在職課程及一

筆過教師專業發展津貼的詳情，可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17/2022 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加強幼稚園教師專業發展的措施」。  

5.3.2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計劃  

1. 教師的專業能力與校長的領導對學生學習有着關鍵的影響。幼稚園應參閱上文 5.3.1

節的「持續專業發展政策」，訂定清晰的校本員工培訓計劃，以不同形式鼓勵員工接

受培訓，以配合幼稚園的發展和員工的需要。   

2. 個別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計劃應顧及個人和學校發展的需要：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08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08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2017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201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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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個人層面而言，教師可按自身的需要策劃個人的專業發展路向，以達至專業

知識和技能的全面發展。  

b. 在學校層面而言，校本教師專業發展計劃須包括提升教師照顧學童的多元需要

的能力，並因應校本情況制訂相關策略和具體計劃(詳見下文 5.3.3 節)。  

3. 幼稚園亦應為員工提供進修資訊和機會，鼓勵員工進修。  

4. 幼稚園應收集員工意見，以檢視校本持續專業發展政策的成效，作為策劃未來員工

發展的參考。  

5. 幼稚園制定校內教職員的培訓計劃時，可善用教育局為教師所提供的相關資源。  

5.3.3 照顧學童多元需要的培訓  

1. 為有多元需要的學童(尤其是非華語學童、有特殊需要及有發展遲緩危機的學童)提供

專業支援，教育局鼓勵教師接受相關的專業培訓。在幼稚園教育政策下，教育局加

強支援幼稚園，並為幼稚園教師提供相關專業培訓(詳見 2.6 節第 3 段)。參加幼稚園

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須善用額外資源，為教師訂定參加專業培訓的策略和具體計劃。  

2. 較為理想的安排是，每所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在支援非華語學童、有特殊

需要或有發展遲緩危機的學童方面，有一名主任曾接受相關專業培訓(例如教育局不

時舉辦的培訓課程、香港教育大學開辦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幼兒教育榮譽

學士(領導與非華語幼兒)，以及幼兒教育榮譽學士(領導與特殊需要)課程)。  

3. 為照顧學童的多元需要，教師必須接受相關培訓，方可令其他支援措施 (例如支援非

華語學童的資助、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充份發揮作用。因此，教育局已提供相應的培

訓課程，並訂定以下具體培訓目標：  

a. 在照顧有發展需要的學童方面，在 2020/21 學年完結前，每所參加幼稚園教育

計劃的幼稚園，有最少有一名教師完成教育局認可的基礎培訓。已達到此基礎

培訓目標的幼稚園，教育局鼓勵學校繼續安排教師參加進階課程。  

b. 在支援非華語學童方面，所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並錄取非華語學童(不論人數)

的幼稚園，在 2020/21 學年完結前，應最少有一名教師完成教育局認可的基礎

課程。上述培訓目標已如期達成。  

4. 由 2018/19 學年起，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獲代課教師津貼，以便學校安

排教師參加由教育局提供的有關照顧有發展需要的學童及支援非華語學童連續 3 天

或以上的指定課程。申請代課教師津貼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8/2018 號。  

https://www.swd.gov.hk/oprs/index_tc.htm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0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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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嘉許及奬勵  

1. 教育局鼓勵學校因應情況提名合資格教師參加「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以表揚卓越

的教師，及提升教師的專業形象和社會地位。  

2. 教育局亦鼓勵獲獎教師與同儕分享其專業知識，透過講座及示範課堂分享其卓越教

學實踐，藉此推廣分享文化，提升教師隊伍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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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員工操守  

1. 教師肩負傳承知識、熏陶品格的重要職責，是學生的楷模，其言行對學生成長影響

深遠，因此，教師奉公守法，遵從社會可接受的行為準則，秉持專業操守，至為重

要。教師必須謹言慎行，以符合社會大眾對教師道德和專業操守的期望。教育局與

學校一直攜手合作，為學生營造關愛和安全的學習環境，保障學生的福祉。學校作

為僱主，必須負責處理有關員工操守及紀律的事宜，包括：  

a. 加強員工管理及要求所有教職員細閱教育局公布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讓他

們知道教育局、學校以及社會對教師專業及操守的要求和期望，並依據《教師

專業操守指引》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學校應結合辦學團體的辦學理念、目標

及對員工的要求，增潤校本教職員的操守指引，讓教師參考遵行，並提醒教師

應時刻秉持專業操守，以及違反專業操守的嚴重後果。教職員必須奉公守法，

亦有責任合力締造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氛；  

b. 《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清晰說明教師應有的專業操守及行為規範，讓教師自覺

自律、秉持專業，及互相提醒、共同遵守，以保障學生的福祉，確保教育質素，

守護教育專業，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歸納八項教師

專業操守準則，並就各項準則列舉例子說明教師「應該」和「不應」做的行為，

讓教師有所依循。辦學團體可參考《教師專業操守指引》，向屬校的學校管治機

構 (包括校董會)作出指示。學校管治機構可參考《教師專業操守指引》，訂定員

工行為管理措施及專業發展計劃；  

c. 要求教師當知悉自己涉及任何在進行中的刑事調查或訴訟，包括但不限於被警

方逮捕或拘捕，必須即時向學校報告，並在調查或訴訟完結後，即時向學校報

告結果。學校應按事件的性質和嚴重性，於調查或刑事訴訟進行期間適當調配

有關教師的工作；如屬嚴重者，在符合《僱傭條例》的規定下，考慮暫停該教

師的教學職務或任何有機會單獨接觸學生的職務，以保障學生的安全及福祉； 

d. 若得悉教師涉嫌干犯嚴重罪行或失德行為，學校必須立刻向教育局呈報，以供

局方考慮採取跟進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審視有關教師的教師註冊資格；  

e. 如發現教師有虛報、漏報或隱瞞涉及干犯罪行或失德的行為，學校應按事件的

性質和嚴重性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包括考慮暫停有關教師的職務，甚至將其

解僱；  

f. 學校應提醒教師，如個人資料(例如通訊地址、電話號碼等)有所更改，應盡快通

知學校，並須在一個月內通知教育局 10，以更新其教師註冊的紀錄。詳情請參

                                                      
10 教育局在審視教師的註冊資格時，如無法透過教師所提供的最新通訊地址將相關信件(包括邀請教師作出申述、

通知教師相關跟進行動或決定等)送達教師，教育局可無需考慮教師的申述，就其教師註冊資格採取進一步行動

或作出決定。學校應提醒教師，如教師需要更改聯絡資料，須以書面形式(即書信或日後提供的電子表格)向教育

局教師註冊小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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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教育局網頁(教育局網頁教師相關資格、培訓與發展資格教師註冊)； 

g. 當教師離職，學校須在其服務證明書上列明教師離職的原因，例如辭職、合約

屆滿或解僱，方便其他學校作聘用的參考；及  

h. 當學校停止僱用准用教員，須在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更新其聘用記錄。如已離

任的准用教員沒有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戶口，學校須以書面通知 11 教育局教師

註冊小組有關已離任的准用教員資料。此外，由 2023/24 學年開始，學校必須

收回其准用教員許可證副本 12，並與正本一同交回教育局。如他/她未能交回准

用教員許可證副本，學校須以書面形式將未能收回副本的原因妥善紀錄。學校

須於該學年完結前將上述文件 (即教員許可證的正、副本及/或未能收回副本原

因的紀錄)交回教育局教師註冊小組。若學校未能如期交回文件，教育局會向學

校了解情況，並有可能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11 有關信函樣本可於教育局網頁(教育局網頁教師相關資格、培訓與發展資格教師註冊)下載。  
12 准用教員許可證由校監向教育局提出申請，有關許可證屬學校所有，應由學校妥為保存，並按要求將副

本發給相關教員。當學校停止僱用相關准用教員，必須收回其准用教員許可證副本，並與正本一同交回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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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校董及職員的誠信管理  

1. 所有學校校董及職員均須遵守《防止賄賂條例》。學校應為校董／職員制訂完善的誠

信指引，清楚列明他們應有的行為表現。幼稚園可透過合宜的方式發布誠信指引，

例如行為守則，或於職員手冊中涵蓋。有關制訂誠信指引的詳情，請參閱廉政公署

制訂的《幼稚園運作防貪指南》附錄一《幼稚園校董及職員行為守則範本》(《守則

範本》)，以及下列第 2 至 8 段。  

2. 校董會負責學校管理，亦為其屬下教職員的僱主，有責任決定學校校董及職員可以

或不可以收受、索取及提供的利益，並清楚列明於誠信指引內。有關接受、索取及

提供利益的詳情，請參閱《守則範本》第 4 至 10 段及 12 至 13 段。  

3. 校董及職員須秉公處理幼稚園的一切事務，保持高度的誠信操守，以維持公眾對幼

稚園的信任和保障幼稚園及學生的利益。學校須妥善管理利益衝突。利益衝突是指

校董及職員的私人利益與幼稚園的利益或其公職出現矛盾或衝突。私人利益包括校

董或職員本人及與其有關連人士 (包括其家人及親屬、私交友好、所屬會社及協會，

及任何他曾受其恩惠或欠下人情的人 )的財務和其他利益。利用公職身分、使用官方

資料等，均屬公職與私人利益之間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常見情況。以下是一些例子：  

a. 校董或職員在另一公司擁有實際利益或與之有密切關係，而該公司為幼稚園的

貨品供應商或服務承辦商(例如維修承辦商、教學用品供應商)。  

b. 校董或職員參與評審和甄選供應商/服務承辦商的工作，但其中一間參與競投的

公司是由其配偶、家人、親屬或私交友好營運，或其本人或任何該等人士於該

公司擁有財務利益。  

c. 校董沒有依循既定招聘程序而聘用其親友在幼稚園任職。  

d. 職員面見和推薦取錄某學生，而該學生為其親屬。  

e. 職員泄露與幼稚園的運作有關的機密資料 (例如為收生面試設定的問題、維修計

劃)，以優待其親友。  

《守則範本》附件 4 載有更多利益衝突例子。  

4. 校董及職員在執行公務時，須設法避免可能有損 (或被視為有損)其個人判斷、操守或

引致利益衝突的情況。如利益衝突的情況實屬無可避免，校董及職員應盡快披露一

切有關詳情。所有申報及相關管理層的決定/行動必須妥善記錄在案及存檔備查。幼

稚園須設立處理利益衝突的機制，以避免任何實際、潛在或視為利益衝突的情況。

有關利益衝突申報書範本及處理已申報的利益衝突的緩解措施，請參閱《守則範本》

附件 5 至 7。  

https://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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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董和職員不應接受任何奢華、過於慷慨或頻密的款待  (「款待」是指供應在當場

享用的食物或飲品，以及任何與此項供應有關或同時提供的其他款待 )。事實上，校

董和職員不應接受任何可能導致下列後果的款待，包括引起實際或觀感上的利益衝

突、在執行職務時產生要報答人情的需要或有所偏袒、令他們或幼稚園的聲譽受損。

有關接受款待的詳情，請參閱《守則範本》第 11 段。  

6. 校董和職員應秉公行事，並公平公正及不偏不倚地履行職責，切勿濫用職權或縱容

他人濫用其職權以謀取私利或得益、為他人謀利、或優待或虧待他人。  

7. 校董和職員不得在未經授權下披露幼稚園的任何機密或專有資料，或濫用幼稚園的

任何資料(例如利用資料謀取私利或為他人謀利 )。有權接觸或負責管理該等資料的

校董和職員，須時刻確保資料安全，防止濫用資料、或在未經授權下披露、或不當

使用資料。校董和職員離職後須繼續履行保密責任。  

8. 另外，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亦會為私營機構提供免費、保密和「度身訂做」的防貪

諮詢服務，協助它們改善制度、工作程序和監控措施以防止貪污和相關的不當行為。

幼稚園如需要防貪諮詢服務或對行為守則範本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526 6363 或電

郵至 cpas@cpd.icac.org.hk。  

  

mailto:6363或電郵至cpas@cpd.icac.org.hk
mailto:6363或電郵至cpas@cpd.ic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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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處理員工投訴  

1. 幼稚園應訂定校本政策和程序，處理員工的不滿、爭議和投訴。  

a. 如有投訴，學校必須從速處理，以免問題擴大。  

b. 幼稚園須將所有投訴個案的資料，包括所有面見紀錄及調查報告等，妥為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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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  

 

計算在 1:11 師生比例下的教師人數的示例  

  

示例  收生人數  校長  
薪酬  
範圍  

所需教師  
人數  

(校長不計算在內) 

副校長  
人數  

主任  
人數  

教師  
人數  上午

班  
下午
班  

全日
班  

示例 1 

只有半日制學童

的幼稚園 (上下午

班人數相若 ) 

180 180 - 一級校長  360÷11÷2 

=16 

1 2 13 

示例 2 

只有半日制學童

的幼稚園 (上午班

學童較多 ) 

150 

 

 

120 - 二級校長  270÷11÷2 

=12 

0 2 10 

示例 3 

只有全日制學童

的幼稚園  

- - 116 二級校長  116÷11 

=10 

0 2 8 

示例 4 

同時有半日制及

全日制學童的幼

稚園  

120 95 60 一級校長  (120+95)÷11÷2+6

0÷11 

=15 

1 2 12 

示例 5 

只有半日制學童

的幼稚園 (規模細

小 ) 

38 28 - 副校長  66÷11÷2 

=3 

0 0 3 

 

 

註︰  

1. 幼稚園亦可使用「計算教師數目範本」，計算按師生比例規定所需的最少教師人數。 

2. 開辦長全日制課程的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有額外資助並獲准收取學費，可因應個別情

況聘任較多教師以至主任，以及調整校長職級，以應付較長服務時間所帶來的運作需

要。基於其較長的服務時間，所需額外人手的上限為全日制幼稚園教師人數的 40%。 

3. 表內列出的所需教師人數為工作全日的教師人數。以示例 2 為例，12 人為工作全日的

教師人數，等同 24 位工作半日的教師。幼稚園可按校本情況安排上、下午聘用不同

教師人數，例如上午/下午分別為 14/10, 13/11, 12/12, 11/13 等，而上午及下午均符合

最少 1:15 (包括校長)師生比例及聘請足夠持有幼兒教育證書或以上學歷的教師。  

4. 幼稚園可參閱「幼稚園教育計劃」網頁內的「常見問答」，了解詳情。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Recommended%20no.%20of%20Teachers%20under%20Scheme_Chi%20(revised%20in%20Nov%202016).xlsx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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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參考文件 (第 5 章) 

 教育局通告第 12/2020 號 「幼稚園教育計劃 – 師生比例和教師學歷的規定」  

 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計劃」網頁 載有「幼兒教育培訓課程 認可課程列表」 

 教育局通告第 10/2009 號 「新任幼稚園校長的學歷及培訓要求」  

 教育局通告第 17/2018 號 「幼稚園教育計劃 – 教職員放取有薪產假及代職人

員津貼」  

 教育局通告第 14/2023 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的聘

任」 

 教育局通告第 13/2022 號「新聘任教師《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要求」  

 教育局於 2023 年 5 月 18 日致學校的信函 

 《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 教育局 「教師註冊」網頁  

 香港警務處 「性罪行定罪紀錄查核」網頁 

 教育局 「聘任事宜」網頁 載有「私立學校教師服務條件樣本」  

 教育局 「幼稚園教育計劃」網頁 載有「服務證明書範本」 

 教育局通告第 8/2018 號 「提升幼稚園校長和教師的專業能力」 

 教育局通函第 17/2022 號 「幼稚園教育計劃–加強幼稚園教師專業發展的措

施」 

 社會福利署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網頁 

 廉政公署 《幼稚園運作防貪指南》、《幼稚園校董及職員行為守則範本》  

 教育局 「幼稚園教育計劃」網頁 載有「計算教師數目範本」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0012C.pdf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12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approved_course_list.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09010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17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17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14C.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14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13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blnst/Circular%20letter_BLNST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blnst/Circular%20letter_BLNST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teacher/guidelines_tpc/guidelines_tc.pdf
http://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qualification/teacher-registration/index.html
http://www.police.gov.hk/scrc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appointment/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appointment/Conditions%20of%20Service%20-%20Private_C.doc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Certificate_of_Service_Scheme_KGs_TC_(clean).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Certificate_of_Service_Scheme_KGs_TC_(clean).doc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08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2017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2017C.pdf
https://www.swd.gov.hk/oprs/index_tc.htm
https://cpas.icac.hk/files/tc/kgtoolkit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20/460c26fd-baca-46a6-8f8f-683083aa5175.docx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5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Recommended%20no.%20of%20Teachers%20under%20Scheme_Chi%20(revised%20in%20Nov%202016).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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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 「幼稚園教育計劃」網頁 載有「常見問答」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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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家庭、學校與社區的伙伴關係 

6.1 家校合作  

1. 幼兒在家庭、學校和社區三個不同的環境中成長，三者之間的良好溝通、聯繫和合

作關係，有利幼兒健康地成長。其中，家長更是學校的緊密夥伴。學校應該制定校

本政策，強化家長對校務的認識，並採取開明態度、樂於聽取家長的意見，締造彼

此互信的關係。  

2. 家校合作的推行原則：  

a. 真誠和尊重的態度：真誠的溝通是家校合作的基礎。學校尊重不同族裔、語言

和文化背景的家長，讓他們都感到被了解和受重視，能鞏固家校的互信關係。 

b. 認識家長的需要：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有多種不同類型的家庭。家長對教

養孩子的理念、工作時間的限制和教育背景，都會直接影響他們參與家校活動

的意願。學校宜設計不同形式的活動，以配合家長的不同需要，從而引入家長

的參與，開展家校合作。  

c. 認識家長和教師不同的角色：在指導幼兒時，教師既要了解家長的取向，同時

也要耐心向家長解釋學校的教育理念及幼兒的成長和學習需要，以幫助家長明

白和認同學校的政策和採用的方法，消減家長與學校對教育幼兒的矛盾。教師

和家長加強溝通了解，能促進全面培育幼兒發展的工作。  

d. 引入社區資源：學校各有不同的辦學理念、環境資源和教師培訓背景。故此，

幼稚園在設計家校合作活動時，除了要考慮幼兒和家長的因素，更要檢視本身

的條件，善用社區資源。  

3. 家長除了幫助子女學習外，亦為學校的重要資源，可協助學校推行課程，以及就課

程的規劃和實施給予意見，對學校的持續發展起積極的作用。幼稚園與家長建立互

信關係至為重要。學校可透過各式各樣的途徑，讓家長定期或按需要參與子女的教

育過程。家長參與校方日常事務，常見的例子有：  

a. 協助子女投入課堂活動；  

b. 協助學校舉辦活動/典禮；  

c. 擔任課外活動的導師；及  

d. 協助製作教具和進行其他非教學工作。  

4.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應增加透明度和問責性，以優化學校的管理制度，具

體策略包括為家長提供有關學校的最新資料。就此，學校可透過家長通訊、內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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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網頁等途徑，向家長發放有關的訊息，例如：  

a. 處理學生事宜的各種程序  (颱風和暴雨、惡劣天氣下的交通安排、校規、獎懲

制度、告病假程序、家長與學校的溝通途徑/安排)；  

b. 校曆和假期表；  

c. 學費一覽表和其他教育局核准的收費一覽表；  

d. 家長與學校的聯絡方法；及  

e. 學校的最新發展。  

5. 錄取了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應按需要透過多元模式加強與非華語家長的溝通，例

如就主要的學校資料或通告，盡量提供中、英文版本，提供傳譯服務。就此，幼稚

園可善用由民政事務總署資助「融匯–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CHEER)」提供的

傳譯服務，或安排合適的人士(例如懂中文及不同種族語言的家長/校友等)協助。幼

稚園亦可善用教育局製作的不同種族語言的幼稚園非華語家庭溝通提示卡 (連語音

檔)及「幼稚園九種語言常用家長通告範本」，以加強與非華語家長的溝通。  

6. 教育局鼓勵幼稚園透過多元渠道加強與家長的溝通，以及成立家長教師會 (家教會)。

成立家教會有助加強家長與學校間的合作，建立互相溝通的渠道，並透過舉辦講座

和家校合作的活動，推廣家長教育，一方面增加家長對其子女在身心各方面成長的

了解，認識他們的需要，以及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另一方面，讓家長們彼此分享

培育和教導子女的經驗，互相支持和學習。教育局於2023/24學年推出簡化的幼稚園

家教會模式，詳情可參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校會)網頁。此外，教育局每學

年會為計劃成立家教會的幼稚園提供成立津貼，而已成立家教會的幼稚園則可獲提

供經常津貼，作其家教會的經常開支。除成立津貼及經常津貼外，每所幼稚園均可

向教育局申請家校合作活動津貼及／或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以舉辦家校合

作活動及／或家長教育課程或活動。詳情可參閱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及家校

會網頁。  

  

https://hkcscheer.net/hk/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kindergarten-k1-admission-arrangements/ncs-cue-card.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kindergarten-k1-admission-arrangements/ncs-cue-card.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11
https://www.chsc.hk/show_content.php?lang_id=2&c_id=1832&category_id=87
https://www.chsc.hk/show_content.php?lang_id=2&c_id=1832&category_id=87
https://www.chsc.hk/show_content.php?lang_id=2&c_id=1832&category_id=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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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家長教育  

1. 家長在幼兒成長階段擔當重要的角色，而且是兒童的榜樣。加強家長對兒童發展和

優質幼稚園教育的了解，有助家長根據子女在成長階段的發展步伐，對子女有適切

的期望，給予適切的照顧和支援，以及加強與學校的合作。  

2. 教育局根據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的建議，委託大專院校，制訂適用於幼稚

園階段的家長教育課程架構，並於 2021 年 9 月公布新編訂的《家長教育課程架構

(幼稚園)》。課程架構包含四個核心範疇：「認識兒童發展」、「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

均衡的發展」、「促進家長身心健康」及「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教育局鼓勵幼稚園

在設計家長教育課程或活動時參考有關課程架構，讓家長更有系統地學習培育子女

所需的知識和技巧。為協助幼稚園加強家長教育，教育局推出「一筆過家長教育津

貼」，於 2021/22 學年向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供 9 萬至 10 萬元的額外資

助，鼓勵學校在未來五年，啟動和舉辦有系統的家長教育課程、成立家長教師會，

並在學校網頁設立或優化「家長園地」專頁。就家長教育課程的內容，幼稚園可參

閱前述的《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詳情可參考教育局通函第 18/2022 號。  

3. 家長對兒童的期望、管教模式、閒暇活動安排，都對兒童的學習和成長有深遠的影

響。幼稚園應加強家長教育，讓家長認識兒童的發展需要，了解他們支援子女的角

色，以及就如何透過家庭支援，幫助兒童健康成長，分享良好做法。幼稚園可善用

下列資源，推動家長教育：  

a. 教育局自 2018/19 學年起，每年委託大學為幼稚園家長舉辦全港性的家長教育

活動。有關家長教育活動的錄影片段和簡報，以及幼稚園家長教育資源/資訊，

可參閱教育局「幼稚園階段家長教育資訊」網頁。  

b. 教育局會繼續與其他部門或機構協作，加強家長對兒童發展的認識，包括提供

由教育局編印的《怎樣幫助你在幼稚園階段的孩子》小冊子、衞生署編印的《兒

童發展知多少 ‒ 給學前兒童的家長》及《培育還是催谷子女》單張等，相關資

料可瀏覽教育局「幼稚園階段家長教育資訊」網頁。教育局鼓勵幼稚園在其校

本活動(特別是新生講座)，向家長介紹有關重點，例如「孩子成長知多少」、「怎

樣幫助孩子快樂成長」、「幼兒教育重均衡，愉快學習啟潛能」等，並選取其中

一些主題舉辦專題講座或經驗分享小組，加深家長對有關課題的了解。  

c. 教育局提供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鼓勵學校成立家教會、舉辦家校合

作活動及／或家長教育課程或活動，詳情可參閱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及

家校會網頁。  

d. 教育局「幼稚園階段家長教育資訊」網頁，載有幼稚園階段家長教育相關主題

的參考資源、網站連結、講座詳情及其他資訊，例如：如何選擇優質幼稚園、

兒童成長與學習、幼小銜接、課程資源、親職教育資源、親子活動資訊等。  

e. 教育局鼓勵幼稚園向家長介紹「家長智 Net」網頁。網頁載有支援學童身心發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framework_kg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framework_kg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M18_2022_TC.pdf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parent%20booklet.pdf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2ahUKEwjOx8KhzLbjAhWKPXAKHVkrBPIQjBAwAXoECAgQCg&url=https%3A%2F%2Fwww.dh.gov.hk%2Fcindex.html&usg=AOvVaw2-u9YUe7p0TE0hLEBEn3Bw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14821.html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14821.html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30006.html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index.html
https://www.chsc.hk/show_content.php?lang_id=2&c_id=1832&category_id=87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index.html
https://www.parent.edu.hk/學校級別/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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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資訊，包括學習、親子關係、品格培養及家長情緒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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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善用社區資源  

1. 優質幼稚園教育有賴學校、家庭與社區共同參與，各持份者緊密溝通和協作。其中，

社區提供豐富的資源，幼稚園如能靈活運用，有利幼兒健康地成長，並能促進幼兒

的學習成效，例如：  

a. 善用自然環境及社區資源(如公園、名勝古蹟、自然教育徑、社區內各類型商店、

博物館、公共圖書館等)，安排適當活動，讓幼兒從真實和生活體驗中認識社會，

並懂得愛護環境和關懷社群。  

b. 幼兒所處的社區，也提供學習場所和豐富的學習內容，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

幫助幼兒加深對學校、社區、社會和國家的認識，積極參與，並體驗群體生活

的規範。  

c. 與社區保持緊密聯繫，例如：邀請相關機構協作，為有需要的幼兒制訂個別跟

進和輔導的計劃。  

d. 協助非華語和新來港幼兒加深對社區環境和設施的認識，讓他們適應本地的生

活習慣和文化，及早融入學校和社區生活。  

e. 鼓勵和支持教師參加專業團體或社區舉辦的專業培訓課程。  

f. 邀請幼兒教育專家、社工、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為家長主持親職教育講座、工

作坊等。  

g. 向家長提供有關社區資源的資訊，讓他們選擇參加有興趣的項目，引入社區資

源。  

2. 詳情可參閱《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KGECG-TC-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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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處理投訴  

1. 家長和市民或會對幼稚園的政策有不同意見，或對個別教職員的工作表現有所不滿。

為免情況惡化，校方對所有的意見或不滿，不論口頭或書面提出、匿名與否 1，均應

盡早處理。校方應該調查所有針對學校員工和管理層的投訴，以及採取適當的跟進

行動。  

2. 處理投訴的原則  

a. 幼稚園應制訂清楚而有效的處理投訴程序。  

b. 校方應視乎投訴的性質和牽連程度委派合適的人士處理投訴。為避免利益衝突，

被投訴的人員均不應參與處理事件。與被投訴者之間的確或可能存在私人利益

關係的人士，亦不應參與投訴的處理。  

c. 校方對投訴應從速回應。校方可讓投訴人查詢調查進度，若預期不能在短期內

完成調查，應在調查期間給予投訴人簡覆，在完成調查後把結果通知投訴人。  

d. 若校方懷疑事件涉及貪污或其他刑事罪行，應把個案轉介予廉政公署或警方作

進一步調查。  

e. 校方可鼓勵投訴人對有關投訴作出改善的建議。  

f. 所有投訴個案應絕對保密。調查人員不得向校內其他人員或甚至親友披露。  

g. 校方應把有關資料妥為記錄和存檔，以便日後檢討和制訂改善措施。  

h. 校方應提供上訴途徑，讓不滿調查結果但有充分理據支持的投訴人提出上訴。 

 

  

                                                      
1 如匿名投訴事關重大，值得特別留意，即使無法向投訴人發出認收信或作覆，亦須視作具名投訴處理。負責人員

須根據其判斷及常理，決定應否及能否就匿名投訴進行有成效的調查，並研究如何跟進，例如把投訴內容列作內

部參考資料或採取適當的補救及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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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處理傳媒查詢  

1. 投訴幼稚園的人士有時會向傳媒或公共機構求助。如果投訴已由傳媒報導，或由廉

政公署、消費者委員會等公共機構轉介，情況便會變得更複雜。校方必須保持鎮定，

小心處理。除上文 6.4 節載列「處理投訴的原則」外，幼稚園可參考以下提示：  

a. 這類事件宜由校董會直接處理。如果校董會決定授權或委任辦學團體/營辦機

構人員或學校員工對事件進行調查，則獲授權的人員應為高層管理人員，另可

因應情況邀請校外人士或其他合適的持份者參與調查工作，以爭取公眾的信任。 

b. 調查人員可與投訴人(或其代表或轉介機構)會晤，以了解投訴的詳情。  

c. 校方可因應需要就專業問題尋求第三者的支援，例如心理學家和律師。  

d. 良好的公關技巧  

 校方應設有一名發言人，負責處理市民或傳媒對事件的查詢。該發言人應

該對事件有全面了解，並且熟悉學校的政策及運作。   

 幼稚園應就有關投訴從速向公眾作出回應。  

 向外發布資料時，有關資料應該清晰及切題；以及就校方所掌握的事件真

相而言，校方應確保發布的資料是正確和公正。校方亦應該考慮有關內容

是否有可能涉及法律訴訟，並應恪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有關規定。  

e. 投訴事件結束後，校方應對整件事的處理(包括公關策略)進行檢討，並把檢討

結果記錄及存檔，以便日後處理類似事件時有所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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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參考文件 (第 6 章) 

 融匯 –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CHEER) 網頁 

 教育局  「幼稚園非華語家庭溝通提示卡」網頁  

 教育局  幼稚園九種語言常用家長通告範本  

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網頁 

 家校會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申請」網頁 

 教育局 「家長智 Net」網頁 – 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 

 教育局通函第 18/2022 號「幼稚園教育計劃 – 一筆過家長教育津貼」 

 教育局 「幼稚園階段家長教育資訊」網頁 

 教育局 《怎樣幫助你在幼稚園階段的孩子》小冊子 

 衞生署 《兒童發展知多少 – 給學前兒童的家長》單張 

 衞生署 《培育還是催谷子女》單張 

 教育局「家長智 Net」網頁 

 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https://hkcscheer.net/hk/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kindergarten-k1-admission-arrangements/ncs-cue-card.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11
https://www.chsc.hk/show_content.php?lang_id=2&c_id=1832&category_id=87
https://www.chsc.hk/show_content.php?lang_id=2&c_id=1832&category_id=87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framework_kg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M18_2022_TC.pdf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events-services/parents-talk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parent%20booklet.pdf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14821.html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30006.html
https://www.parent.edu.hk/學校級別/幼稚園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KGECG-TC-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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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參加及退出幼稚園教育計劃的行政安排 

7.1 申請參加或繼續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稱計劃) 

1. 幼稚園須符合下列準則，才合資格參加或繼續參加計劃：  

a. 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 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非牟利幼稚園；   

b. 根據課程發展議會頒布的《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提供全面的本地課程；以及  

c. 有紀錄顯示有關幼稚園達到有關質素要求(即通過教育局進行的質素評核，過往

整體運作水平令教育局滿意。教育局亦會積極考慮其他因素，例如(i)在按表現競

逐的教育局校舍分配/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領展)旗下校舍甄選工作中獲分

配校舍的新幼稚園；以及(ii)新開辦的幼稚園而其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正營辦的幼

稚園均具備優良的質素。  

2. 參加計劃的期限通常為一年，由有關批准生效的學年開始日期起計，至該學年結束

時終止。幼稚園參加計劃的有效期一經屆滿，即自動結束，幼稚園須再次申請繼續

參加計劃。  

3. 教育局會每年發出通函，邀請幼稚園申請參加或繼續參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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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停辦、自願退出、不獲批准繼續參加及被撤銷參加資格  

7.2.1  基本原則  

1. 除非獲得教育局同意，參加計劃的幼稚園不得在參加計劃的有效期結束前提早退出

計劃。  

2.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欲退出計劃(包括因有意停辦而退出)，須在配合新學年開始的

生效日期前最少九個月，以書面通知教育局。  

3.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沒有遵從或遵守任何計劃條款，教育局可延遲或終止發放全部

或任何資助，或要求該幼稚園在指定期限前按教育局訂明的金額退回有關款項，並

以書面指示或要求該幼稚園按照教育局通知書所載的指示或要求，於指定期限前，

就沒有遵從的事項作出補救和糾正。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必須遵從該等指示及要求。

教育局亦有權向該幼稚園發出書面通知，在任何教育局認為合適的時間，撤銷其參

加計劃的資格，並停止向該幼稚園發放計劃下的任何資助。  

4. 無論因停辦、自願退出、不獲批准繼續參加或被撤銷參加資格而退出計劃，只要計

劃條款及條件的原意是在幼稚園停辦或退出計劃後繼續生效，不管明文規定或隱含

此意，該條款及條件將依然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而且對幼稚園繼續具約束力。  

5. 如因以下事項直接或間接導致、與此相關，或與此有任何關連：  

(i)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沒有遵守計劃條款任何條文；或  

(ii)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或其校監、校董會、僱員、代理人或顧問，在計劃的運作或推

行上有疏忽、魯莽或故意不當行為。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必須就以下各項向政府作出彌償並使其持續得到彌償︰  

a. 政府可能蒙受或招致的一切法律責任(包括支付補償及損害賠償的法律責任)、損

害賠償、損失、費用、收費及開支(包括政府就其提起的或遭他人提起的任何申

索、訴訟或法律程序而可能支付或招致的一切法律及其他費用、收費及開支，並

以十足彌償為準)；以及  

b. 任何人向政府威脅會提出、實際提出或提起的所有及任何申索、訴訟、調查、索

求或法律程序(不論了結與否)(以下統稱第三者申索)，以及由該等第三者申索引

起載於上文(a)項的各種情況。  

7.2.2  「現有合資格學生」  

1. 如幼稚園經教育局同意退出計劃，該幼稚園可按「現有合資格學生」人數，繼續獲

發放資助，直至所有合資格班級完結或他們離開該幼稚園為止(兩者以較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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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學生」是指持有有效「幼稚園入學註冊證」而入讀該幼稚園本地課程 K1、

K2 或 K3 班級的學生，而「現有合資格學生」是指該幼稚園在退出計劃之前的學年，

截至教育局指定的生效日期(一般為該學年的最後上課日)已就讀計劃下合資格班級

的合資格學生(例如，某幼稚園於 2019/20 學年退出計劃，在 2018/19 學年最後上課

日已入讀合資格 K1 及 K2 班級的合資格學生，在 2019/20 學年升讀合資格 K2 及 K3

班級，屬「現有合資格學生」。)所有在退出計劃的首個學年和第二個學年入讀的新

生及轉校生(包括 K1、K2 及 K3 班級)，不會被視為「現有合資格學生」。該幼稚園應

在收生時讓家長知悉退出計劃的決定，解釋因新生不屬「現有合資格學生」而須繳

付全額學費，並就家長的關注事項作出合理及適當的跟進。  

2. 如幼稚園被撤銷資格，或申請繼續參加計劃但不獲批准，除非該幼稚園已停辦，否

則該幼稚園可按「現有合資格學生」繼續獲發放資助，就這些幼稚園而言，「現有合

資格學生」是指該幼稚園在教育局指定的生效日期以前，已就讀計劃下合資格班級

的現有合資格學生及已獲錄取入讀下學年合資格班級的所有合資格新生，直至所有

合資格班級完結或他們離開該幼稚園為止(兩者以較早為準)。  

3. 有關幼稚園在按照上述情況獲發放資助期間，仍須遵守計劃條款的所有規定，例如，

每年遞交經審核的帳目；原則上不得就半日制學額收取學費；須接納教育局因應其

開支及已使用的政府資助，就核准學費所作的任何調整；學費不得超過教育局就計

劃訂明的學費上限等。  

7.2.3 行政及財務事宜  

1. 無論因停辦、自願退出、不獲批准繼續參加或被撤銷參加資格而退出幼稚園教育計

劃(下稱計劃)，幼稚園必須：  

a. 按教育局的要求，以及指明的格式及日期，提交經審核帳目。每套帳目均須由《專

業會計師條例》(第50章)所界定的執業會計師審核，並須真實而公平地反映參加計

劃的幼稚園在截至幼稚園停辦日、自願退出、不獲批准繼續參加或被撤銷參加資

格而退出計劃日的財務狀況，包括資產負債、營運收入及支出和各項資助帳的結

餘。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已停辦，應在停辦日期起計四個月內將一份完整的經審

核最後帳目(涵蓋期間為截至及包括學校營運的最後一天)送交教育局；  

b. 在教育局以書面訂明的期限內，按經審核帳目所載的金額，全數歸還各項資助

的未用款項，或按教育局以書面訂明的期限和金額退回有關款項；  

c. 在退出計劃後的七年內，須確保在接獲合理通知後，政府及其授權代表 (例如教

育局人員及其代理人和審計署署長及其代理人 )可獲取所有或任何帳目、紀錄、

資料及文件，以作審核(包括衡工量值式審計)、查閱、核實、影印或其他用途，

用以管理及監察計劃的運作；  

d. 按教育局的安排處理以政府資助購買的物品。在一般情況下，有關幼稚園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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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移交其他計劃下有需要的幼稚園，或在未能找到合適幼稚園接收物品的情

況下，把有關物品捐贈慈善機構，並向接收物品的幼稚園或慈善機構索取正式

收據，以及向所屬學校發展組或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提交收據的經核

證無誤副本，以作紀錄。若幼稚園因自願退出、不獲批准繼續參加或被撤銷參加

資格而退出計劃，可在所有「現有合資格學生」離校後，才按上述規定處理以政

府資助購買的物品。自願退出、不獲批准繼續參加或被撤銷參加資格而退出計

劃的幼稚園，如繼續以非牟利模式營辦而欲保留以政府資助購買的物品供日常

運作之用，須事先徵得教育局書面批准。幼稚園須把這些物品分開記錄在「幼稚

園計劃帳」下，不應隨意售賣或轉讓以獲取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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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簽署承諾及聲明  

1. 新參加或繼續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稱計劃)的幼稚園須簽署承諾及聲明，表示同

意遵守有關條款及條件，詳見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  

2. 倘若在幼稚園申請參加計劃時簽署承諾及聲明的校監離任，該幼稚園須確保繼任校

監按政府指明的格式和內容重新簽署承諾及聲明，以便幼稚園在參加計劃有效期的

餘下時間繼續符合資格參加計劃。  

 

 


